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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致用是技職教育的核心理念，也是技職教育與普通教

育最大的差異，不論是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或技專校院，均希望

透過專業與實習課程與活動，讓學生在擁有專業領域知能之外，

更能夠動手實作，成為各領域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專業基礎或中

階人才。故在強化實作能力之際，如何掌握及正確評估學生的實

作能力，就成為關鍵的議題。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技職實作能力評量的現況進行

分析和檢討，探討目前實作能力在技職教育體系中的評量方式、

問題與原因，提出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和具體途徑。此評論主題

的論述焦點常在於技術型高級中學及技專校院，但也歡迎普通教

育及其他教育階段有關實作能力評量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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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於民國106年5月10日宣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總綱將於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為使此108 課程
實施順利，必須掌握此次課程革新的精神與內涵。「素養導向之
課程與教學」可說是108 課程革新的核心。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要如何在學校現場落實？會遭遇哪
些問題？有必要集思廣益，提出相應策略。包括：如何將「素養
」轉化為課程與教學目標？如何設計「素養導向」課程？如何實
施「素養導向」課程？如何評量「素養導向」學習過程與成果？
如何發展學校本位的素養導向課程？如何編、審、選、用相關教
材？如何活化教學裨益素養課程？如何促進教師對108 課綱的理
解、轉化與實踐？對108 課程實施應提供哪些支援或配套？如何
讓課程的各類利害關係人了解新課程理念而提供支持？…這些都
是本期可撰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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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加強國際化、開拓生源等因素，臺灣多數大學校院在過去幾年均

很努力招收國際學生。以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全國大專校院境外生統計資訊

網的資料來看，107學年度在臺灣的國際學生（不包括陸生、港澳生）有

70,450人，其中，包括了正式修讀學位的國際生、短期交換生及在華語中

心修習華語的國際生。相對於102學年度的35,648人，近五年，人數增加

了近一倍。

    國際生來臺就學是值得肯定的，各校也都會把國際學生的人數做為推

動國際化的指標之一。然而，國際生來臺就學，不能只重視前端的招生，

國際生就學後的課程、實習、生活、輔導等也都值得重視。然而，根據媒

體報導，近來接連有大學爆出境外生淪為「學工」、「廉價外勞」的爭議

事件。為此，監察院於今（108）年七月針對教育部未確實掌握及督導大

學招收境外生的情形，以致於造成招生脫序、亂象百出導致嚴重傷害台灣

高教與國際形象而予以糾正。

    「國際生來臺就學」是近年來高等教育的一大主軸，相關的政策、課

程、實習、生活、輔導、成果及衍生的議題，與其他國家招收國際生的經

驗與做法，都是本期評論的重點。

本期主題 師培生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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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素質是近年來世界教育改革重視的議題，因為教師素質決
定教育的品質。全球化的趨勢促成了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成長的
重大變化。近年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調整對於師資生的生涯與學
習產生重大變革，勢必影響未來教師的素質，進而影響教育現場
的教育品質。教師所應具備的觀念態度與基本素養，教師的核心
價值與核心能力，是一種內隱的指標，不易由外在觀察。12年國
教的推動在考驗著教師課程規劃、統整、設計的能力，教師對於
學生1至12年級應備知知識與技能應熟知，方能給予不同階段的學
生適性教學；對高風險的學生亦能提早預防加以掌握；對於學習
不利的學生能予以補救教學；方能達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
性揚才的理想。可以說12年國教素養導向的理念對於教育各層面
有全面的影響，尤其是教師的教學。而今日的師資生即是明日的
教師，師資生應具備哪些核心素養?敬邀教育先進撰文暢述。

本期主題 中小學課綱研修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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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其修訂自始係依照研修審

議分立的制度進行研修審議，研修部分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成立課

程研究發展會負責，審議部分由教育部成立課程審議會負責。惟

2014年教育部發布及實施普通高中社會領域微調課綱，被指為黑

箱作業，社會上出現強烈的反黑箱課綱運動，其中高中生參與帶

動倍受矚目。立法院於2016年4月29日通過決議撤回社會微調領綱

，並要求 教育部暫緩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簡稱領綱）的研

修審議。同年5月17日三讀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國民教育

法》有關課綱及審議程序的條文內容，中小學課綱審議制度產生

大幅度的改變。本刊第9卷第1期，以「中小學課綱研修審議」為

主題，歡迎各界提出相關評論，評析研修審議新制的理念特點及

實際運作，剖析實施遭遇的問題，檢視其利弊得失，提出改進之

建議。本期也歡迎國際課綱研修審議制度和運作的評論文章。

本期主題 大學社會責任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出版

月
刊

Ta i w a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R e v i e w Monthly

2020年2月

第9卷 第2期

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近年來，國內外的高等教育愈來愈重視大專校院的師生在進行專業

領域的研究之外，應該主動積極地走入在地的產業或社區，透過知識的

傳遞、資源的整合與共享，促進在地區域的發展、人才的培育，以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然而，欲

達到學校與在地區域（社會）共生共榮的效果，學校教育與社會需求之

間的連結是個值得關切的議題。此議題涵蓋諸多層面，包括如何培養大

專校院師生的社會責任意識，以實踐社會責任？大學如何因應在地產業

的特色及需求，培育適合的人才，提升就業，促進地方的創新發展？如

何有效地整合學校、產業及社區的資源，進行跨領域或跨機構的合作，

以提升實踐社會責任的成效？反過來，實踐社會責任對於學校教育的影

響又是什麼？過程中，學校與在地區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再者，如

何永續經營此二者之間的關係？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針對大學社會責

任的實踐狀況進行探討與分析，瞭解執行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或影響

成效的因素，進而提出相對應的策略，作為未來改善方向之參考。

本期主題 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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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已於2019年在各教育階段依年級逐年正式

實施，新課綱強調學生是主動自發的學習者，與過去不同的創新理念和

架構包括：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設計依據，重視實作與探究的學習歷程

、重要議題需要融入各領域課程、需要有跨領域的教學設計、彈性學習

節數需要獨立設計統整內容等，以符應為未來而學習的全球化社會趨勢

，以上種種莫不考驗著新課綱教材的編製與使用。

　　在教材的編製方面，教材編製如何呼應新課綱各領綱有關選編與設

計原則的規範？教科書審查者及學校課發會如何落實審查教科書與自編

教材？教師如何在備課中編製適用的教材？不同領域/科目的教材編製

有何學科知識特質需要注意？如何能編製照顧個別差異、混齡教學的教

材？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去試驗、評估與反思。在教材使用方面，各領

域/科目教學中，教師如何不止於使用現成的教科用書，而能配合學生

需求善用各種資源轉為教材？教材使用的規劃如何能呼應課綱三面九項

的核心素養？教案或學習重點的撰寫如何清楚呈現教材的使用方式？少

數或選修科目如母語教學教材，如何自編或選擇與運用？教材如何使用

而能發揮學生自學的效果？這些在新課綱實踐中可能的問題，需要正視

之並尋求解決之道。

本期主題 校長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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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這一句話顯示出校長對學校

教育與發展的重要性，許多研究也指出校長領導會影響教師工作滿意、

學生學習與學校績效。而中小學校長遴用更是教育人員及學者專家所關

注的重要課題，此乃校長人才之遴用攸關學校教育的發展與達成。民國

88年1月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公立國民中小學校

長遴選制度之時代正式來臨。雖然國內中小學校長遴用有一套公開、公

平的遴選程序，以選拔出真正優秀人才擔任校長職位，但中小學校長遴

選的程序方法或工具，仍然有討論與精進之處。理想上公立中小學校長

遴選應透過良好完善的制度來為學校選擇適合的教育領導人，並減少不

必要的外在因素。但顯然地，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的問題包括

遴選工具有待精進，遴選時間短而無法有效選才，遴選委員之專業素養

有待考驗，校長領導過於偏向人際關係，還有近年來參與中小學校長遴

選者有趨少的現象而形成教育領導人才斷層之隱憂等問題，爰此國內公

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如何有效解決，值得我們來共同討

論，所以本期的評論主題即是校長遴用，希望針對此議題徵求學者專家

、教育人員及各界的看法，以精進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為學

校進步及學生學習遴用卓越優秀且合適之教育領導人，以引領學校教育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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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這一句話顯示出校長對學校教育與發展的重要性，

許多研究也指出校長領導會影響教師工作滿意、學生學習與學校效能。中小學校長遴用更是教

育人員及學者專家所關注的重要課題，此乃校長人才之遴用攸關學校教育的發展與達成。民國 
88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之時代

正式來臨。雖然國內中小學校長遴用有一套公開、公平的遴選程序，以選拔出真正優秀人才擔

任校長職位，但中小學校長遴選的程序方法或工具，仍然有討論與精進之處。理想上公立中小

學校長遴選應透過良好完善的制度，來為學校選擇適合的教育領導人，並減少不必要的外在干

擾因素。但顯然地，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的問題包括遴選工具有待精進，遴選時間短

而無法有效選才，遴選委員之專業素養有待考驗，校長領導過於偏向人際關係，還有近年來參

與中小學校長遴選者有趨少的現象，而形成教育領導人才斷層之隱憂等問題。爰此，國內公立

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所產生的問題如何有效解決，值得我們來共同討論。 

基於前述，本期以「校長遴用」為探究主題，廣邀學者專家、學校校長、教育實務工作

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等賜稿，希望針對此校長遴選議題徵求各界的看法，以精進國內公立

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為學校進步培育遴選卓越優秀且合適之教育領導人，以引領學校教育發

展。本期稿件均經審查過程，「主題評論」部分共收錄 12 篇，針對「校長遴用」相關議題進行

實務問題與制度建立之探究；「自由評論」部分收錄 20 篇，議題範圍相關多元，包括教學領導、

國際教育、幼兒教育、師資培育、美感教育、學務工作、新住民課程、特殊教育、混齡教學等，

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各類教育議題，諸多見解值得參考與學習，並增添豐富了本期之內涵。 

本期順利出刊乃是集結匯聚眾人的力量而成的，因此要感謝所有賜稿者對本刊物的行動

支持，對於審稿者、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辛勞付出與努力，在此也一併表達感謝之意。 

蔡進雄 
第九卷第四期輪值主編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阮孝齊 
第九卷第四期輪值主編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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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的聞見思 
張慶勳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國內有關從小學至大學校院各級學校校長的遴用機制皆訂有相關法規，以作

為辦理校長遴用遵循的依據。依相關規定，校長的遴用機制與辦理單位係由各級

學校所隸屬的教育部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分別依各級學校校長遴選與聘任相

關法規辦理。例如，公私立大學校長與國立高中校長由教育部辦理校長的遴選聘

任；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則主要係以辦理國中小校長及其縣市所屬高中校長之遴選

事宜。 

依各級學校校長遴用機制與法規的相關規定，有全國一致性與地方教育需求

的個別差異性。本文以地方教育局處所隸屬的國中小為例，提出校長遴用過程的

幾個常受到爭議性議題，提出個人的聞見思，供教育行政機構與學校參考。 

二、法源基礎 

一般而言，成為一位校長需經過甄選、儲訓與遴選聘任三個階段。在校長甄

選之前，欲成為校長的學校教師與主任須依校長甄選所必備的學經歷、提出法規

所規定學習成果的條件，參加筆試與面試。目前已有部分縣市另增列由教育局處

人員、學者專家與校長代表組成的訪視小組至報名參加校長甄選人的學校進行訪

視，最後由各項成績的總和擇優錄取。 

因此，校長遴用包含了甄選、儲訓與遴選聘任三個階段的各種法規，而其法

源依據則包含了國民教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人事職級任用規定，以及校長

遴用的各階段法規。 

三、幾個探討的議題 

茲將辦理國中小校長遴選的幾個應考量的因素探討如下，提供教育行政機構

與學校教育人員參考。 

(一) 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成員應有其代表性的廣度與延續性 

為辦理國中小校長遴選，縣市政府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其成員包含行政

人員、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家長會、校長及教師代表。其組成人員已有足夠的

代表性，然而在選取代表性組成人員的過程中，仍建議以該代表人員的教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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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對各該縣市教育生態有長期參與及深入了解的人員為選取的依據。 

此外，遴選小組的成員雖有任期制，但宜以任期屆滿仍可續任為原則，如此

可以使遴選委員會成員因了解地方教育生態及脈動，以及學校教育的真實情況而

能提出合適校長人選的建議。 

(二) 以多元途徑取得遴選適任校長資訊的真實性 

遴選適任的校長是遴選委員會最大的挑戰。遴選小組要選出一位能「做好校

長」的人，而不是「會考試的校長」。因此，如何「擇優錄取」不僅需要有標準，

更需要經由多元途徑與長期的觀察，才能遴選出適任的校長。 

一位好的校長所應具有的條件，已在教育實務現場及學術界有深入的研究探

討。例如，成為校長之前的教育專業素養、教育理念、辦學理念、人際關係與溝

通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都是每位校長所需具備的知能。而成為校長之後，如

何綜理校務、解決學校問題的領導策略，更是校長所需具備的專業素養。 

據此，如何透過多元途徑與長時間觀察受遴選人的綜合表現是遴選小組的重

要職責。因此，校長甄選之前的小組訪視、以階段性先錄取校長缺額的倍數人選，

先進入教育局處實習（已有部分縣市已開始進行此一先期作業程序）。其後在甄

選上校長時，持續進入教育局處成為目前各縣市所稱的課程督學，持續作為儲備

校長的先期工作，以做為校長遴選的參考。 

(三) 以數據評估甄選校長名額的實際效率性 

校長順利獲得遴選及聘任，通常需視各該縣市校長缺額後，由縣市主管教育

行政機構辦理遴選作業程序。而為能有效及使已錄取的候用校長不因校長缺額過

多而無法在校長儲訓後無法順利獲得選遴選，致使部分候用校長因而回任學校教

師，或經過多年而無法獲得遴選與聘任。建議縣市政府在辦理校長甄選時以大數

據的分析方式，評估未來五年或可預期的現任校長離職率，以有效掌控各級學校

校長各年度的職缺名額，以做為辦理甄選校長的名額參考依據。 

(四) 校長遴選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 

校長遴選的實際作業程序中，參加遴選的候用校長依各該縣市學校校長出缺

的學校名稱，填列所欲前往任職的學校。但因為欲參加遴選校長的人數比校長出

缺學校總數為多，因此，候用校長們通常會先互相協調以避免重複填列。此時，

候用校長與縣市政府即已進行微觀政治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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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候用校長常會與教育主管機關與民意代表聯繫，提出未來欲前往學校

的意向，此時即產生另一微觀政治運作的現象。因此為使校長任職後避免受到政

治因素過多的牽制，縣市政府及候用校長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 

(五) 校長治校理念應發會校長領導的綜效性 

參加校長遴選的程序之一，即是參加遴選的校長需要提出一份治校理念的報

告。除了欲想連任原學校的校長提出學校的治校理念之外，候用校長亦須提出欲

想至所屬學校的治校理念。在此提出校長治校理念的內涵宜以校長本身的教育哲

思為基礎，進而導引至教育理念與辦學理念，並結合國家教育政策，學校發展脈

絡與軌跡，學校組織文化，連結在地及與國際接軌，具體呈現如何治理學校，發

揮領導綜效的治校理念。 

(六) 完備校長續任遴選程序的周延性 

參加校長續任遴選者有時會因為過去的辦學績效不彰、發生特殊案件、與家

長、社區、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校內校教職員之間的互動因素，而有未獲遴選

的現象。建議除有特殊案件，依法規定不能續任校長之外，為能完備校長續任遴

選之行政程序，可以邀請當事者列席遴選委員會說明其個人意見，以作為校長續

任之參考。 

四、結語 

不論是校長的甄選、遴選、儲訓與聘任各階段，都是為國家取才，以辦理教

育，作育英才。因此需要有法源依據，以使校長的甄選及遴用有正當性與合乎法

定程序。然而從以上所述可知，校長遴用的機制因各地方的不同環境與政治因

素，而有其個殊性與複雜性。 

本文即以作者多年參與校長遴用的聞見思，提出幾個探討的議題，如(1)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成員應有其代表性的廣度與延續性；(2)以多元途徑取得遴選

適任校長資訊的真實性；(3)以數據評估甄選校長名額的實際效率性；(4)校長遴

選宜減少政治性的考量；(5)校長治校理念應發會校長領導的綜效性；(6)完備校

長續任遴選程序的周延性，期望校長遴用機制能選出適任且具有教育哲思與教育

專業的校長，而能真正做好校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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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領導理論之情境觀點談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 
鄭雅芬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等學校前校長 

丁一顧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有效能的校長對於有效的學校運作與經營扮演相當重的角色（Nasreen, 

2019；Tzeni, Ioannis, Athanasios, & Amalia, 2019），更是校內同時能影響教師與學

生的重要他人，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而此誠如張德銳（1999）所言，要辦好學校，

最大的關鍵乃是校長的領導品質。因此，世界各國莫不致力於發展出高功能的校

長培訓與遴選制度，藉以培養並發現一位具有領導品質的專業校長，我國亦是如

是。 

就校長遴選而言，有關我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

包括連任、轉任與新任，本文中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則只包括新任與轉任），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主要是依據教育部 107 年所修正公布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

長遴選作業要點，而六都中之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則依據各縣市所訂定的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然不論是國立或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每學年都會因

應學校校長之出缺，根據相關法規訂定並公告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簡章，藉以

規範校長遴選之相關程序與內容。 

校長遴選的重要目的之一，乃在於挑選出具有資格和能力（黃慶宗，2000）、

優秀適任（吳錫勳，2004）的校長，以帶領學校並為學校服務；然而，有時也會

有政治力介入（黃文振，2012），造成遴選不公之窘境，進而無法遴選出優秀適

任的好校長，而此或許就如一般所言：「基層靠考試，高層靠人事。」（湯志民，

2002），殊為可惜。 

其實，校長遴選主要是「為學校選校長，不是為校長找工作」（張志明，2012），

也就是說，校長遴選是期盼透過遴選歷程，找到一位能力與特質能與學校適配的

校長，具體言之，就是校長遴選者的特質或能力和學校的各種情境因素能相契

合，諸如，學校類型、大小、結構、氛圍、教師文化等。然而，以目前高中校長

遴選的現況來看，部份校長只要有學校出缺，就參與該校的遴選，而遴選委員也

不見得會以參與遴選者和學校的適配度進行人選的決定。此外，當前高級中等學

校校長遴選時也並未依學校類型進行校長之遴選（方慶豐，2019），因此，要選

出真正與學校適配的優秀校長，就更不容易了。 

基此而論，如何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的遴選將個人的能力或特質，能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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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作最佳的適配，應該是當前校長遴選的重要議題。準此，本文首在說明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的相關規定與問題分析；其次，則論述情境觀的領導相關理

論；最後，則提出以領導情境觀提升校長遴選效益的建議，以為結語。 

二、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的相關規定與問題分析 

檢視目前與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有關的法令或規定大致有：高級中等教育

法、教育人員認用條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簡章等，茲將有關的內容分述如下： 

(一) 高級中等教育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2016）第 14 條第一款略以：高級中等學校置校長一人，

專任，綜理校務。 

(二) 教育人員認用條例  

教育人員認用條例（2014）第 6 條第一款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

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1）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

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2）曾任中等學校教

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3）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

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三)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2018）第二條則規定，各

主管機關辦理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應召開遴選委員會，而公立高級中等

學校校長遴選會置委員 9-15 人，並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1) 各該主管機關

代表；(2) 學者專家；(3)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一人；(4) 與該主管機關同

級並合法立案之教師組織、家長團體代表各一人；(5) 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

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各一人。 

而第 14 條則規定，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辦學績效考評，由各該主管機關

就下列項目，綜合總評：(1)平日辦學情形；(2)年度成績考核；(3)學校評鑑成績；

(4)其他評核。各該主管機關應將前項總評結果，提供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

選會作為審議連任、轉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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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簡章 

各主管機關則會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

效考評辦法以及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等，訂定校長遴選簡章，然

而，國立與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簡章之規定則有些許差異： 

1.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 108 學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簡章為例。該簡章第十二點規

定，校長遴選成績計算：1.筆試：50%；2.資績：50%；3.依筆試及資績合併計算

為總成績，總成績相同者，如為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優先；

其餘再依筆試、資績之順序，比較其成績，作為參加面談之依據。 

2. 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以 108 學年度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簡章為例該簡章第七

點規定，校長遴選之審查方式：1.現職高級中等學校（含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1)書面審查，占總成績 50%；(2)口試，占總成績 50%。2.臺中市市立現職教育

人員：(1)初選：積分審查，占總成績 30％；(2)筆試，占總成績 35％；(3)複選：

口試，占總成績 35％。 

綜上相關法令規範可知，有關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有一定的法令規範依

據，讓校長之遴選得以順利推動，然而，其實施過程與內容，卻仍有待改善與優

化之處，諸如： 

1. 校長遴選究竟是為校長找到學校，還是為學校找到一位最適合的校長。而

且，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有五類人員參與，然是否所有類別委員都足以為

不同情境的學校遴選出最適合該學校情境的校長，有待商榷。 

2. 每位參與遴選的校長都具有其能力與特質，然而這些能力與特質要如何才能

真正測量出。此外，目前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的方式包括筆試與面試，此等方

式是否足以測出實際情境中的能力與特質，宜再思量。 

3. 針對高級中等學校校長的連任與轉任，各主管機關都會辦理辦學績效考評，

並將結果提供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會作為審議之參考。而辦學優良之校

長，是否遴選成功轉任到他校後，就會是一位辦學優良的校長？還是應該思考不

同類型與情境的學校，辦學優良的樣態是不一樣的。 

4. 目前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的思考點，主要是以遴選學校為主體，讓有意願

的校長都可參與遴選，並提出自己為此學校所規劃的辦學理念。然而，校長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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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為學校找到優良且適合的校長，而非為校長找工作。基此，為讓學校能找

到優良且適合的校長，學校是否應該更為具體主動說明學校現況與辦學成效等，

以促使參與遴選之校長對學校相關情境有更深入的理解，進而參與符合自我能力

與特質的學校校長遴選活動，也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三、 情境觀的領導理論 

教育行政領導理論的演進，大致可區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 1910-1945 年的

特質論；其二為 1945-1960 年的行為論；其三則是 1960 年以後的權變論（謝文

全、林新發、張德銳、張明輝，1995）。 

就特質論而言，主要假設領導者之所以能成為一位有效的領導者，乃是其天

生具備某種特質或共同特徵，諸如幽默感、積極性、創造力、洞察力等（林天祐

等人，2017；謝文全等人，1995）。然而，特質論卻始終無法提出一組完整的領

導者特質或特徵，而其主要的原因乃在於，所提的領導者特質或特徵並無法適用

到所有的情境中，因此，晚近特質論的研究逐漸將焦點關注在特殊的時空或組織

中，藉以找出不同的情境需要哪些不同的領導素質，才較為有效（秦夢群，1998；

黃昆輝，1988）。 

就行為論而言，有效的領導者乃在於領導者做什麼和如何做（謝文全等人，

1995），亦即，行為論重視領導者實際表現的外顯行為（林天祐等人，2017；黃

昆輝，1988）。雖然，許多行為論相關研究發現，高關懷、高倡導是較有效的領

導方式，也對領導者實務應用有所助益，然而，此一理論也受到些許的批評，諸

如，行為論領導的研究並無法發現一種放諸四海、適用各種情境的領導方式（黃

昆輝，1988；謝文全等人，1995）。因為，某種領導方式雖然有效，但是可能僅

適用於該組織情境、文化氛圍、領導對象等，如果轉移並應用於其他組織情境，

就不見的有效果。 

就權變理論而言，權變理論又稱情境理論，顧名思義，其指陳領導乃領導者

與被領導者在不同情境之下，產生交互作用的結果（林天祐等人，2017）。基此，

領導者的人格特質與情境因素間契合程度，就決定了領導的效能（黃昆輝，

1988）。而倡導此理論較常被提及的學者諸如，Fiedler 的權變理論（Theory of 

Contingency）、House 的途徑-目標理論（Path-Goal Theory）、Reddin 的三層面理

論（Three-Dimension Theory）、Hersey 與 Blanchard 的情境領導理論（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林天祐等人，2017；秦夢群，1998；黃昆輝，1988；謝文全

等人，1995）。只不過，四者對「情境」各有不同的見解，其中，Fieder 主張情

境包括職位結構、任務結構以及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而 House 認為情境係部屬

的特性以及環境的壓力和需求；至於，Reddin 則認為情境包括技術、組織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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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共事者及部屬等因素；另 Hersey 與 Blanchard 則認為情境係指部屬的準備

度（包括能力與意願）（黃昆輝，1988；謝文全等人，1995）。 

綜上可知，學校領導理論的發展區分為特質論、行為論以及權變論，雖各有

不同的主張，然發展至最後，都認為不管是哪種領導理論，都應考量情境因素，

其領導效能才較佳。具體言之，本文總結各類領導理論發現：(1)雖領導理論之

發展演進區分為特質論、行為論以及權變論，但不管是哪一種領導理論都有其優

勢，也都有實務應用的價值；(2)不論領導者採取特質論、行為論或權變論，領

導者與情境因素適配或考量情境因素，都能提升領導的效能；(3)領導理論的情

境因素相當廣泛，大致可含括組織因素、個體因素以及互動因素。 

四、 以領導理論之情境觀點提升校長遴選效益—代結語 

校長領導效能確實對一所學校長期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力，顯見為學校遴

選一位優質專業的校長是相當重要的，然校長遴選並非為校長找工作，而是為學

校找一位優質且適合的校長。本文發現，當前教育主關機關為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之遴選訂有一定的規範和程序，有益於校長遴選之進行，然而，卻也有部份的問

題有待思量，諸如，遴選組織、遴選方式、辦學績效考評等，是否足以遴選出優

良且適合學校情境的校長。 

其次，本文也從領導理論的發展中發現，不論領導者是採取特質論、行為論

或權變論，如果要提升學校辦學的績效與效能，則領導者與情境因素之適配，可

說是最具重要關鍵。準此，本文乃參考領導理論的情境觀點，針對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遴選所衍生的問題加以思考，並提出五點淺見供參酌： 

(一) 彰顯個體優秀特質與能力，主動影響學校之情境 

本文發現，特質論認為領導者之所以能成為一位有效的領導者，乃是因其具

備某種特質或共同特徵；而行為論與權變論則更進而強調個體或組織情境的重要

性。此外，由於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之培育與遴選都具有特定的品質掌控過程，因

此，應該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素質和條件。準此，本文建議，通過遴選成為新任或

轉任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該積極展現個體自我的優秀特質及領導能力，主動

影響及改變學校教師與組織情境或氛圍，以有效提升學校整體之辦學成效。  

(二) 辦理學校情境狀況之說明，提供有意者深度理解 

本文發現，目前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都是以遴選學校為主體，而參與遴選

之校長則為客體，然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的過程，其實遴選學校與參與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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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校長，兩邊應該都互為主客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因此，本文建議，未

來學校校長出缺之際，主管行政機關可協助學校辦理校長遴選的說明會或線上資

訊公告，將出缺學校的基本資料、辦學現況與績效等，更具體地說明，主動提供

有能力與意願的校長對學校各種情境和狀況有更深入的理解，以作為其是否參與

遴選之參考。 

(三) 評估自我能力與學校特質，作為參與遴選之決定 

本文發現，當前部份校長於參與校長遴選之際，總是一有學校出缺，不是抱

著姑且一試之心態，就是有學校邀約就義無反顧的參與，此種狀況對於未來學校

經營之效益就不可言喻。準此，本文建議，未來校長要參加遴選之際，實應先針

對自我的能力與特質作一深入的評估，以瞭解自己的優劣勢；其次，再評估如此

能力與特質適合何種類型之學校或親師生群體，最後才決定是否參與此學校之遴

選，如此，對未來就任後的學校經營應有相當的助益。 

(四) 發展學校經營情境式題組，提供筆試與面試運用 

本文發現，目前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之方式，大多採取資績、筆試與口試，

其中，不同國（市）立在配分上，各有不同的比例及計算方式。不過，不論是筆

試或口試，並沒有具體說明其實施的內容，也就是說，完全依據出題者或面試者

的個人主觀意見。因此，本文建議，未來主管教育機關理應邀集學者專家，針對

筆試或口試內容，共同發展學校經營情境題組（或情境影音資料），亦即，針對

不同情境或類型的學校，研發不同的校務經營情境題組，以提供校長遴選時筆試

或口試之運用。 

(五) 分析辦學績效之情境因素，作為轉任學校之選擇 

本文發現，目前國（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在辦理校長遴選之際，各主管機關

都會針對要轉任的校長，進行辦學績效考評，並將結果提供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

選會作為審議連任、轉任之參考。不過，究竟如何參考，卻也未具體說明。因此，

本文建議，各主管教育機關在辦理辦學績效評估之際，也應於辦學評估過程瞭解

與分析該辦學成效之相關情境因素，以提供遴選委員進行不同學校、不同特質或

能力校長之搭配，並進而將校長遴選至與原學校情境或因素較類似的學校，以促

使成功辦學的有效轉移。 

(六) 探究情境之最佳適配實務，建構有效遴選之模組 

本文發現，不管是特質論、行為論以及權變論，其研究與實務的發展都是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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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情境因素的結合，具體言之，有效的領導乃是領導者與該組織中的各種情境

因素間有最佳的契合，也較能產生高強效的組織與個體績效。因此，本文建議，

未來似可進行領導與情境之相關實徵研究，探討何種領導特質或能力必須在何種

的情境之中，才會產生較佳的組織績效，反之亦然，藉以分析出各種領導特質或

能力與情境結合的最佳適配實務，進而建構出有效遴選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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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弔詭—國中小學校長遴用制度實施的 
權力問題與展望 

許籐繼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校長是學校組織的領導者，也是校務發展的關鍵人物。因此，校長的選擇與

任用關乎學校教育的品質與成敗，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從過去的經驗顯

示，校長的任用歷經了官派、考用合一與遴用三個不同的階段。官派階段係自民

國 35 年至 53 年，是一個比較缺乏校長任用制度的時期。校長的產生主要由縣市

首長直接派任，有時甚至流於政治酬庸。而考用合一階段則是從民國 54 年至 87
年，是校長任用制度建立的時期。校長的產生主要經由甄試與儲訓及格後，由地

方政府列冊候用，遇缺分發派任。不過，該制度因缺乏品質監控與淘汰機制，使

得候用者一旦派任校長，若無特殊重大事件，可終生為校長，故也被譏為萬年校

長。最後，遴用階段是指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國民教育法修正公佈實施至今，係

為校長產生方式的變革時期。其變革理念主要源於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簡稱教審會）所揭櫫「教育鬆綁」（deregulation），以及「學校本位管理」

（school-based management）的思潮。校長的產生經由甄選、儲訓、授證，以取

得候用校長資格，再由縣（市）政府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就具資格者遴選後聘

任之。自此，校長一職也由過去的終身職轉變為非終身職。當校長任期將屆時，

必須再參與遴選，通過者始可連任，未通過者得回任教師或另作安排（吳財順，

2004：許籐繼，2001；湯志民，2002）。 

根據上述，校長的產生方式已經從早期地方首長直接派任，轉變為現在的遴

用制度。此種遴用制度希望達到兩個主要目的：其一是藉由校長遴用制度，建立

校園民主機制，並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和管制；其二是破除所謂萬年校長的陋

習，透過任期制以選拔具有民主素養、擅長溝通協調與符應校內外利害關人期盼

的優質校長（湯志民，2002）。然而，校長遴用制度實施至今，是否已達成當初

改革之目的，抑或是衍生了更多的問題？事實上，在遴用制度的實施過程，已經

發現了一些問題，包括遴選過程有關說、送禮、逢迎、巴結等不當公關行為，還

有候用校長名額不足，無法達到真正遴選的用意等問題（羅德水，2015）。不過，

本文並不以遴用過程所產生的技術問題為探討的焦點，而是從權力弔詭的觀點，

來評析制度實施後所發現的權力問題，並藉以展望問題的解決方向。 

二、校長遴用制度權力弔詭的問題 

(一) 地方政府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間的有權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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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長的遴選和聘任者，國民教育法第 9 條規定，「縣（市）立國民中、

小學校長，由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

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聘任

之。」前述法規顯示，遴選委員會具有校長遴選之權力，理應對於遴選結果負起

責任。然而，實際上遴選委員在校長遴選過程中，會凸顯其權力的主體性。但是，

無論遴選結果如何，很難對遴選委員究責（吳財順，2004）。 

另一方面，縣（市）政府依法具有遴選委員會的組織權以及校長的聘任權，

理應對遴選委員會的組成和校長的聘任負起相應的責任。不過，在實際運作中卻

發現，有的縣（市）政府在幕後規劃、安排與運籌帷幄，常透過對遴選委員的篩

選等方式，來主導遴選委員會的決定，甚至使遴選過程流於一種過場的儀式。然

而，表面上其對外均宣稱遴選委員會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羅德水，2015）。可見，

校長遴用制度雖然想要減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預，然而實際運作的結果卻顯示，縣

市政府的官方意志仍相當程度左右或主導著校長遴選的結果。可是，當遴選結果

產生爭議時，地方政府卻又藉由委員會的機制來規避相關責任，而對遴選委員會

也難以進行究責，因而產生二者有權無責的現象（許籐繼，2001）。 

(二) 浮動委員與校長之間權力主客體的交疊 

有關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組織和運作，國民教育法第 9 條規定：「遴選委員會

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

式，分別由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定之」。可見，法律上授權各縣市政府訂定國

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組織，包括各方代表與人數等，而各縣市政府對於遴選

委員的組成有不同的規定，特別是部分縣市讓出缺學校的教師及家長各一人成為

遴選委員，稱為浮動委員。希望藉由浮動委員來表達學校多數成員的意向，以落

實校園民主並減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選拔出學校教師和家長期盼的校長（湯志

民，2002）。這樣的浮動委員措施，也解構了學校統治者（校長）與被統治者（教

職員工）的單向權力關係（錢幼蘭，2006），符合目前學校實際運作的權力狀態。

從學校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等，都必須透過民主程

序和專業對話來合議決定（羅德水，2015）。因此，藉由浮動委員的意見表達，

應可以遴選出更符合校園民主需求和傾聽校園意見的學校領導者。 

不過，從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綜理校務而言，校長仍需

為校務成敗負主要的責任。如此，則校長理應擁有最大的權力，以發揮其領導效

能。然而，這些具有理念且願意承擔權責的校長，可能會考慮浮動委員在遴選過

程的選舉操弄，而對其在校務經營的施展，產生一定的遏制結果。可能令其一些

良好的教育理念無法發揮，而影響學校的發展（吳財順，2004；羅德水，2015）。
是以，在校長遴選制度中，浮動委員與校長彼此之間，出現了權力主客體的交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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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原本在學校組織中作為權力客體的浮動委員，反而成為影響校長通過遴選

與否的權力主體。反觀，此時作為校園權力主體的校長，反而成為遴選過程的權

力客體。彼此的權力主客體交疊，也使得校長為求通過遴選，而必須在校務經營

上與教師有所妥協。 

(三) 校長權力來源與問責主體的多元，使遴選陷入微觀的權力鬥爭 

過去在國中小學校長考用合一階段，校長的校務經營表現和績效，主要接受

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首長之考核並向其負責。校長的權力來源與問責主體明確

且統一，均來自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首長。但是，校長遴用制度實施之後，校

長權力來源包括遴選委員會和聘任的地方政府。顯然，校長的權力來源與問責主

體更為多元與分歧。當校長任期即將屆滿而參與遴選時，必須置於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機制中，接受全方位不同立場者之檢視（錢幼蘭，2006）。 

在校長權力來源與問責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包括地方政府和不同遴選委

員，其背後有其利益及壓力團體，大家各擁其主互不相讓，使得校長遴選陷入一

種不同團體所代表的微觀權力鬥爭（吳財順，2001）。校長遴選的結果成為一種

彼此拉扯之間的妥協產物，也是一種階段性的鬥爭結果。所產生的校長可能是一

個柔順和可被駕馭的個體，而具有較強烈個人教育使命與風格者，則容易在此微

觀權力鬥爭過程中遭遇挫敗（吳財順，2004）。 

(四) 校長一職係事務官或政務官的定位不明 

校長遴用制度中有關校長職位性質，在國民教育法第 9 條規定，「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校長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回任教職。」又國民教育法

第 9-4 條規定，「現職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教師者，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分發學校任教，不受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

關規定之限制。現職校長未獲遴聘，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

回任教師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下列方式辦理：(1)符合退休條件自願

退休者，准其退休。(2)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

優先輔導轉任他職。」前述法規，顯示其有意將國中小校長一職比照大學校長，

然而這樣的規範顯然忽略了國中小學和大學的差異。 

大學法第 1 條明文確立「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

享有自治權。」再者，大學法第 17 條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以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之規定：「大

學校長資格應具中央研究院院士、教授或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之

一。」可見，大學係享有自治權的組織，而且組織中設有教師分級聘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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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學校長的必備資格為教授等級。反觀，國中小學依國民教育法第 4 條之

規定，「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並鼓勵私人興辦。公立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

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分區設置；其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定之。」可見，國民中小學本身並無法定的自治權，也沒有

教師分級的設計。從國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 5、6 條條文

顯示，國中小教師兼任組長、主任和專任校長職務的相關資格條件，可以看出其

屬於學校行政科層職位升遷的軌跡。因此，遴用制度對於校長一職是事務官或政

務官的定位不明。在忽視大學與國中小學差異的情況下，強行規定「國民中、小

學校長任期屆滿時得回任教師或專任他職」，不但混淆了校長作為教師升遷職位

事務官或政務官的定位，更因國中小缺乏教師分級制度，使得校長無法獲得「首

席教師」的尊榮，因而多數校長不願意回任教師，寧可選擇退休（吳財順，2004；
羅德水，2015）。 

三、校長遴用制度權力問題解決之未來展望 

(一) 明確化地方政府對校長選任的權力與責任 

校長遴用制度透過遴選委員會的遴選與地方政府的聘任，改善了校長官派和

萬年校長的缺失。雖然符應了傅科（Foucault）反對傳統集中權力的特質，試圖

以多元、片斷和不確定性的方式，開創一個自由的空間（錢幼蘭，2006）。但是，

經過這些年的實施結果卻顯示，地方政府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間有權無責的弔詭

現象，以及校長權力來源與問責主體多元，遴選陷入了微觀的權力鬥爭情形。有

鑑於此，基於權責相符的原則以及地方自治的民主選舉，未來應明確化地方政府

對校長的選任權責（Palmer & Mullooly, 2015），讓地方主管機關擁有選任校長的

明確權力，也同時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二) 取消浮動委員而增加出缺學校之本位管理委員會對遴選結果的諮詢 

校長遴用制度設計的目的之一，即在於藉此制度授權學校建立本位管理的校

園民主機制，減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湯志民，2002）。然而，校長遴選制度實

施以來，部分縣市的學校浮動委員與校長之間權力主客體的交疊現象，抑制了校

長教育理想或使命的推動。為了消除此種不利的影響因素，又能兼顧學校本位管

理和地方政府的權責相符精神，未來校長遴用的過程，應取消遴選委員會之浮動

委員，整個遴選委員會的組成應由地方主管教育機關主導，並在遴選過程中增加

出缺學校，類似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之校務會議，對校長遴選結果的諮詢（林芳

薪，2017；Palmer & Mullooly, 2015）。最終，基於權責相符的原則，由地方政府

就遴選結果和學校校務會議諮詢意見，進行遴選結果的確認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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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制化校長作為政務官的定位，並建立教師分級之配套制度 

從國民教育法第 9 條對於國中小校長任期屆滿得回任教師，顯示其欲比照大

學校長任期屆滿回任教授的做法。但是，此種比照忽略了大學和國中小學之間的

差異性，其中國民中小學本身並無法定的自治權。不過，近年來基於學校本位管

理的精神，國民教育法和教師法等相關法律，也陸續賦予學校部分的課程權與人

事權等。此外，另一個差異即是國中小學沒有如大學般的教師分級設計，只有行

政的職位升遷，通常校長一職被視為國中小教育人員升遷的最高職位。因此，當

國中小學校長回任教師時，若無法提供相應於校長地位的教師職級。從社會的觀

感解讀會有校長遭降級的涵義，不但對回任的校長不夠尊重，甚至會被視為是對

回任校長的一種懲罰。因此，如果希望校長任期屆滿回任教師，那麼就應將校長

定位為政務官職位，同時建立相應的教師分級配套措施。使教師職級成為學校教

師升遷的制度，而校長一職則定位於政務官性質，在實現校務經營承諾任期屆滿

後，回任於高等級的教師職位（吳財順，2004；Palmer, 2017）。 

四、結語 

人員在組織運作中，常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說法，此乃意謂著權責

相符的原則和精神。本文從權力弔詭的觀點，評析國中小學校長遴用制度實施後

所出現的權力問題，包括地方政府和校長遴選委員會之間的有權無責、浮動委員

與校長之間權力主客體的交疊、校長權力來源與問責主體的多元使遴選陷入微觀

的權力鬥爭、校長一職係事務官或政務官的定位不明。為消解前述的權力問題，

對於校長遴用制度提出三點展望，首先是明確化地方政府對校長選任的權力與責

任、取消浮動委員而增加出缺學校之本位管理委員會對遴選結果的諮詢、法制化

校長作為政務官的定位並建立教師分級之配套制度。期盼本文的評析與展望，能

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引發更多人對於國中小校長遴用制度改善的關注，並對

後續相關的議題進行探究，如將校務會議發展為學校本位管理委員會、法制化校

長作為政務官的定位的影響等。共同來探究並改善校長遴用制度，進而選用出最

優秀且適切學校本位條件的校長，最終促進學校教育的創新、進步與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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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問題之我見 
何美瑤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何俊青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 法源依據與評述

民國 88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公立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制度之時代正式來臨，105 年 6 月 1 日修定的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有關校

長遴選制度，其條文內容及逐項評述如下：  

第一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任

期一任為四年。但原住民、山地、偏遠、離島等地區之學校校長任期，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有關第一項條文內容，原住民、山地、偏遠、離島等地區之學校校長任期，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外，各縣市的國民中小學除了少部分的地方政

府實施實驗中小學學制，校長任期另有規定外，一般任期都是一任四年。 

第二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回任教職。有

關任期屆滿回任教職，對於各縣市現任的中小學校長確實有諸多難以實施的

困境。 

第三項 
縣（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

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

校長人員中遴選後聘任之。 

第四項 
直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

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

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報請直轄市政府聘任之。不管是縣（市）政府或是

直轄市政府在第九條第三項第四項的條文中，都有明定： 「組織遴選委員

會……遴選後，…聘任之。」而遴選委員會各縣市的組成代表人數不一，訂

定標準以符應各縣市的遴選實際狀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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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前三項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遴選委

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分別由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學校定之。家長會

代表參與比例，其立法原意是希望家長會一定比例以上的參與，能夠讓學校

選出更適合該校的校長，而各縣市的家長會或是其他組織代表，是否能落實

原本的立法精神，視其組織人員的公民參與素養而定。 

二、實施效應與問題 

根據國民教育法修正規定，國中小校長聘任採「校長遴選」制度，目前各縣

市教育局研擬的遴選辦法引發諸多意見及討論，下面我們就針對修正後的效應與

問題，加以討論。  

(一) 實施效應  

談到校長遴選，很多校長會覺得似乎像是市場中的貨品，所以多數校長對遴

選持抱持著消極又不得不面對的態度。遴選可能帶來的效應如下：  

1. 校長因為遴選制度，可能會將一些選舉的文化帶進校園，因為校長若想連任，

就非得在任期內有所作為，維持校園內的和諧受到挑戰。  
2. 校長受選票箝制，為了得到校內的票數，可能原本的治校理念無法發揮，延

緩學校求新求變的期程。  
3. 遴選委員難免遇到壓力團體，可能因不同的團體，而模糊原本遴選的立法原

意。  
4. 當前遴選制度，校長必須勇於自我推銷，可能會使遴選有利於具有自我行銷

特質的候選人、或是某些不可改變的天生因素(例如：性別)。  
5. 校長遴選制度提供了校園各個不同組織表達意見的途徑，也開啟了校園民主

的氛圍與加深了公民參與的素養。 
6. 校長遴選制度提供了候選人有更多元接觸不同人脈的機緣，以及拓廣候選人

本身看待事情的視野。 

(二) 遴選問題  

遴選制度實施後，無論是遴選者本人，各個學校的遴選委員成員或是縣(市)
政府、直轄市政府的遴選委員會，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因應各方壓力團體後而產生

的問題，大致條列如下： 

1. 委員會由哪些團體組成，比例各占多少，才能選出真正合適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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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遴選委員的素質涵養如何評定？  
3. 家長會代表不能少於五分之一，雖然增加了家長對校務的參與，如何產生具

有代表性的家長委員？  
4. 明星學校的校長競爭激烈，偏遠地區的校長卻無人問津，如何解決偏遠地區

校長的供需問題？  
5. 如果遴選失利，校長如何回任教師？回任原校或是他校或是其他合適的單

位？讓校長能夠華麗轉身，適才適用？ 
6. 若在同一縣市中，校長出缺情形嚴重，基本遴選委員怎麼能夠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全部的遴選工作？  

(三) 回任教師問題  

校長回任教師，看起來簡單，其實困難重重，在回任教師方面可能遇到下面

的問題。  

1. 回任教師制是沿用大學校長回任教授的方式，但是大學與中小學的狀況並不

同；大學教授負責教學與研究，學術地位崇高，擔任校長只是多了行政上的

工作，教學與研究並不會中斷，所以回任並不會造成太多困擾。  
2. 中小學校長負責推動教育政策，處理學校大大小小事務，任期內常會因為推

動校務而得罪學校教師，校長回任教師時，過去的是非可能影響人際關係，

讓校長回任教師後，不如預期所想的回歸教學工作之情況。  
3. 回任教師的舊校長與新校長難免有倫理上的考量，或面對外界人士的不同眼

光。  
4. 校長若欲回任原校教師，原校沒缺，到他校應聘不見得被錄用。教師任用是

由教評會決定，若學校有教師缺額，教評會不願接納時，沒有相關法源保障

校長回任教師的條文。 

三、結語 

目前這套措施，因各縣市仍有許多尚未完備之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

一套健全的委員會組織，及合宜的運作模式，讓遴選的紛爭減到最低。   

至於回任教師部分，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校長回任教師後的工作權沒有受到

保障，應該建立完善的制度，讓回任教師的校長在工作權上得到保障。如能建構

教師分級制度，校長回任教師可依年資計算，成為資深教師，發揮教學領導長才，

作初任教師的指導者或研究風氣的推動者，或者可以依其年資轉任督學或其他相

關研究崗位，以利整體教育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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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與臺北市中小學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案 
宋秋儀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沈啓聰 

臺北市文山區永建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吳家瑞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教務主任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生 

 

一、背景

誠如本期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所述，本文主要係以重點方式討論國

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常被質疑的有:遴選方式是否真能選才，遴選時間

過短而無法有效選才，遴選委員之專業素養疑慮，校長領導傾向人際關係之維

持，以及近年來參與中小學校長遴選者減少的現象，而形成教育領導人才斷層之

隱憂等問題。同時，爰此提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對應這些陳年問題所做的培育儲

訓變革，以其能解決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所產生的問題。 

二、公立中小學校長的遴選方式與問題解決策略 

校長攸關學校教育經營成敗之關鍵，校長的領導風格、專業素養與人格特

質，將影響到學校整體文化與氛圍，包含行政的運作、教師的教學表現以及學生

的學習成效等，因此，校長的遴選與任用非常的重要。我國各縣市的校長遴選制

度其實都有些許不同，各有制度設計上的考量與優缺點。目前公立中小學校長遴

選由直轄市教育局或縣（市）政府組成遴選委員會執行遴選業務，就公開甄選、

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者，遴選後聘任；遴選方式

以書面審查、面談、列席說明等方式為主。然而，傳統的遴選方式多半被批評為

流於形式，導致無法選出符合時代需求、地方特色與學校發展的專業領導人選，

其遴選過程也持續招來許多詬病與批評聲浪。 

有鑑於此，臺北市率先將中小學校長培育實施進階到專業性的三階段，強化

其都會型領導特色，其校長專業領導人才培育三階段為中小學校長培育班、校長

儲訓班暨初任校長導入班。由一系列的培育與養成課程方案設計，提升中小學校

長專業領導的核心能力與素養，同時因應變化的國際環境與全球競爭，在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實施綱要主導下，將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由本土化擴散到對全球人才

脈動的國際觀層次，優化線型系統的中小學校長培育機制與架構，建立一個具有

都會型特色且永續發展的學校校長領導圖像(劉春榮，2019)。同時，緩步減少中

小學校長遴選者減少的現象，避免教育領導人才斷層，為臺北市儲備具有教育專

業與領導管理專業的中小學校長人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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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自 2006 年起任職於臺北市立大學以來，每年皆擔任臺北市中小學

校長培育班的單元講師，主授校長人際與公共關係和校長專業標準。同時以師傅

教授身分參與近年的初任校長導入班，透過專業課程研修、主題研討、案例學習、

校務見習、標竿學校參訪、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成長社群等方式，見證臺北市校

長培育深根專業的演化、紮根與茁壯。在培育訓練實施的過程中，觀察到師徒間

自然而然形成的專業領導社群的交流、諮詢與支持網絡，其攸關專業治理的學員

提問，與業內前輩的對話，皆深入校務治理的 know how 與領導決策過程的掙扎

與取捨，相當精采。 

三、學校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案 

臺北市政府於 2018 年 10 月公布臺北市校長學-學校卓越領導人才發展方

案，肩負著基礎教育及中小學校經營管理的績效責任，企圖優化臺北市整體學校

教育的領導核心力量（劉春榮，2019）。 

此重大變革影響了臺北市國中小校長人才的培育、儲訓，到初任校長導入、

現職校長的增能。首當其衝的是 2019 年臺北市國中小候用校長甄試制度的重大

改變，從原有的先資格績分初審、筆試，以及口試的兩階段甄試，變成先資格績

分初審、口試、增加臨床實習觀察，最後才筆試的三階段甄選方式。臺北市現行

中小學校長職前培育制度從先甄選後訓練轉化為先培育後甄選的模式已實施多

年，對於臺北市國中小學校校長領導專業培訓開啟了新紀元，同時也為有心投入

校長職涯的應考人帶來不小的衝擊。 

四、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甄選現況說明 

原有的臺北市候用校長甄選程序第一階段計算年資績分與筆試分數，接著按

年資績分及筆試加權總分高低，依序錄取三倍名額參加第二階段甄選，期間間隔

七天；第二階段以口試行政領導、課程與教學領導為主；測試應考人的學校領導

專業知能。第一階段得分占總成績的 60%，第二階段得分占總成績 40%，合計

100%。 

變革後的制度自 2019 年起，臺北市國小候用校長甄選採三階段方式辦理，

第一階段包括年資績分與口試。年資績分占總成績 35%，以年資績分評分為資格

標準，實務上觀察，多數應考者此部分幾乎都滿分，分數排序鑑別度不大。新制

度的口試在筆試之前，運作上最大的問題是需要龐大數量的口試委員、考試經費

與場地安排，評分占總成績 30%，方式採即席演講、教育實務與理論以抽籤問答

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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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按年資績分及口試總分高低，依序錄取 2.5 倍名額，即 15 名，參加

第二階段實習。第二階段的臨床實習於學期中進行，以分散式，每週兩天到指定

的兩校實習，每校見習五週，為期十週，總計二十日。臨床實習評分占總成績

10%。最後階段為筆試，評分占總成績 25%，原則上以國民教育與政策、學校領

導素養的領域為命題範圍。候選人完成後，最後會加總以上三階段各項成績，依

高低排序錄取六名參加中小學候用校長儲訓。 

通過候用校長甄試後，符合資格者開始投入開缺學校校長遴選。校長遴選由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依各縣市規定而有不同

的組成成員，包括教育學者專家、家長代表、教師代表等人員組織的遴選委員會，

該委員會再從符合校長資格者中，遴選出正式校長。由校長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

業要點，可以看出遴選委會委員除了主委、副主委，其餘委員皆由縣市首長聘任，

致使行政機關是否強力主導遴選結果常引發外界質疑，也就是常說的黑箱作業。

回到本文背景所提示的校長遴選問題之一的遴選委員專業素養疑慮，目前尚無方

案規劃檢討此部分，只能從行政倫理操守觀點期盼行政機關勾選出合適的委員人

選。 

五、結語 

最後，臺北市已形成校長學，為解決大部分國內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所

產生的陳年問題所做的培育儲訓變革，已具備系統性機制，三階段重點統整如下: 

第一階段校長培育課程模組、學習方式與現場實作緊密連結，學習方式包含

案例學習、校務見習、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此外，校長培育深具教育公益

價值，方案經費從原先的自費，提升為教育局補助學員 50%，這有鼓勵學員深化

專業行政領導學習之效益，承辦單位為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第二階段實施對象為通過臺北市校長甄試，取得校長儲訓資格之人員。學習

方式包含核心課程研修、學校經營實踐、標竿學習、案例學習、校務見習、師徒

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比較特別的是學員必須通過候用校長初試，實施一學期師

徒現場實習與考核。取得候用資格後，得借調教育局及所屬機構歷練至少一年，

拓展視野。方案經費與承辦單位為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第三階段為導入階段，實施對象為臺北市初任中小學校長，透過穩舵啟航讓

新手校長很快勝任校長工作，學習方式包含主題工作坊、標竿學校參訪、成長團

體、師徒學習與專業學習社群等，比較特別的是課程模組規劃專注在學校經營與

危機管理、教育政策推動與轉化、課程與學習領導、公共關係與校園文化、校務

決策與績效責任以及典範學習。學習期程為一學年共計 36 小時。方案經費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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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承辦單位為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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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制度之問題與對策 
林信志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許凱威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校長的素養與績效表現將影響學校的整體效能，且攸關學校的辦學品質，教

師的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學習品質。我國自《國民教育法》於 1999 年修正公

布後，國民中小學校長產生方式出現極大之變革，「甄選-派任」制度轉變成「甄

選-遴選」制度，而且校長「考（甄選）、訓（儲訓）、選（遴選）、用（任用）」

業務皆回歸為各縣市政府，實施迄今已近二十年，除了遴選制度（選）迄今仍飽

受非教育專業因素的嚴重干擾外，另一個問題就是候用校長甄選制度（考）的保

守與不合時宜。 

進言之，此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業務由各縣市政府接手之後，實施型態

和方式幾乎與前教育廳統一辦理時期大同小異，不外乎資績審查、筆試與口試，

且多數縣市採兩階段篩選（資績或資績與筆試之分數高者，方進入第二階段口

試）。然而，在資績與口試分數差異不大的狀況下，筆試仍是制度中的關鍵項目，

也因此許多人戲稱候用校長甄選制度為「五題校長制度」，因為筆試的那五題寫

得好不好竟成為錄取候用校長的關鍵。更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參與過筆試閱卷的

學者專家直言，很多考卷的答案竟出現大同小異的觀點，格式也完全一樣（例如

金八點、張八點等）的狀況，似乎是明代八股文體的復辟，令人憂心整個候用校

長甄選制度的選才功能是否出了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有些縣市（例如臺南市與高雄市）除了資績審查、筆

試及口試外，又加入了平時表現（由教育局組成訪評小組對甄試者平日表現深入

訪評），而臺北市在 2019 年（更首次先進行口試與資績項目篩選，並將第二階段

筆試項目挪到學校實習項目之後，這樣的改變是否更符合人才培育與篩選原則

呢?本研究應用文件分析法，藉由蒐集比較分析各縣市甄選辦法或簡章，剖析我

國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制度之現況與問題，並提出相關策略。 

二、各縣市甄選制度之現況分析 

有關我國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制度之規定，係由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定之，惟各縣市所訂規定不盡相同。研究者整理我國各縣市國小及國中候用校

長甄選制度並分析比較如表 1、2 所示（僅連江縣尚未蒐集到其相關資料），茲以

甄選程序、甄選項目、配分權重、原住民籍保障名額等四層面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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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甄選程序 

甄選程序有一階段制、兩階段制，多數縣市採用兩階段甄選方式。採用一

階段計算總分決定錄取人員共有 6 縣市，分別為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新竹

縣、苗栗縣、宜蘭縣等縣市。採用兩階段篩選方式共有 15 縣市，又分為以下三

種類型：(1)臺中市、臺南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臺東縣、金門縣等 7

縣市以資績做為初選標準，再進行筆試及口試；(2)新北市、桃園市、高雄市、

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澎湖縣等 8 縣市，則以資績及筆試做為初選標準，再

進行口試。(3)臺北市 2019 年首度嘗試以資績及口試為初選標準，第二階段進行

實習與筆試。較為特別的是，各縣市國小與國中大多採取相同階段甄選程序，惟

嘉義縣國中甄選程序採一階段程序，與國小採用兩階段篩選做法不同。 

(二) 甄選項目 

各縣市甄選項目皆有「資績、筆試、口試」等三個項目，較為特別的是，

臺南市報考組別分為教育行政組及學校行政組，另採計平時表現項目，高雄市另

採計訪評項目。「資績」部分僅宜蘭縣為甄選門檻，不列入總成績，其他縣市皆

併入總成績計算。「資績」積分項目大致上可分為學歷、服務年資、服務成績、

研習訓練等四大項目，其中桃園市、臺中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

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等 11 縣市另採計「特殊加分」項目，

另新竹市、南投縣、雲林縣等 3 縣市則於國中校長甄選另採計「特殊加分」。「特

殊加分」包括取得教育相關證書或獎項、偏遠地區學校服務年資、高普考及格證

書、相關著作、語言能力證明、借調該縣市政府服務年資等內容。 

(三) 配分權重 

各縣市在資績、筆試、口試配分並不相同，各縣市「資績」占總成績比例

在 20%至 40%之間，「筆試」占總成績比例在 30%至 45%之間，「口試」占總成

績比例在 20%至 40%之間。其中，臺南市另採計「平時表現」，占總成績比例 20%；

高雄市另採計「訪評」，占總成績比例 15%。在配分權重方面以「資績」及「口

試」項目之比例範圍較大，顯見各縣市對於資績及口試之配分權重認定差異較大。 

(四) 原住民籍保障名額 

各縣市依其行政區特性及保障弱勢族群權益，設有原住民保障名額或增額

錄取之規定，惟以原住民保障名額或增額錄取者，應遴選至原住民區學校及原住

民重點學校服務任期兩任後，始可參加一般地區學校校長遴選。國小甄選計有新

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苗栗縣、南投縣、屏東縣、宜蘭縣、臺東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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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縣市，國中甄選則有新北市、高雄市、南投縣、宜蘭縣、臺東縣等 5 縣市設有

原住民保障名額或增額錄取之規定。另花蓮縣則有原住民族籍考生筆試得分加乘

10%規定

表 1 各縣市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比較表 

縣市 資績積分項目 
初選甄選

項目 

複選甄選

項目 

綜合計分方

式 
備註 

臺 北 市

（2019） 

1.學歷 20 分 

2.年資 35 分 

3.服務成績 30 分 

4.考試、學分進修、培育

班及研習訓練 15 分 

1.資績審查 

2.口試 

1.實習 

2.筆試 

資績 35% 

口試 30% 

實習 10% 

筆試 25% 

 

新 北 市

（2019） 

1.一般年資 50 分 

2.特別年資 20 分 

3.特殊表現 20 分 

4.研習訓練 1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30% 

口試 40% 

如無具原住民

身 分 者 錄 取

時，得增額錄

取 1 位具原住

民身分之候用

校長 

桃 園 市

（2018） 

1.學歷 20 分 

2.服務年資 28 分 

3.考核成績 10 分 

4.服務成績 10 分 

5.特殊加分 14 分 

6.進修 18 分 

7.外加項目 3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30% 

口試 40% 

原住民籍 1 名 

臺 中 市

（2018） 

1.學歷 28 分 

2.服務成績 21 分 

3.主任服務加分 10 分 

4.服務年資 30 分 

5.研習 9 分 

6.偏遠地區加分 5 分 

7.特殊加分 5 分 

8.超過以 100 分計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5% 

口試 35% 

倘錄取者無原

住民身分者，

則得增額錄取

進入口試之具

原住民身分考

生最高分者 1

名 

臺 南 市

（2019） 

1.學歷 12 分 

2.服務年資 45 分 

3.服務成績 30 分 

4.進修研習 13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3.平時表現 

資績 25% 

筆試 35% 

口試 20% 

平 時 表 現

20% 

報考組別分為

教育行政組、

學校行政組 

高 雄 市

（2018） 

1.學歷 21 分 

2.服務年資 36 分 

3.服務成績 28 分 

4.研究與進修 1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1.訪評 

2.口試 

資績 35% 

筆試 30% 

訪評 15% 

口試 20% 

外加原住民籍

保障名額 1 名 

基 隆 市

（2018） 

1.學歷 10 分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30 分 

4.專業效能 2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40% 

筆試 30% 

口試 30% 

 

新 竹 市

（2019） 

1.學歷 20 分 

2.服務成績 30 分 

3.服務年資 30 分 

4.進修 2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嘉 義 市 1.學歷 26 分 1.資績審查 資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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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17 分 

4.考試加分 5 分 

5.特殊加分 6 分 

6.進修加分 6 分 

2.筆試 

3.口試 

筆試 40% 

口試 30% 

新 竹 縣

（2018） 

1.學歷 20 分 

2.經歷 25 分 

3.服務成績 25 分 

4.進修 15 分 

5.特殊加分 1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苗 栗 縣

（2018） 

1.學歷 20 分 

2.服務成績 25 分 

3.服務年資 40 分 

4.進修 15 分 

5.其他（加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0% 

口試 40% 

原住民類組 1

名 

彰 化 縣

（2018） 

1.學歷 30 分 

2.服務成績 27 分 

3.服務年資 32 分 

4.特殊加分 14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5% 

口試 35% 

 

南 投 縣

（2018） 

1.學歷 29 分 

2.服務成績 32 分 

3.服務年資 32 分 

4.進修 7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40% 

口試 35% 

保障原住民籍

1 名；若最高

成績前 10 名

已有原住民籍

者， 即不再保

障 

雲 林 縣

（2018） 

1.學歷 28 分 

2.服務年資 32 分 

3.服務成績 27 分 

4.進修研習及考試 13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45% 

口試 30% 

 

嘉 義 縣

（2018） 

1.學歷 10 分 

2.服務成績 20 分 

3.服務年資 33 分 

4.經歷 32 分 

5.進修 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5% 

筆試 35% 

口試 30% 

 

屏 東 縣

（2018） 

1.服務成績 36 分 

2.學歷、經歷 40 分 

3.著作及進修研習 20 分 

4.考試加分 4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外加原住民籍

1 名 

宜 蘭 縣

（2019） 

1.學歷 20 分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25 分 

4.進修 10 分 

5.特殊表現 10 分 

【以 100 分為積分採計

上限】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筆試 60% 

口試 40% 

原住民達錄取

標準者至少 1

名 

資績 70 分以

上即具報名資

格，不計入總

分 

花 蓮 縣

（2018） 

1.學歷 18 分 

2.年資 16 分 

3.經歷 20 分 

4.服務成績 27 分 

5.職務歷練 8 分 

6.進修 6 分 

7.語言能力 3 分 

8.個人著作、出版品 2

1.資積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原住民族籍考

生筆試得分加

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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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9.取得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調查資格之教

師，實際參與調查 5 分 

臺 東 縣

（2018） 

1.學歷 10 分 

2.服務成績 50 分 

3.服務年資 30 分 

4.研究與進修 10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0% 

口試 40% 

外加原住民籍增

額1名 

澎 湖 縣

（2018） 

1.學歷 22 分 

2.服務年資 36 分 

3.最近 5 年考核 10 分 

4.最近 5 年獎懲 13 分 

5.特殊加分 15 分 

6.研習與專業訓練 4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金 門 縣

（2018） 

1.學歷 25 分 

2.經歷 25 分 

3.進修訓練 20 分 

4.服務成績 25 分 

5.特殊加分 5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40% 

筆試 40% 

口試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2 各縣市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比較表 

縣市 資績積分項目 
初選甄選

項目 

複選甄選

項目 

綜合計分方

式 
備註 

臺 北 市

（2019a） 

1.學歷 15 分 

2.年資 40 分 

3.服務成績 30 分 

4.考試及研習進修 15分 

1.資績審查 

2.口試 

1.實習 

2.筆試 

資績 40% 

口試 25% 

實習 10% 

筆試 25% 

 

新 北 市

（2019） 

1.一般年資 50 分 

2.特別年資 20 分 

3.特殊表現 20 分 

4.研習訓練 1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30% 

口試 40% 

如無具原住民

身 分 者 錄 取

時，得增額錄

取 1 位具原住

民身分之候用

校長 

桃 園 市

（2018） 

1.學歷 28 分 

2.服務年資 33 分 

3.服務成績 19 分 

4.考試加分 5 分 

5.特殊加分 7 分 

6.進修 8 分 

7.外加項目 3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30% 

口試 40% 

 

臺 中 市

（2018a） 

1.學歷 20 分 

2.服務成績 20 分 

3.主任服務加分 10 分 

4.服務年資 41 分 

5.進修 9 分 

6.特遠、山地偏遠學校

加分 5 分 

7.特殊加分 5 分 

【超過以 100 分計】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臺 南 市

（2019） 

1.學歷 12 分 

2.服務年資 45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35% 

報考組別分為

教育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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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成績 30 分 

4.進修研習 13 分 

3.平時表現 口試 20% 

平 時 表 現

20% 

學校行政組 

高 雄 市

（2018） 

1.學歷 21 分 

2.服務年資 36 分 

3.服務成績 28 分 

4.研究與進修 1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1.訪評 

2.口試 

資績 35% 

筆試 30% 

訪評 15% 

口試 20% 

外加原住民籍

保障名額 1 名 

基 隆 市

（2018a） 

1.學歷 10 分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30 分 

4.專業效能 2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40% 

筆試 30% 

口試 30% 

 

新 竹 市

（2019） 

1.學歷 30 分 

2.經歷 36 分 

3.服務成績 19 分 

4.考試加分 8 分 

5.特殊加分 7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嘉 義 市

（2018） 

1.學歷 26 分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17 分 

4.考試加分 5 分 

5.特殊加分 6 分 

6.進修加分 6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新 竹 縣

（2018） 

1.學歷 20 分 

2.經歷 25 分 

3.服務成績 25 分 

4.進修 15 分 

5.特殊加分 1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苗 栗 縣

（2018） 

1.學歷 20 分 

2.服務成績 25 分 

3.服務年資 40 分 

4.進修 15 分 

5.其他（加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0% 

口試 40% 

 

彰 化 縣

（2018a） 

1.學歷 30 分 

2.經歷 36 分 

3.服務成績 19 分 

4.特殊加分 15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40% 

口試 35% 

 

南 投 縣

（2018a） 

1.學歷 30 分 

2.經歷 36 分 

3.服務成績 19 分 

4.特殊加分 10 分 

5.研習進修 5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40% 

口試 35% 

保障原住民籍

1 名 

雲 林 縣

（2018） 

1.學歷 30 分 

2.經歷 36 分 

3.服務成績 19 分 

4.考試加分 8 分 

5.特殊加分 7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5% 

筆試 45% 

口試 30% 

 

嘉 義 縣

（2018a） 

1.學歷 10 分 

2.服務成績 20 分 

3.服務年資 33 分 

4.經歷 32 分 

5.進修 5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資績 35% 

筆試 35% 

口試 30% 

 

屏 東 縣

（2018） 

1.服務成績 36 分 

2.學歷、經歷 40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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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及進修研習 15分 

4.考試加分 4 分 

5.特殊加分 5 分 

口試 30% 

宜 蘭 縣

（2019） 

1.學歷 20 分 

2.經歷 40 分 

3.服務成績 25 分 

4.進修 10 分 

5.特殊表現 10 分 

【以 100 分為積分採計

上限】 

1.資績審查 

2.筆試 

3.口試 

筆試 60% 

口試 40% 

原住民達錄取

標準者至少 1

名 

資績 70 分以

上即具報名資

格，不計入總

分 

花 蓮 縣

（2018） 

1.學歷 18 分 

2.年資 16 分 

3.經歷 20 分 

4.服務成績 27 分 

5.職務歷練 8 分 

6.進修 6 分 

7.語言能力 3 分 

8.個人著作、出版品 2

分 

9.取得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調查資格之教

師，實際參與調查 5 分 

1.資積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原住民族籍考

生筆試得分加

乘 10% 

臺 東 縣

（2018） 

1.學歷 10 分 

2.服務成績 50 分 

3.服務年資 30 分 

4.研究與進修 10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20% 

筆試 40% 

口試 40% 

外加原住民籍增

額1名 

澎 湖 縣

（2018） 

1.學歷 22 分 

2.服務年資 36 分 

3.最近 5 年考核 10 分 

4.最近 5 年獎懲 13 分 

5.特殊加分 15 分 

6.研習與專業訓練 4 分 

1.資績審查 

2.筆試 
口試 

資績 30% 

筆試 40% 

口試 30% 

 

金 門 縣

（2018） 

1.學歷 25 分 

2.經歷 25 分 

3.進修訓練 20 分 

4.服務成績 25 分 

5.特殊加分 5 分 

資績審查 
1.筆試 

2.口試 

資績 40% 

筆試 40% 

口試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問題與對策 

綜觀各縣市在現行候用校長甄選階段中，主要採用二階段篩選，項目包含資

績、筆試、口試，少數縣市使用訪視與實習。在資績計分項目中，主要細項有學

經歷、服務年資、服務成績、研習訓練、特殊表現。平均而言，資績約占 30%、

筆試約占 40%、口試約占 30%。顯示各縣市仍較重視筆試。研究者以為，這係

因為大多數人仍質疑資績成績實務操作上差異不大，口試又過於主觀，因而筆試

成績才成為重點。然而挑選學校領導人才實不應該以筆試為主要評量工具。臺北

市的作法相當創新，值得其他縣市參考，但其中也有不少問題，分述如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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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先面談、實習再筆試，還是把筆試當成最後一關，候選人自然會認為讀書

準備考試比實習重要，不太符合領導人才的挑選原則。（二）面談有加入三分鐘

演說，實習達三個月（在兩間學校進行），方法上皆有評鑑中心法的精神，但演

說的評量架構不明，而實習也沒有結構化（應設計共同的校內活動讓評分有可比

較性），評分的信效度有待商榷。（三）長達三個月的實習對候選人付出的時間成

本太高，加上淘汰率 （60%）相當高，可能造成未來臺北市的主任或教師不願

意考校長。 

綜上，研究者提出建議之改善方案如下：（一）第一階段採用資績與筆試，

第二階段採用訪評與面談，第一階段之分數僅是門檻。（二）確認各個甄選項目

（資績、筆試、訪評、面談）所要評量的職能。（三）筆試盡量以實作式情境式

評量（以領導實務的案例問題解決能力為主）。（四） 訪視除訪談各利害關係人

外，也應加入原校校長的推薦函。（五）面談（口試）應朝向結構化（以前瞻性

面談為主）或創新化（應用評鑑中心法的各項模擬演練工具）來進行。 

另外，依據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三、四項「直轄市立、縣（市）立國民中、

小學校長，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

員遴選後聘任之。」及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九條第一項「參

加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合格，經儲訓期滿成績考核及格者，發給證書。」但事

實上問題的關鍵是，各縣市皆只重視短期「甄選階段」的人才篩選功能，而不願

意強化或重視長期「儲訓階段」的人才挑選功能。完整的甄選制度本來就應該涵

蓋「甄選」與「儲訓」，但各縣市只希望在短時間中選出領導人才，但方法又是

傳統且信效度不佳的評量方式，無怪乎每年各縣市都有少數幾位不太適合當領導

者的參與報考者通過甄選，讓各縣市長官困擾著是否該讓其參與接下來的校長遴

選，故建議未來可加強儲訓的功能，並授權給儲訓單位有淘汰的權力，以彌補甄

選過程可能的缺失，使甄選及儲訓兼顧，藉此將更可遴用卓越之學校領導人才。 

四、結語 

近年來，在教育改革趨勢影響下，學校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學校領導者所

承擔之責任及角色也愈趨複雜，然而綜觀各縣市甄選制度，筆試成績仍是錄取的

關鍵，如此不合時宜的評量方式自然不符學校領導者的選才原則，期望未來校長

甄選制度能持續改善，選出真正適才適所的學校領導人，方能領導學校發揮最大

的效能。 

參考文獻 

 宜蘭縣（2019）。宜蘭縣 106 年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取自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26-36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34 頁 

www.fsjh.ilc.edu.tw/Board/Board/ShowData.asp?LID=25181 

 花蓮縣（2018）。花蓮縣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試積分審查。取自

http://www.bcps.hl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102 

 金門縣（2018）。金門縣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儲備候用校長甄選簡章。

取自 http://www.jjes.km.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264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2018）。南投縣 106 年國民小學校長甄選儲訓要點。取

自 https://reurl.cc/GVdq8x 

 南投縣政府教育處（2018a）。南投縣 106 年國民中學校長甄選儲訓要點。取

自 https://reurl.cc/kdVbxx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2018）。屏東縣「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

取自 http://www.wtps.ptc.edu.tw/p/404-1018-18019.php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2018）。公告本縣 106 學年度國中小校長甄選相關訊息。

取自 http://www.mlc.edu.tw/System/main/News/Detail.php?ID=2991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2018）。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第 21 期校長、主任候用人

員甄選簡章。取自 http://163.30.44.17/principal_test/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8）。107 年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專區。取自

http://www.kh.edu.tw/forms/getDirectory/2974 

 基隆市（ 2018 ）。 107 年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簡章。取自

http://www.nnjh.kl.edu.tw/office/201507020759/201712111506 

 基隆市（2018a）。公告本市「106 年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簡章」。取

自 http://www.pfjh.kl.edu.tw/~school/pub/index_show.php?fr=i&flag=1&id=5397& 

selpage=44&selpart=4&prgid=150 

 雲林縣（2018）。本縣 107 年度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要點及相關表

件。取自 http://www.bces.yl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861#A 

 新北市（2019）。新北市 106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取自

http://www.hnps.ntpc.edu.tw/news/u_news_v2.asp?id=%7B9CFE1382-928A-41A5-9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26-36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35 頁 

EF9-57547E32A74B%7D&newsid=14933 

 新竹市政府教育處（2019）。新竹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候用

人員甄選儲訓作業規定。取自 http://www.bmps.hc.edu.tw/bmps1/modules/tadnews/ 

index.php?nsn=1522 

 新竹縣（2018）。本縣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候用人員甄選簡章。取

自 http://www.ljsh.hcc.edu.tw/files/15-1063-190426,c52-1.php 

 嘉義市政府教育處（2018）。103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候用主任甄

選簡章、積分表、報名表及切結書。取自 http://163.27.44.16/news/u_news_v2.asp? 

id=%7B42AAE8E6-073B-4AB2-956C-9AA7D22F5CF4%7D&newsid=2156 

 嘉義縣（2018）。公告本縣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候用校長及偏遠特偏地區候

用主任甄選儲訓簡章及資績積分標準表。取自 http://www.cyc.edu.tw/modules/ 

tadnews/index.php?nsn=41995 

 嘉義縣（2018a）。公告本縣 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候用校長主任甄選儲訓簡章

及資績積分標準表。取自 http://www.cy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 

41996 

 彰化縣（2018）。本縣（106 學年度）國民小學第 17 期校長及第 18 期主任

候 聘 人 員 甄 選 儲 訓 日 程 表 、 簡 章 、 積 分 表 及 相 關 表 件 。 取 自

http://sfs.chc.edu.tw/boe/view.php?view=15467 

 彰化縣（2018a）。105 學年度國民中學第 16 期校長及第 17 期主任候聘人員

甄選儲訓日程表、簡章、積分表及相關表件。取自 http://sfs.chc.edu.tw/boe/view. 

php?view=18502 

 臺中市（2018）。106 年度臺中市市屬公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初

選積分表及甄選積分審查注章事項。取自 https://www.tc.edu.tw/news/show/id/ 

98553 

 臺中市（2018a）。106 年度臺中市市屬公立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簡章、初

選積分表及甄選積分審查注意事項。取自 http://www.cgsh.tc.edu.tw/m/404-1001 

-2145.php 

 臺北市（2019）。臺北市 105 年度第 2 次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取自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26-36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36 頁 

http://203.71.210.5/web/10502principal/ 

 臺北市（2019a）。臺北市 104 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須知及

相關附件。取自 http://www.do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9FD270235C89E 

007&sms=78D644F2755ACCAA&s=69803F57D22DBBC5 

 臺東縣（2018）。105 學年度校長主任甄選。取自 http://210.240.109.1/school/ 

web/index.php?dt=pub&pubid=8253 

 臺南市（2019）。本市 107 年度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簡章暨重要期程。

取自 http://candidates.tn.edu.tw/View.aspx?id=239 

 澎湖縣（2018）。本縣 106 學年度國民中學候用校長暨國民中小學候用主任

甄選儲訓簡章。取自 http://www.chps.phc.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 

2690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37-39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37 頁 

中小學校長遴用模式評析 
張信務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小校長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副理事長 

 
「有好校長，才有好學校；有好學校，才有好教育」，教育是國家希望的工

程，而校長正是希望工程的總舵手，執行教育政策與領導課程教學，奠定教育基

石的關鍵樞紐。校長是任期制，任滿須參加校長遴選，也影響學校領導者的選擇

與整體發展。因此，各縣市都非常重視校長遴選的歷程，莫不以專業公平與多元

參與為主軸，期望能為每個學校遴選出優秀適任的校長。 

綜觀目前各縣市中小學校長遴選，存在著不同的模式，也各有優缺點，然而

近年來相關遴選爭議仍時有所聞，常躍上新聞版面受到社會關注，除了造成參與

遴選校長的困擾，更造成學校與社區的不安，影響甚鉅。而其中的遴選代表更是

重要關鍵，有部分縣市採行固定委員制，也有加入受遴選學校的浮動委員，形成

了不同的遴選樣態，也造成各界不同的評論，以下僅就長期的觀察提出個人看

法：論文格式說明 

(一) 固定委員制的優點 

1.多元參與 
遴選委員依遴選辦法選出，有行政、學者專家、校長、家長、教師(獲師鐸

獎、教學獎等優先推薦)等組成，均具有教育資歷與聲望，代表性高。 

2.過程周延 
(1) 訪視：先由各區督學於 4 月底前進行校內問卷與彙整校長任期內現(含教育

局各科、績效)、並提供校務評鑑、校長評鑑結果作遴選參考。 

(2) 審查：參與遴選校長繳交現任學校經營報告書與前三志願學校校務經營企

劃書，提供遴選委員審閱。 

(3) 面談：由遴選委員進行面談，給予極力推薦、推薦或不予推薦的建議，再

進行合議討論。 

3.民主合議 
遴選委員就參與遴選校長資料審閱、問卷調查、面談結果等進行合議制遴

選，為學校聘任最適合的校長。 

(二) 學校浮動委員易產生的問題 

1.領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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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浮動代表，所以浮動代表要求要有校內投票，浮動代表才依據校內投

票結果到遴選委員會投票。但是校長兼負行政與教學領導，帶領老師推動各項教

育工作，如由教師來投票，四年任期到了就和校長算總帳，校長將處處受縛。 

2.疲於奔命 
因為要校內投票，所以校長就得到教師會和家長會分別舉辦的治校理念說明

會報告，校長就像政治人物，也像水果攤上的水果，任家長和教師挑選。 

3.參與率低 
由於治校理念說明會辦理時，教師和家長並無法全數參與，也無法全程參與

聆聽，因此教師會和家長會也會運用消息散布手法，讓候選校長無機會澄清的狀

況下落選。 

4.互相角力 
當校內家長會和教師會對候選人意見不合時，就在校內相互角力，也會互相

運用民意代表對教育局施壓，而形成對峙的局面，也對學校產生不良影響。 

5.橡皮圖章 
當校內家長會和教師會對候選人人選相同時，遴選委員會就可能尊重學校的

抉擇，不敢有不同的決定，可能淪為浮動委員的橡皮圖章。 

6.易受操作 
由於要選出校長遴選候選人排序是校內投票機制，參與投票為各群組代表，

人數不多，因此少數人就能左右選舉的結果，校內推選易受操作，投票結果無法

顯現全體成員的意見，對於參與遴選校長造成不公。 

7.時程漫長 
因為有浮動代表，所以候選校長報名幾所學校，萬一一直沒遴選上，就要不

斷進入遴委會報告，因為每一場的浮動代表不同，也因此遴委會要開很長的時間。 

就以上分析，提出下列建議，期能藉供健全各縣市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之參

考：首先，在校長遴選代表方面，應採固定委員制，除行政代表外，應由多方推

薦代表，並建議相關必備資格，方能有效遴選校長。 

其次，為有效評估校長的校務經營表現，作為遴選之重要參考，可輔以學校

訪視與辦學績效評估，亦可訪談教師、學生與家長，以了解校長辦學的具體績效。

另外，校長評鑑應結合績效責任制度，除繼續強化現有的中小學校長相關考核措

施外，校長應依據參加遴選時所提的辦學理念，參加遴選前應提出現職學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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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與未來學校的經營理念書面報告，作為任期屆滿校長申請連任或轉任他校

遴選時的重要文件。 

最後，各縣市辦理中小學校長遴選時，宜持續強化公開、公正及民主、開放

的精神，跳脫政治干預。並建立校務經營預警機制，適時提供校長發現校務經營

的問題，能及早因應與解決。亦可推薦資深優秀的校長參加全國校長協會辦理的

校長專業支持系統-師傅校長培訓工作坊，取得師傅校長證書，並有效輔導初任

或校務經營遭遇困境的校長，避免遴選時才產生問題，造成教育的損失。 

總之，培育校長並不容易，遴選適任學校的好校長更需嚴謹，就目前各縣市

中小學校長的遴選制度，如能就上述建議做整全式的系統思考，並扣緊每一個相

互銜接機制，應可逐步建立完善的校長遴用體制，讓每個學校有好校長，更讓每

個校長找到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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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美校長證照制度談中小學校長專業遴用之啟示 
王英明 

屏東縣立瑞光國小校長 
 

一、前言 

中小學校長遴選辦法，乃依據民國 105 年 06 月 01 日修正公布的《國民教

育法》第九條：「……直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組織遴

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

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報請直轄市政府聘任之。」雖然各縣市校

長遴選方式略有不同，評分標準不一，雖有法規要點，也常遴選出素質不一的校

長（林芳薪，2017）。因此筆者認為，若能協落實校長專業證照制度，協助現職

校長增能，讓遴選機制更加完善，才能為優質校園找尋良好素質的校長。 

二、從一校園事件談起 

近日，某國中傳出校長為了懶得掃落葉，將校園 130 棵樹砍光的新聞，雖然

校長宣稱砍樹事前經過生態學者評估及市府簽准，家長也支持，此舉卻讓愛樹團

體撻伐，引來軒然大波（中央社，2020）。從此校園事件中，凸顯校長在決策時，

不僅要兼顧法理情，校長本身更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及專業素養。每一校園衝突

事件背後，都會讓社會大眾針對校長適任與否產生討論。校長在努力辦學之虞，

常需體察民意，更需充實專業知能，才能符合社會需求與期待。 

每逢到了校長遴選階段，各縣市遴選爭議再次浮上檯面。林騰蛟（2012）指

出中小學校長遴選普遍存在問題有：一階段與二階段遴選爭議、固定與浮動委員

衍伸問題、現任優先與齊一看待之抉擇、校長回任教職的難題及處理、黑函攻訐

與查實認定等。如何建立公平客觀的評核制度，消弭校長遴選的各項疑慮，是現

階段值得關切的課題， 

依據何采靜（2010）的研究指出，成功獲取校長遴選關鍵因素為統合能力及

行銷能力。統合能力指個人領導魅力、人際關係及市場價值三項；行銷能力則是

計畫行銷、執行行銷及創造價值等項。這些關鍵能力對現職校長格外重要，若能

讓校長們不斷回流充電，獲取專業知能，對於教育現場所遭遇的實質問題，將有

很大助益。 

三、建立校長專業證照制度 

校長養成、培訓及在職增能實屬不易，若能以有系統、有計畫的方式進行，

建立專業證照制度，透由取得專業證書、證照升級與更新、各項評鑑、職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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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與專業發展等，讓校長在專業分級上產生關連（吳玲梅，2009）。 

校長肩負績效的重任，必須透由健全完善培育的具體策略，才能培育出具備

知識、能力、心向、信念、價值觀、教育理念與行政哲學理念的好校長（林文律，

2001）。以下就英美國家多年實施校長證照制度現況說明如下: 

四、英美國家的校長證照制度 

(一) 英國的校長證照制度 

英國政府成立「國家學校領導學院」（ 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NCSL），用以培育校長之機構。NCSL 主要有三項校長培育及認證方

案，包含「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初任校長導入方案」、「校長領導與管理訓練課

程」，不僅提供初任校長入門輔導，對於有三年職務經驗的校長，則進行領導實

務學習、深度回饋與診斷分析（秦夢群，2007）。 

在 2017 年 10 月亦公布了「國家專業證照內容與評量架構」（NPQ content and 
assessment framework），提供給中小學中階、資深領導者、執行副校長及校長們

參考，並提出各領導者應具備有擬定組織策略與促進校園持續改進、教學與課程

領導、激勵領導與溝通協調、親師合作與社區參與、資源與風險管理及協助教職

員增能等六項領域之知識與技能（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8）。在校長參與十

二至十八個月的培訓後，仍需提出兩項計畫以檢視習得證照的完整性（林信志，

2018）。 

歐秀文（2002）認為:證照制度建立了國家級認定標準，讓甄選校長品管化，

在嚴謹的篩選、評估及訓練課程中，使證照更具專業性，並開放社會多元參與，

多元進路及多重選擇的機會。 

(二) 美國的校長證照制度 

美國各州的校長證照制度，差異中也逐漸趨於一致（林文律，2000），依證

照類型可分為初級、專業及精熟等級，證書採分級限期制，依碩士學歷資格限定，

並制定換證辦法，以行政實習和在職行政經驗為取證基準，完成特定時數之專業

課程，做為各級校長換證之標準（陳芝筠，2002）。 

此外，美國在 2015 年 10 月發布《教育領導者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 PSEL），強調校長領導須知道做什麼，來呈現

有效領導，在促進教職員有效教學與學生學習上，做出有效貢獻的方式（葉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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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根據鄭新輝（2017）認為 PSEL 已將校長領導由組織效能焦點，轉向促

成每位學生都能成功，將教育的核心明確定位在每位學生的學習。這些教育的趨

勢發展，足可以提供我們學習與參考。 

五、給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 設置專責機構培育證照課程 

校長須不斷充實專業領導能力，若能仿效英美國家，讓國家級的專責機構辦

理校長證照培訓，使校長任職期間，有參與專業進修的義務與途徑，才能做好現

職校長的品質管理，也能鞏固校長的專業地位。。 

(二) 建立證照分級落實職涯規劃 

若將證照課程加以分級，讓校長長期不斷專業學習，可以帶動終身學習，也

能因年資增加，嘗試換證方式，讓考選制度分開，使有校長資格者做好職涯規畫

準備。  

(三) 兼顧師傅輔導融合理論實務 

可結合經驗豐富的師傅校長，擔任初任校長之職業輔導，在經驗傳承與遇事

討論時，都有實質幫助，也可減少不適任校長的情事發生。 

(四) 訂定校長準則發展指標及測驗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校長證照制度，欠缺明確的校長準則規範，因此宜發展證

照指標，並制定證照測驗題庫，用以作為校長認證時所需之檢定工具。 

(五) 增進學校效能保障學生受教權 

落實校長專業證照，除了可以提升校長的專業形象，更可以將學校營造成學

習型組織，提升學校的行政效能，進而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在教育講求專業的前

提下，校長的證照制度，是維繫校長專業的把關歷程（張榮景，2005）。 

六、結語 

教育部（2013）公布的《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提及，將訂定全國一致性的國

中小校長專業標準與培育制度，藉由系統性的培育課程、實習及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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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符應現代社會與學校教育需求的國中小校長，以此增進校長的領導效能策

略。 

然目前尚未實施校長專業證照，也尚未發展相對應的指標及測驗，對於遴用

專業性的校長仍嫌不足。此外若能在校長培育過程中，有良好的品質認證程序，

輔以量化校長專業的績效，也能使校長遴用過程，杜絕不必要的干擾因素，提供

客觀的參考數據，不僅能以專業角度為學校找出合適的校長，進而帶動校長專業

成長風氣，也能建立校長一職邁向專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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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設置浮動代表現況分析與探究 
田建中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小校長 

林雅萍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校長卓越領導獎」評選要點第一條即期許校長能具備專業領導、創意經

營，樹立優質學校經營典範，提升學校辦學績效。校長為學校的校務引航者，肩

負重要的教育使命，相對的社會地位崇高，而其產生方式自然受到各方重視。自

2000 年起，各縣市訂定遴選作業相關規定，與推展之初相較，近年來相關爭議

事件已明顯減少，但歷年仍有躍上新聞版面的事件，而其中浮動委員的設置方式

最常被論及。 

綜觀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的實施與運作，因各縣市模式的差異，而有不同

的作法，本文就以六都在校長遴選設置浮動代表現況做分析並探討，期盼未來有

更周全的選任制度，找到適切的人選來辦校、治校。 

二、六都在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設置要點之比較與分析 

遴選委員是遴選優質校長的關鍵人物，六都在遴選委員的聘任上有不同的方

式，以下將浮動代表制的大致作業流程先做敘述。 

(一) 浮動代表制作業流程 

1. 先期作業 

(1) 教育局行文要求學校召開家長會員代表大會、全體專任教師、行政會

議，以民主程序推選浮動代表。 

(2) 學校辦理座談會與有意遴選的校長晤談、溝通，互相了解學校需求及理

念。 

2. 遴選過程 

(1) 遴選委員會請浮動代表及三方列席代表進場，先由浮動代表報告學校之

需求及期望人選，再由列席代表補充表示意見，委員再提問題。 

(2) 教育局報告出缺學校之情形及參選校長之辦學績效概況。 

(3) 參選校長分別作治校理念報告，委員提問題。 

(4) 遴選委員討論。 

(5) 投票，得票過半數者當選。 

校長出缺學校經由民主程序推選之代表參與直接遴選，藉這樣的制度，讓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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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長瞭解學校的問題與需求，代表也能理解遴選校長將來對學校的理念、規劃

與作法。 

(二) 六都在國民小學校長遴選設置要點之比較 

    「國民教育法」第 9 條中提到了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

得少於五分之一。家長的參與印證了績效責任及彰顯家長教育選擇權，也讓校長

的聘任有著不同的變化，體現了民主社會的多元。遴選聘任制自 1999 年國民教

育法修正後實施，迄今已逾 20 年，各縣市制定之遴選作業要點及實際運作情形，

亦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茲將六都（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國民

小學校長遴選設置要點之委員代表部份分析與比較，如表 1 所示。 

表 1 六都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設置之現況分析 

市名稱 
遴選委 

員人數 
委員代表人數 浮動代表 

臺北 13 人 

1.家長會代表 3 人  2.專家學者代表 1 人 

3.教師代表 3 人    4.校長代表 3 人 

5.市政府代表 3 人 

經會議推選 

1.家長會代表 1 人 

2.教師代表 1 人 

新北 15 人 

1.教育局局長       2.教育局副局長 

3.家長會代表 3 人   4.教師代表 3 人 

5.學者專家代表 2 人 6.退休校長代表 2 人 7.現

任校長代表 1 人 

8.市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2 人 

無 

(出缺學校家長代表、教

師代表得參與面談) 

桃園 15 人 

1.教育局局長       2.教育行政人員 2 人 

3.教育學者 3 人     4.校長代表 3 人 

5.家長會代表 3 人   6.教師代表 3 人 

無 

臺中 15 人 

1.教育局局長       2.教育局副局長 

3.教育局主管 3 人   4.專家學者 2 人 

5.校長代表 2 人     6.家長會代表 3 人 

7.教師代表 3 人 

經會議推選 

1.家長會代表 1 人 

2.教師代表 1 人 

臺南 13 人 

1.局長             2.人事處處長 

3.學者專家代表 3 人 4.社會公正人士 1 人 

5.教育行政人員代表 2 人 

6.學校家長會代表 3 人 

7.曾於教學或行政領導獲市級以上獎項之教師

代表 1 人 

公開機制推選 

1.家長會代表 1 名 

2.教職員工代表 1 名 

列席說明 

高雄 17 人 

1.教師代表 4 人     2.家長代表 4 人 

3.校長代表 4 人     4.學者專家代表 2 人 5.教

育局主管以上人員 3 人（局長為當然委員） 

無 

(出缺學校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參與面談) 

以上資料呈現臺北市、臺中市將校長出缺學校的家長、教師納入遴選委員，

具有投票權；臺南市則有家長及教師列席說明；新北市與高雄市則在設置要點

中，提到家長與教師代表在遴選過程中，可依委員會規定參加與候選校長的座談

會；桃園市則採固定委員制，校長出缺學校無家長及教師代表可參與面談或投票。 

六都中僅有桃園沒有提供校長出缺學校家長、教師與候選校長的對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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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市的遴選都能注重到各校浮動代表的參與與意見，這對校長的遴選是有其

重要意義。 

三、不同教育團體對浮動委員設置的立場與看法 

    不同的團體爭對浮動代表的設置各有不同的自我主張，但行政處理自有一套

準則，所謂「有法依法，無法依例；無例依擬，未擬交議；不滿再研，最後面敘。」

從新制校長遴選以來，確實呈現如上的流程和協商。 

(一) 法源依據 

2012 年 8 月教育部函覆臺南教育局，確認校長遴選委員會中「家長會代表」資

格疑義，這個函文確認了「家長會代表」係指「學校家長會代表」，也就是擔任

校長遴選委員，必須是當年度的學校家長會成員，但校長遴選制度對其固定委員

與浮動委員設置的方式並未有明確規定，教育部正式授權各縣市訂定校長遴選作

業要點，當然也正式開啟一國多制。 

(二) 教師團體的主張 

未設置浮動代表的縣市教師團體不斷爭取，以六都高雄市為例，原高雄縣有

設置浮動代表，縣市合併後，新的作業要點就取消浮動代表，當然原縣教師團體

便會積極爭取，綜括其理由： 

1. 依據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儲訓遴選及轉任作業要點，校長遴選委員

會由教育局邀請機關、學校或團體推薦人員遴聘，但無出缺學校之代表，遴

選委員會委員幾乎都不瞭解遴選學校實際情況，無法落實公平、公正、公開

與尊重學校代表的參與權，故唯有設置浮動代表，讓遴選過程更具實質意義，

才能創造遴選的雙贏目標。 

2. 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第二條第二項

第五款規定：「出缺或申請連任、延任校長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

表各一人。」可見學校之代表有其必要性，且全市各級學校應有一致的作業

方式，不因教育階段不同而有所差別，高中職階段的校長遴選可以，為何國

中小不一致？ 

3. 高雄縣市合併前，原高雄縣校長遴選設有浮動代表，縣市合併後卻取消，實

為開校園民主之倒車。而六都中的臺中市設有有浮動代表，中市教師職業工

會就曾指出，浮動代表才是遴選關鍵，能適度反映學校親師生對校長遴選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44-49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47 頁 

意見，現行制度只淪為校長對學校秤斤論兩，而學校只能透過遴選會表達意

見，無法參與遴選，完全不能就需要怎樣的校長有所選擇。 

(三) 校長的立場 

    校長團體卻是持相反的意見，若校長爭取遴選時，浮動代表提出不合理的要

求，不同意時可能被代表否決，將導致校長只能討好而不敢專業展現，認真辦學

將不再是校長獲得認同的方式，並浮現「2 票大過 13 票」爭議，故校長團體堅

持的理由如下： 

1. 委員浮動代表制其弊大於利 

    讓出缺學校的教師及家長各有一到二票進入遴選委員會，雖說可以彰顯民主

精神與學校參與感，但從實務面觀察，浮動代表產生後，委員身分往往無法保密，

難免產生關說、送禮、逢迎、巴結等不良校園文化。而且浮動代表未受過培訓，

卻是最積極在遴選現場積極游說與陳述主張者，在現場氛圍與壓力下，其他遴選

委員往往會順於人情而贊同學校代表的決定，不敢有不同的決定，反「淪為浮動

委員的橡皮圖章」。 

2. 少數浮動委員的主觀好惡常成為整個遴選結果的關鍵 

    尤其短時間內如刻意操作假新聞，就可以讓候選校長在當場無機會澄清的狀

況下被否定而落選，少數人卻能左右遴選結果。過往臺北市校長遴選經驗，浮動

委員常常完全喪失客觀的專業判斷，倘若背後再有特定團體惡意操弄，後遺症恐

更難收拾，如此，未來校長辦學會更重於｢做人｣，而不敢｢勇於任事｣。 

3. 浮動代表制度常會辦理治校理念說明會的附帶作法 

    如此一來，「校長遴選」就變成「校長選舉」，遴選校長疲於奔命與會，因為

說明會結束接著常要舉行校內投票，這時校長轉眼間變成攤上的貨品任人挑選。

說明會如偶有特定團體藉故鬧場、散布斷章取義或刻意扭曲訊息，少數人就能左

右選舉的結果。但校長遴選的初衷是要透過專業、以公正程序為學校選出最適任

的校長，只憑藉現場簡報和提問，無法如實呈現候選人辦學能力和品格，實質意

義不大，不足作為用人參考。 

(四) 家長團體的意見 

    家長團體方面意見較不一致，1999 年校長遴選制度開始施行，臺北市是當

時全國唯一的浮動委員制度，家長浮動委員堅信最能謹慎、負責、誠心而公開地

為學生、為學校舉才。多年下來，沒有經驗的家長會更能從他校的經驗中反思求

改進，達成「讓學校選自己的校長」的目標，彌補了官方行政的疏漏和不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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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浮動代表的臺中市，家長團體更相信真金不怕火煉，會做事的校長也一定要

會溝通，絕無遺珠之憾的事情發生。 

    非六都的宜蘭縣在 2018 年修正校長遴選作業要點時，家長協會的立場是反

對把所有浮動委員取消，但支持取消學校教師代表，以便新任校長上任後能專業

的管理。而目前設置固定代表的高雄市，家長團體大部分支持教育局的現成作業

要點，認同在辦理校長遴選會議前有規劃「出缺學校需求座談會」，邀請遴選委

員及出缺學校家長、教師代表與擬參與校長遴選者進行雙向交流，並於遴選委員

會召開前邀請出缺學校家長、教師代表列席聆聽及提問，皆依此提供管道供家長

及教師代表參與，實施多年來已漸趨成熟。 

四、改進與建議措施 

二十一世紀講求民主與法治，無論浮動與固定制皆有利弊，但讓參與校長遴

選的各方社群，更清楚遴選的遊戲規則，不輕易逾越或放棄本身的權責，唯有讓

理性站出來，讓真相說話，好的制度方得以延續，故針對校長遴選制度提出建議，

期望有助於提升校園正向文化。 

(一) 建立完整的校長辦學評核 

校長的遴選過程不應只著重在遴選會議簡報，或是書審遴選者的辦學理念及

待解決問題處理書面報告，更須於平日對校長辦學確實考核，對於校長的政策執

行、行政管理、教學研究領導、品德操守、專業素養，訂定明確的考核規準，候

用校長亦可以列入擔任教師時的考核成績，或聚焦一年實習期間的工作表現及為

人處事等評核，如此在遴選會議上提出具備公信力的客觀資訊，才能發揮真正存

優汰劣的目標。 

(二) 浮動代表應依規定產生並不逾越團體主張 

各類浮動代表人選產生必須符合法定規範，家長浮動代表及列席代表應由學

校召開班級家長代表大會推選產生，教師浮動代表由全體教師普選產生，而行政

代表應由全體行政人員推選產生。並確保各類浮動委員的意見非少數人意見，嚴

格要求所有主張得經各類代表大會議決，方能彰顯「浮動委員為所有學生、社區、

學校舉才」的精神。 

(三) 力求公平、公正、公開、尊重，創造校園多贏局面 

固定代表制被人詬病剝奪出缺學校家長和教師的參與權，但如果能以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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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執行，在辦理校長遴選會議前規劃「出缺學校需求說明會」，相信可以充

分表達該出缺學校對未來新任校長的期待，遴選者也可提出未來經營的理念與策

略來爭取認同。並於遴選委員會召開前半段，再邀請出缺學校家長、教師代表列

席，充分表達該團體的主張，以提供遴選委員於會議中做決定的參考，以彌補無

法直接參與之不足，相信每位校長都可自在選到他所愛的學校，出缺學校尋到所

愛，未來皆能愛他所選學校。 

五、結語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校長是學校教育的領航者與執行者，校長在學校的

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唯有透過公開、公平、透明的機制，才能將績效責任落實，

也才能將好校長的熱情、熱忱激發，帶動良性的競爭模式。現今浮動代表的設置，

存在著教育機關、教師團體、遴選校長、家長團體的不同立場論述或許對立，但

是不可否認在現行國民中小學校長的遴選制度，已將我國教育行政制度推向一個

新的民主方向，但教育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希冀未來能藉由法規的滾動修訂，

建立更公平、公開有效的遴選制度，透過合理、合乎人性的機制，給予遴選校長

尊重與關懷，並營造家長、教師多元參與的空間，也為學校遴選出一位理想、適

當的校長，方能雙贏下以激勵校長創造優質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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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長遴用制度之初探與省思 
朱淑如 

高雄市六龜國民小學校長 
 

一、 前言 

價值決定行動，文化引導抉擇，常言道「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

可見校長對學校的影響至距，後現代主義風潮重視多元差異、彰顯特色，個人主

體性深受尊重，地方社區特色與文化各異。多元價值與傳播媒體蓬勃發展下，校

長若缺乏對教育的正確認知及品德修養的淬鍊，常流於人云亦云，受外在訊息操

弄，導致學校內外行政及教學品質的制肘，校長本身反而成為限制學校的發展與

學生的受教權益的導火線。 

歷時近二十年的校長遴選的政策仍備受爭議，每到遴選時期，教育局依法定

遴選程序行禮如儀，檯面下許多干預遴選的政治勢力讓遴選歷程複雜化，遴選政

策的周全性不足也讓部分校長渾身解數、摩拳擦掌的參與校長遴選，本文從個人

層次和群體層次，檢視校長遴選的重要性、政策實施的時間歷程、校長主體價值，

思維校長遴選適配性，如何兼顧校長個人的特質與社區地方的特性的融合，尋思

探究校長遴用的正義性。 

二、 校長遴用的正義性探討 

人的行為和環境常產生複雜的變化，期望理論指出個人配合著環境的限制和

自身的能力，進而抉擇行動，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心理歷程。秦夢群（2003）引用

Vroom 指出期望理論由吸引力、期待和實用性三者所構築關係，當吸引力引發個

體設立目標後，心中的驅力讓人朝著目標前進，當努力的過程達成目標的機率將

持續其行為是實用性與否的檢核，目標的吸引力和實現機率的大小將決定其個人

動機。由此觀察校長遴用的歷程而言，每一位參加遴選的校長無不希望能如願以

償，然而當環境複雜或政策不良，校長本身對自我認知有差距時，部分校長不當

行為所帶來的混亂現象和心理衝擊，其實年復一年，不斷困擾著參與遴選的校長

們。 

有關校長遴用的正義性探討，首先從校長的任用政策談起，自民國 88 年，

教育改革後由派任改為遴選後聘用，國民教育法第 9 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各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國民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遴用；國民中學校長，由直轄市或省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遴用」。校長為學校首長，綜理所有的校務，需全權負起學校經營之責，無可

推託，凡舉校內之學生學習、教師專業及校園安全，校外的社區關係、資源募集

和學校行銷，都是校長必須承擔的績效責任之列，可見校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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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校長參與遴選，葉連祺（2017）從正義的角度強調每個人均應給予公平、

均等的機會，對於正義的概念詮釋，Lebacqz（1986）提出源於自由主義和基督

教神學的六種詮釋正義的理論觀點分別為功利、績效、自由、平等、道德和共善；

Sandel（2010）則指出基於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以詮釋正義的三個理

念：增進福祉（maximizing welfare）、尊重自由（respecting freedom）、提升美德

（promoting virtue）。 

依循葉連祺（2017）如圖 1 所示正義觀點的脈絡分析，正義性為尊重自由、

增進福祉和提升美德的互動中，兼顧群體公益和個人需求，一種動態性的良性循

環。在功利主義主張保障個人權益上，應以追求功利或福祉最大化，重視最多數

人的最大幸福，因此為學校與社區遴用適配的校長，將達成群體利益的最大化；

在自由主義方面尊重個人公平選擇的自由，促成實踐自由選擇，增進起初平等地

位的假想選擇而努力，校長遴用機制應提供校長公平、尊重的遴用歷程，增加校

長的個人自我實現的尊榮感；在社群主義上強調社會公民義務責任，注重培養民

主社會公民，良善美德，追求和思辨共善，建立民主公開的遴選機制將更有利於

校長社群的團體動力，有益於教育品質的整體提升。可見一個適當的遴選機制應

為在教育品質與學校發展的社會層次上，基於公益，選擇適當人才來承擔經營學

校的重任，在校長的個人層次上，應以尊重自由及保障其權利與福祉的狀況下，

確保遴選過程的公平性及遴選結果的適配性。 

 
圖 1 三項正義觀點彼此可能影響關係 

資料來源：自葉連祺（2017） 

檢視校長遴用的現況，發現自民國 88 年實施後之《國民教育法》，有關於各

縣市的遴選機制，均有符合縣市地方教育法規的遴選辦法，其中實施計畫明定成

立委員會組織職責及申請資格遴選歷程，通常以委員會確定人選後，送機關首長

核定，部分縣市遴選出適當的人選群組、再由縣長做最後勾選。有關續任的法令

機制，根據 88 年修正公布的《國民教育法》明訂：「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師

範校院及設有教育院（系）之大學，應就所屬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予以

評鑑，以為應否繼續遴聘之依據。」該法修正至今已近二十多年，各縣市為辦理

校長遴選所規劃辦理之國民中小學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執行情形與成效不一，有些

縣市優秀校長在遴選過程中，並未能獲得優先遴選之肯定與鼓勵，衍生對有積極

作為校長的負面衝擊，不符國內對日益重視之學校辦學績效與品質提升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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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元價值環境下的校長遴選困境 

針對校長遴選的實施，從正義性的道德涵育和功利追求的目的，檢視政策規

畫、遴選的參與歷程實踐，可見政策的結構上、遴選的過程有機會讓政治勢力介

入衍生現有複雜狀況，凌駕教育專業的決定的經驗，可歸納下列幾點困境： 

(一) 遴用法令行之多年，然亂象未獲改善 

88 年校長遴選因國民教育法的修正而改變，迄今已二十餘年，然而每年到

遴選的季節，面臨遴選的校長無不人人自危力保江山，部分校長摩拳擦掌汲汲鑽

營，將教育的典範作為拋諸腦後，暗潮洶湧對許多歷經遴選廝殺的校長常視為一

場惡夢。縣市政府雖年年檢討校長遴選政策的價值與執行歷程，努力減少地方的

政治權力介入，將專業遴選的職權回歸到教育單位，以減少紛擾，然成效有限。 

(二) 委員會浮動代表爭議不斷 

遴選委員會的設置目的在於為學校遴選出適任校長，委員的專業與職責明確

且責任重大，但委員的專業性和超然立場仍常受質疑，基於民主參與風潮，部分

縣市設有浮動代表，由出缺學校遴選浮動代表參與委員會運作，部分浮動委員具

代表性卻無法確保其專業表現，常因個人的因素或校內積怨而在遴選會場上擦槍

走火，導致遴選過程險象環生，讓縣市紛紛捨棄浮動代表制。檢討委員的代表性

或專業性，如何遴選適當的專業委員，給予委員規範與共識引導，提供足夠資料

增加委員的抉擇參考，是否也是需要思考的一環。 

(三) 任期制與遴選制的結構衝突 

遴選的重點在於適配性，尋求符合地方文化與學校特性的校長，葉宗文

（2018）指出校長領導在於發揮專長經營特色、在於適任或不適任，應無任期的

考量，然國民教育法中提到校長四年一任最多延長到八年，任期制遴選的壓力，

讓校長對於治校的時間有期限的壓力，準備為下一任的遴選工作，去頭去尾後，

學校任期相對實質縮短。 

(四) 輔導資源偏重初任與問題校長 

遴選和聘用應有一體兩面的完善功能，檢視各縣市政府對於校長聘用後多為

責任制，除對初任校長提供師傅校長、對於有爭議的校長提供資深校長輔導外，

其他的校長未有制度化的協助，常出現「有事才受關注，出事接受輔導」的刻板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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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遴選基準的校長評鑑未完善 

法令規範校長於續任前須接受校長評鑑以作為遴選的依據，然校長的績效表

現與學校經營息息相關，加上校長若以續聘為主的評鑑，在教師權益高漲的狀況

下，基於校長遴選為目的的評鑑，更無法凝聚校內合作的氛圍，導致許多縣市政

府以校務評鑑或學校評鑑代之。因此如何為校長辦學績效提供一個證據本位的實

證資料，減少政治勢力介入仍考驗著教育政策的規劃者與執行者。 

(六) 不適任校長轉場機制待建立 

國民教育法中對於不適任或任期期滿校長，可以轉任教師，但因目前社會價

值的觀念不破，校長轉任教師常被視為懲罰性的規劃，一般的校長仍會選擇退休

保持尊嚴來應對，「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經驗豐富的校長也會因外在環境而產生

困頓，缺乏適當的轉場機制，對於長期培育任用的校長人才折損甚鉅。 

四、 代結語-從正義性看待校長與學校的適配度 

檢視校長遴選的現況，校長遴選政策執行二十多年，仍無法建立完善制度、

避免政治介入的事實，諸多的複雜因素顯現遴用政策周全性遭受挑戰、政治勢力

介入影響、校長的主體性未被重視，本文從正義性看待校長與學校的適配度，提

出下列建議如下： 

(一) 尊重自由-校長主體價值與領導專業的增能 

人具有自由意志做抉擇，從個人利益的層面，尊重主體性與自由抉擇的前提

下，校長秉持的教育專業與品德價值，應時時反省檢討、莫忘教育初衷，發揮領

頭羊的典範，不斷的學習充實自身專業。依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指出自我實現是

個人為追求理想的典範而不斷自我發展、自我創造的過程。強化內在動機及心理

能量，使內在思維和環境挑戰過程中常保正向發展，面對校長的挑戰日益增加，

透過多元學習常保活力與變革的精神不斷創新，有助於面對遴選的歷程中的困

頓。 

學校的發展有賴校長的專業引導與成員的奉獻努力，善用學習型的組織經營

與發展的策略，凝聚學校共識、激勵成員動機促使學校朝向優質卓越的表現，使

校長和教師能形成良善的組織文化和工作氛圍。面對後現代多元價值的時代，校

長須培養逆境容忍力與正確價值，視校長轉場機制為校長教育生涯的不同風景轉

換，嘗試理解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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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進福祉-適配學校與地方融合的績效發展 

學校是地方社區的樞紐，兼具培育未來人才與社區創生的重任，校長治校能

力更顯得重要，若社區文化、學校目標與校長個人價值能一致，形成共識與認同

感，更能鼓勵校長達成經營績效。遴選社區特性適配的校長引導學校與社區的發

展，尋求在地助力，透過社區文化為校長帶路，結合校本課程與教學的落實，為

孩子的學習與學校經營符應社區發特色，實為地方之福。 

從群體福祉的發展上，建議校長理解個人特質與專長下綜理學校事務，對內

應注視學校課程與社區的結合，以確保學校的品質管理；對外則應思考學校的永

續發展，理解社區的發展脈絡，搭配在地生活脈動，透過文化共融的引導，讓學

校在社區上發揮文化傳承的關鍵角色。 

(三) 提升美德-致力遴選政策的改善，活絡校長社群的共善 

有鑑於社群主義上強調社會公民義務責任，注重培養公民及美德，追求民主

和思辨共善，好的遴選機制將更有利於校長社群的團體動力，有益於教育品質的

整體提升。面對政策執行帶來的亂象與困境，從正義的群體角度而言，規劃良善

的校長遴用政策，有助於提升校長的整體價值、維護德性與典範前提下達成遴選

適配的校長的目標。政策執行者應檢討現有的校長遴用制度，從遴選結構上遴聘

的適用性與派任的任期制交錯，遴選委員的專業聘用，校長評鑑的續任基準，以

及不適任校長轉場機制的建立，透過校長遴用的政策的改善，引導校長妥當參與

遴選，全面提升校長的價值與德行，達成優質共善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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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遴選浮動委員制度之問題與對策 
曾煒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專員 

 
一、事件緣起 

校長遴選制始於 83 年大學法之公布，大學校長改由遴選方式產生，激起中

小學校長是否遴選問題之討論。88 年國民教育法和高級中學法相繼公布，確定

國民小學校長之任用由派任制改為遴選聘任制（湯志民，2002）。 

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已運作逾 21 年，惟遴選浮動制度迄今尚無全國一

致作法，相關爭議亦時有聽聞。2020 年 2 月：「宜縣校長遴選恢復「浮動委員」

制」報導亦指出，宜蘭縣府 2018 年修正縣內國中小校長遴選作業要點，取消參

與遴選的 3 名浮動委員，惟 2020 年，宜蘭縣府又恢復浮動委員制度（自由時報，

2019）。有關國民小學校長遴選浮動委員制度之根本問題為何？因應對策又為

何？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問題討論 

(一) 問題性質 

《國民教育法》（民國 105 年 06 月 01 日）第 9 條第 6 項規定：「前三項

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遴選委員會之組織

及運作方式，分別由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學校定之。」，由上開規定可知，

現行法規未就國民小學浮動委員制度進行規範，而係授權各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自

行訂定之。  

(二) 六都現況 

表 1  六都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比較表 
縣

市 
法規依據 遴選委員會委員規定 浮動委員規定 

臺

北

市 

臺北市國民中小

學校長遴選自治

條例（96 年 6 月

28 日） 

委員 13 人：家長會代表（3 人）、

專家學者代表（1 人）、教師代表

（3 人）、校長代表（3 人）、市

政府代表（3）。 

一、家長會及教師會代表，應有

校長出缺學校之家長會及教師代

表各一人（以下簡稱浮動委員）

擔任。二、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

應分別以家長代表大會、全體教

師之意見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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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新北市立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設

置 及 作 業 要 點

（107 年  03 月 
23 日） 

委員 15 人：主任委員教育局長（1
人）、副主任委員教育局副局長（1
人）、市府相關機關代表（2 人）、

家長會代表（3 人）、教師代表（3
人）、學者專家代表（2 人）、退

休校長代表（2 人）、現任校長代

表（1 人） 

無 

桃

園

市 

桃園市市立國民

中小學校長遴選

作業要點（107 年 
1 月 22 日） 

委員 15 人：召集人教育局長（1
人）、教育行政人員（2 人）、教

育學者（3 人）、校長代表（3 人）、

家長會代表（3 人）、教師代表（3
人） 

無 

臺

中

市 

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遴選國民中小

學校長作業要點

（108 年 1 月 10
日） 

委員 15 人：召集人教育局長（1
人）、副召集人教育局副局長（1
人）、教育局主管代表（3 人）、

專家學者（2 人）、校長代表（2
人）、家長會代表（3 人）、教師

代表（3 人） 

家長會代表一人應由遴選學校家

長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教師代表一人應由遴選學校專任

教師選舉產生 

臺

南

市 

臺南市立國民中

小學校長遴選委

員會設置及作業

要點（109 年 1 月

2 日） 

委員 13 人：主任委員教育局局長

（1 人）、副主任委員教育局副局

長（1 人）、學者專家代表（3 人）、

教育行政人員代表（2 人）、學校

家長會代表（3 人）、曾於教學或

行政領導獲市級以上獎項之教師

代表（1 人）、曾於教學或行政領

導獲市級以上獎項之校長代表（1
人）、社會公正人士（1 人） 

無 

高

雄

市 

高雄市立國民中

小學校長甄選儲

訓遴選及轉任作

業要點（107 年 2
月 1 日） 

委員 17 人：教師代表（4 人）、家

長會代表（4 人）、校長代表（4 人）、

教局主管以上人員（3 人）、學者專

家代表（2 人）。 

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1 可知，六都中僅臺北市、臺中市訂有浮動委員制度；而臺北市又就浮

動委員制另訂有規範，其意見應分別以家長代表大會、全體教師之意見為依據。 

(三) 支持浮動委員論點 

1. 多數教師家長代表認同 
依楊振昇（2002）研究，多數（71.1%）的填答者認為「教師代表與家長會

代表均應採浮動委員設計」；此外，蔡富美、林梅琴（2007）亦指出參照浮動委

員意見，更能贏取家長的認同，營造校園和諧，共創辦學績效。 

2. 符合適材適任目的 
校長遴選的本意，即為以「遴選」方式將最適校長安置於最適學校，若以整

體遇缺學校視野來檢視整體待安置校長，恐無法確實達成遴選本意（吳財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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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林芳薪，2017）。 

(四) 反對浮動委員論點 

1. 影響校園清明靜樂 
湯堯（2011）認為，浮動委員勢必需要借用類似政治遊說方式擴大其影響力，

使遴選委員會就變成政治角力，校長遴選是否更應該提升品質，減少甚至消除人

為斧鑿。 

2. 恐有人為不當操作 
全國校長協會主張廢除浮動委員制度有幾項原因，包含易有不當操作、少數

人左右遴選結果、行政準備作業曠日費時，過程紛擾等（大紀元新聞網，2018）。 

三、政策建議—代結語 

(一) 浮動委員制度宜充分溝通，取得共識後方建立 

多數縣市國小校長遴選委員會無浮動委員制度，浮動委員固然可增加服務學

校民意正當性，惟亦可能附隨帶來政治紛擾，因此，倘需建立浮動委員制度，宜

邀集該縣市相關學校、家長、專家學者代表，取得共識後再建立。 

(二) 浮動委員制度應審慎討論，謀求周延配套後行 

國小校長遴選有浮動委員制之縣市，學者指出浮動委員仍居關鍵主流；其

次，因學校辦說明會的範圍小，候選校長較少，擇才侷限，基於上開問題應適度

調整制度（湯志民，2002）；譬如，可參考臺北市之規定，規定浮動委員行使職

權時，應分別以家長代表大會、全體教師之意見為依據，使其意見更具有民意正

當性；此外，亦可增進浮動委員遴選專業知能（李芳齡，2007），由主管機關開

設相關課程或座談會，依浮動委員意願，協助他們更客觀遴選校長，實現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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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2019.3.21）。遴選校長人選遭退回 高教產夜襲遴選會場抗議韓市

府。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3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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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遴選如何突破彼得原理的宿命 
席榮維 

新北市和平國小教導主任 

 

一、前言 

「有怎麼樣的校長，就有怎麼樣的學校」（As is the principal, so the school），

每個人都希望能找到適切的人選，來辦好學校、治理好學校，提升學校效能與改

善學生學習，自從 2000 年實施校長遴選制度以來，各縣市不斷修改校長遴選辦

法，仍然無法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只思考如何防弊是不夠的，要找出限制選出好

校長的深層原因，為何人才會被擢升到不能勝任的地方，阻礙學校邁向卓越？才

能建立更妥善校長遴選機制。  

二、彼得原理與校長遴選 

彼得原理是 1969 年由勞倫斯．彼得（Laurence J. Peter）以自己為名所提出

的理論，強調在組織或企業的等級制度中，人們會在意自己能不能得到升遷， 卻

沒有考慮個人能力是否符合新職位的需求。而人們也會因其某種特質或特殊技

能，令他在被擢升到不能勝任的地步，反變成組織發展的障礙物（Laurence, 

1989）。例如：一名稱職的教師，因表現優異而被拔擢為校長，之後卻因為沒有

行政管理能力而無法勝任校長工作；優秀小型學校校長，被調任至大型學校，最

後卻無所作為，這些都是彼得原理的受害者。 

三、彼得原理的宿命 

從彼得原理透視鏡分析校長遴選機制時，會發現以下問題：首先，遴選委員

無論如何慧眼識英雄，都無法避免在 15～20 分鐘面談中看走眼；其次，學校的

最佳表現絕對比現在更理想；最後，每一個參加遴選的校長雖然都是人才，但是

有人適合留在原地發光發熱；有的校長則適合到新的角色或學校去開疆闢土！若

不能擺脫彼得原理的詛咒，會使學校表現趨於平庸，校長無法展現領導專業，造

成學校與校長雙輸的局面。 

四、校長遴選擺脫彼得原理宿命的改進策略 

不是誰在戲棚下站最久，位子就是你的，校長遴選的本質是為學校找好校

長，不是為校長謀工作！借鏡彼得原理的陷阱，提出校長遴選機制的改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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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拾課程教學專業，扮好首席教師與行政管理者 

21 世紀的學校領導重心已轉至「學習」，學習領導已經從概念，進一步成為

「規定」，現在成為校長的必備要求，但在 108 課綱規定校長公開授課之前，校

長遴選、培訓及社會期待，均未強調校長為首席教師的角色（吳清山、高新建、

楊坤祥、熊儒卿、黃政傑、黃馨誼，2019；吳麗君，2019）。短期之間如此大的

髪夾彎，現職校長如何兼顧課程教學領導及行政管理呢？校長之路，孤獨但不孤

單，成立校長專業社群，透過共同學習強化校長行政領導者、課程領導者及教學

領導者等多元角色。 

(二) 不急於擠入高處不勝寒的階層，深知巧勝於早的哲理 

人生如粥，關鍵在一個「熬」字。火候到了，滋味自然就有了。Laurence （1985）

指出真正的進步是不斷向前邁進，而非沒有充分準備向上攀升至無法勝任的職

務，有反而會弄巧成拙，過著自己全然無法控制的生活。這類校長心裏之苦卻不

能說，其實人不必活在別人的期待裡，只要追隨你的內心做真實的自己，最真實

的你，就是最好的你！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為人之所惡，

故幾於道。只要用心付出，在找到自己的優勢，才是彼得原理的真諦。 

(三) 建立校長表現即時回饋機制，幫助及早自我調整 

Dickinson & Villeval（2012）發現立即提供工作表現回饋，個體就能快速自

我調適，減少彼得原理的影響力。校長平日辦學除了督學考評之外，缺乏回饋機

制，部分人甚至誤將學校評鑑當作校長評鑑（王麗雲、葉珍玲，2019）。校長們

更需要了解利害關係人對自己的評價，走入教師、家長與學生之中，時時聆聽他

們意見，尋求師傅校長的建議。不能等到遴選時候，才用一紙公文總結校長四年

的成敗，這對校長及孩子來說都不公平，錯失自我調整的機會，透過教育大數據

建立即時回饋機制，幫助校長及早發現異狀，調整經營策略。 

(四) 「向上」與「向下」兩軌併存，如此人人才能脫胎換骨 

國民教育法第 9 條訂有校長回任教師及不適任改任他職機制，但社會上的成

就標準是「向上提升」，如要顛覆彼得原理的宿命的話，不稱職的校長是否有足

夠的勇氣選擇回任？而主管機關一旦發現彼得原理的傷害太大，是否有足夠勇氣

當機立斷的「換人做做看」？遴選委員會應用「同一標準」檢視每個參與遴選者，

無論現任校長或候用校長，為學校找出最優秀、最適任的校長，而不是為現職校

長找工作。主管機關若依彼得原理，不保證現任校長優先續（調）任，以公平、

公開、真實地方式檢視平日辦學，而非考量校長期別，必能依彼得原則所示，激

發校長辦學潛能，提升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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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善用學校行政人才，給予舞台讓每個人適才適所 

校長回任教師雖然有助於教育活水的流動，但是既然具備學校行政的專長的

人才，就應該給他們另一個舞台繼續發光發熱。彼得原則肯定每個人的努力，但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擔任校長一職，努力不是只用在讓自己往上爬，教育家的的成

就不在於名片，而是在於每個你曾接觸的生命，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印記。各縣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承擔教育政策與實務轉化工作，需與教育行政體系共同合作建立

「課程教學網絡體系」，需要同時具備教學與行政領導能力的校長、主任加入，

對第一線教師發揮更大影響力。  

五、結語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校長是學校教育的領航者與執行者，校長在學校的

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為學校遴選出一位理想適當的校長是全校師生與家長共

同的期望。未來希望能藉由彼得原理的引用，建立校長遴選的「向上」與「向下」

流動和配套機制，讓每一個行政人才都能在不同角色中適才適所，獲得肯定、激

勵與賞識，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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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以公開授課進行教學領導之探討 
張民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教授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 108 課程總

綱）規定，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年應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行專業回饋。對於

校長是否應和教師一樣公開授課，在總綱制定過程以及定案之後，都持續有著贊

成與反對的熱烈討論與爭議。 

究竟校長是否應該公開授課？校長透過公開授課如何發揮教學領導的職責

與功能？容或有繼續討論的空間。本文即針對這些議題，嘗試提出評論與見解。 

對於校長公開授課，黃政傑、吳清山、高新建、楊坤祥與熊儒卿（2019）歸

納正反兩方意見，指出贊成的理由主要包括：(1)校長以身作則，讓教師感受到

校長願意一起專業成長，降低教師的抗拒，並促進教師對校長的信任與情誼。(2)
直接接觸教育最重要的課程教學核心，了解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情況、需求和

困難。(3)改善校長偏重行政的印象和作為，有效重塑校長的專業形象與提升領

導力。(4)做為教學領導的一部分。至於反對的理由，則主要包括：(1)校長綜理

校務，其法職權不包括授課，公開授課之要求不符法規和實際。(2)校長一年授

課一次，象徵意義大於實質，無法達到改善自身教學之原定目的。(3)校長「借

課」公開授課，影響師生教學的正常化。(4)校長可善用既有的巡堂職責，了解

教師和學生課堂情形，以其他方式進行教學領導。 

綜觀上述理由，可以發現無論正反意見任何一方，均主張校長必須擔負教學

領導此項職責。若校長必須擔負此項職責乃為大家的共識，而公開授課的目的和

內涵，也得到國小校長的高度認同（顏國樑、謝翠霞、宋美瑤，2019），那麼討

論焦點就在於：第一，校長親自公開授課，是否可以發揮教學領導的正面功能，

不致產生太多負面影響；以及，第二，校長親自公開授課是否是教學領導的必要

作為？ 

針對第一點，反對意見認為校長公開授課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甚至可

能干擾教師或學生的正常教學。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校長的公開授課可以考慮配

合「借課」班級師生的教學進度。正如常見擔任教育實習輔導的教師釋放部分時

間給予實習師資生進行教學演練一般，實習師資生可以占用部分時間實習教學，

那麼校長公開授課占用教學的課堂時間數更少，理當更能夠加以包容。國民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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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育署（2019）公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也提到「授課人員經學校同意於非原授課班級進行公開授課，原授課教師須參與

共同備課，並於該堂課與授課人員進行協同教學」，也解決了這項爭議。如果，

校長親自公開授課，不但符應總綱規範，而且可以發揮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置

身事「內」的宣示效果，或者透過公開授課、教學觀察三部曲的嚴謹程序，親自

示範教師教育專業發展與成長的具體方式，供全校教師參考，相對於前述的輕微

干擾，利遠大於弊，當可積極作為。 

至於第二點關注校長親自公開授課是否是教學領導的必要作為。在凡事強調

多元的今日，公開授課自然不會是校長教學領導的唯一路徑，舉凡觀念溝通、主

持會議、舉辦研習、巡堂、資源爭取等等，均為教學領導的可行路徑。校長教學

領導也有發展教學目標與任務、確保課程品質、確保教學品質、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增進學生學習氣氛、及發展支持的工作環境等多個層面（李安明，2016）。
校長要善盡教學領導職責可以、甚至更應該透過多元的路徑，採行各式各樣的方

法與策略，始能竟其全功。既然主張以多元路徑來達到教學領導，意味著不必刻

意排斥任何一種方法，公開授課亦為可以或應該考慮的路徑之一。但重要的是，

108 課程總綱倡議教師透過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以達到教師專業發展，此種作為

乃是過去所沒有的新措施，在教師缺乏經驗或者徬徨猶豫的時刻，校長更應該特

意的將親自公開授課納入做為教學領導的重要路徑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說，在

其他情境下，校長親自公開授課不是教學領導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

但是在新課綱、新制度推動之初，親自公開授課將會階段性的是校長教學領導「充

分且必要的條件」。 

劉世雄（2019）以打球來比喻公開授課，認為校長像是球隊的總教練，總教

練不需要親自上場打球，也不需要跟球員比賽誰比較會打球，不過，在帶領球隊

的過程中，總教練除了要能知道每位球員的特質，規劃球員的訓練計畫，以帶領

球隊達到階段性目標之外，在帶領、陪練的過程中，偶而能夠上場展露幾手，讓

球員知道他不僅懂球、會教球，還真的會打球，那麼對於球員的領導，將具有加

分的效果。由此比喻來思考，校長在教學領導的諸多作為中，能夠部分時間的親

自公開授課，讓教師體察到校長不僅懂教學，能夠做教學領導，而且對教學也真

的有「兩把刷子」，對於激勵學校教師提升教學專業，應該具有積極的功能。 

前述總教練的比喻，除了可以引導眾人正向看待校長親自公開授課之外，同

時也提醒校長，對於教學領導，包括公開授課此種路徑，應該不忘更宏觀、更整

體和更深入地參與這個過程。 

仔細分析 108 課程總綱關於公開授課相關規定的意涵，我們可以發現，公開

授課以及連帶的專業回饋，僅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手段，其目的應該是持續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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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基於此，校長必須針對

公開授課的手段與目的，展現教學領導作為，方能確保教師以適切的方式運作公

開授課，並且達到公開授課訴求的目的，發揮公開授課的效益。 

 
圖 1 課程總綱公開授課示意圖 

 
以下分別就建立公開授課的行政措施、引導教師熟悉教學觀察三部曲、支持

公開授課後的教師專業發展等三面向，來加以說明。 

二、建立公開授課的行政措施 

依據108課程總綱之規定，公開授課乃是全校性的教師專業發展事務，因此

校長必須協同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社群召集人或者全體教師，共同建立公開授課

的行政措施。 

雖然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2019）先後公布有《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

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及《高級中等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

考原則》（以下簡稱公開授課參考原則），提供學校做為公開授課的運作參考，

但是校長仍應更進一步領導建立各該學校的公開授課行政措施，包含公開授課的

運作機制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等。 

在公開授課的運作機制方面，公開授課可以透過領域/群科/學程/科目（含特

殊需求領域課程）教學研究會、年級或年段會議，或是自發組成的校內、跨校或

跨領域的專業學習社群來進行，校長即應領導教師共商決定校內要採取領域學

科、年級年段、學習社群等哪一種模式，或者兼採多元模式（張民杰，賴光真，

2019）。又例如，公開授課要採取行政主導模式，還是採取 Kaufman& Grimm(2013)
倡導的授課教師主導（Teacher-Driven Observation, TDO）的模式（王勝忠，2019），
抑或兼容兩種模式，也應該與教師討論決定。再者，前揭兩個公開授課參考原則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6、2019）也都提到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之定期教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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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教師專業研習、課程與教學創新、教育實驗及相關計畫辦理。校長也可以引

導教師選擇將公開授課與這些課程與教學創新、教育實驗，或是學校本位課程、

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等結合辦理，如此也能發揮校長的教學領導。 

此外，例如公開授課是否要開放或邀請家長、社區人士參與？若要參與，應

該採取怎樣的方式？是否設定特定的條件等？校長也應該與教師，乃至於家長、

社區人士代表等商議，以達成共識。 

而初期建立的公開授課行政措施往往會有若干疏漏或者窒礙難行之處，校長

有責任在試行一學期或一學年之末，與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等共同檢討，並就

缺失之處進行調整修改，或者就已能落實之處，訴求進一步的提升。 

三、引導教師熟悉教學觀察三部曲 

公開授課的程序通常分為備觀、觀課和議課等三步驟。而公開授課必然配合

教學觀察，因此其程序也可以用觀察前會談（pre-observation meeting）、觀察

（observation）、觀察後回饋會談（post-observation debriefing）等教學觀察三部

曲的概念來思考。校長應該透過自身公開授課的示範，或者親自講解，或者辦理

研習等，引導校內教師熟悉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的程序，並具備所需的相關知能。 

(一) 備課/觀察前會談 

校長要引導教師理解，在進行公開授課之前，應該先能與其他教師共同備

課，或者自己先自行備課，然後在觀課前進行說課，或者直接與觀課教師進行教

學觀察前會談。 

再者，校長應讓教師認知，觀察前的說課或者觀察前會談必須聚焦在教學觀

察所關注的事項上，因此最好參照特定的會談題綱來進行討論，向觀察者說明課

程的背景脈絡，說明期望觀察的焦點，分配任務，說明資料蒐集方法，提供觀察

工具，並約定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的時間地點，以及說明其他配套注意事宜。

而在說課或者觀察前回饋會談的過程中，隨時釐清觀察者的疑惑，藉此為觀課或

教學觀察奠定最佳的共識基礎。 

    進一步言之，校長應該引導教師體認觀察前準備的重要性。具體言之，就是

在進行公開授課、啟動教學觀察三部曲之前，能夠對自己的課程教學產生問題意

識，提出焦點問題（focus question），依據此一焦點問題，選擇資料蒐集方法、

工具，並且準備會談題綱，然後邀請適任的觀察者，決定觀察三部曲之日期、時

間與地點以及其他教學觀察相關的配套事宜等。這些準備，將能使觀察前的說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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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觀察前會談嚴謹且有效率的進行。校長可以將前述事項，彙整成為一張引導

思考的表格，或者直接提供觀察前會談紀錄表格（針對：1.課程脈絡、2.觀察焦

點及觀察工具、3.觀課相關配合事宜（含觀課位置、錄影與錄音等倫理議題、預

定觀課和議課時間）三大部分，如附件 1），建議教師依據這些表格的提示，預

先做好相關的準備。 

(二) 觀課/觀察 

    觀課或教學觀察是要幫助擔任公開授課的教學者蒐集課堂上發生的客觀事

實，以利後續的專業回饋。觀課者要能完善且忠實地記錄自己在觀課過程聽到什

麼、看到什麼，需要運用特定的觀察方法和觀察工具。 

    校長應該透過研習或工作坊，引導教師認識並嘗試運用若干較常被使用的觀

察方法與觀察工具，諸如軼事紀錄、選擇性逐字記錄、在工作中、佛蘭德斯互動

分析系統、語言流動、教室移動等。校長也應該提醒觀察者在觀察時，不要被課

堂氣氛影響而忘記了蒐集資料，也不要在此時急於對所觀察或蒐集到的資料賦予

意義或做成結論。 

    若學校本身較難自行辦理，校長可以鼓勵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中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的「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初、進階專業回饋人才與教

學輔導教師三類專業人才培訓認證」，培訓認證歷程將系統性的引導教師認識這

些觀察方法與工具。 

(三)議課/觀察後回饋會談 

    議課或觀察後回饋會談是收割公開授課此項努力的重要程序，也是專業回饋

的重要時機。為了讓公開授課能夠有所收穫，校長應該引導教師認知，議課或觀

察後回饋會談也應該參照特定的會談題綱（例如根據：1.客觀事實（objectivity）：
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事實；2.關聯（relationship）：前述觀察資料與

觀察焦點的關聯（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點的問題）； 3. 詮釋

（interpretation）：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

未來教與學的啟發；4.決定（decision）：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採取之教與學

行動或策略（含下次的觀察焦點四個步驟，如附件 2）等來進行。 

    在校長的引導下，教師充分理解並能實際落實議課/觀察後回饋會談的重點

與程序，公開授課或教學觀察三部曲的歷程始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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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公開授課後的教師專業發展 

校長透過公開授課來支持教師專業發展，除親自公開授課，展現以身作則的

領頭角色之外，還應該在心理上、觀念上給予教師支持。心理上，諸如讓教師體

認公開授課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令人畏懼；觀念上，諸如讓教師體認公開授課

乃是教師本來就要實踐的教師專業發展事項，屬於原來的、既有的事項，而非新

增的額外負擔。 

除了讓教師體認到公開授課的本分必要與簡易可行之外，更重要的，校長必

須讓教師體認公開授課為教師帶來的效益。校長必須充分認知教師公開授課乃至

於專業回饋，都仍僅是手段，更重要的目的乃是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效，以及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往往不易直接形塑，但

校長若能讓教師體認公開授課可以因為引導教師彼此觀察並討論課程與教學，而

明顯且有效的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則同儕共學此種教師教學文化之形

塑，將有希望水到渠成。 

但是若以Kirkpatrick(1998)、Kirkpatrick & Kirkpatrick(2006)所說的「反應、學

習、行為、成果」四個成效評估層次為參照，公開授課以及專業回饋至多只能讓

教師完成四個成效評估層次的「反應」、「學習」而已，若僅止於此，未能進一

步推演到「行為」、「成果」，將無法真正改變教學行為，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此種未盡全功、不夠到位的公開授課，必將流於形式，每學年行禮如儀一番，

徒得勞師動眾、勞民傷財的罵名。因此，校長必須引導教師在公開授課之後，能

夠進一步達到「行為」、「成果」層次。具體言之，就是必須引導教師，立基於

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所得到的事實、發現、啟發，以及所決定的教學改進，能夠

實際落實於後續的課程教學實際行為中，透過調整之後的課程與教學，達到提升

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的成果。 

公開授課之後的教學改進行動，有一部分是教師可以自力為之者，部分則需

要學校的支持。校長的責任便是提供教師教學改進所需的人力、物力、財力、空

間、時間等資源，盡量滿足教師的需求，支持教師真正落實改進其教學。 

除了此種個別性的需求滿足之外，校長亦應考慮透過學校課程發展會議、教

學研究會或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階段性的綜整教師公開授課之後所提出的教學改

善計畫，擬定學校性的支持措施。例如若教師普遍有某方面的教學改進需求，則

優先配合辦理該項增能研習或者資源提供。108課程總綱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實施

內涵，除教師共同備課、教學觀察與回饋等公開授課之外，也提到研發課程與教

材、參加工作坊、安排專題講座、實地參訪、線上學習、行動研究、課堂教學研

究、公開分享與交流等多元專業發展活動方式（教育部，2014），校長不妨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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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授課與這些更廣泛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彼此整合，使得公開授課、教師專業發

展更呈現出整合、有機的樣貌。 

五、結語 

108 課程總綱關於校長應比照教師公開授課的規定，校長之間各有正反意

見，然綜觀之，其利遠大於其弊，校長應積極正向的看待，發揮領頭羊之姿，以

身作則，帶動教師。所謂「參與者擁有影響力」，校長要能發揮影響力，讓學校

教師均能願意透過公開授課而達到專業發展，本身的參與、投入，特別是在新制

度推動之初，當為教學領導充分且必要的條件。 

校長要懂得如何備、觀、議課，具備觀察和會談的知識、能力和態度，並且

親身參與公開授課，如此才能基於教學領導的思考，以總教練之角度，站在更高

的地位，透過建立公開授課的行政措施、引導教師熟悉教學觀察三部曲、支持公

開授課後的教師專業發展等作為，讓校內教師的公開授課以適切的方式運作。當

校長和教師們都有能力和技巧運用課堂上蒐集到的客觀事實，進行專業回饋，形

塑信任自在、專業對話的氛圍，進而落實到教與學的歷程，如此方能達成公開授

課訴求的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之目

的。 

附註：圖 1 為袁薏淳繪製，特予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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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觀課人員  

備課社群（選填）  教學單元  

觀察前會談日期 _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一、 課程脈絡（可包含：（一）學習目標：

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

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三）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四）學

生學習策略或方法；（五）教學評量

方式。）： 

 

 

 

 

 

 

 

 

 

 

 

 

 

 

 

二、 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同觀課

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或觀察任務）

及觀察工具（請依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

觀察工具，可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

察工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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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小組旁、□個別學生旁 （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備註：拍照或

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同意書請參考附件

「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時______分 

2.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時______分 

2. 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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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任教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觀課人員  

教學單元  

回饋會談日期 __年___月___日 地點  

一、 客觀事實(objectivity)：觀課人員說明

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事實 

 

 

二、 關聯(relationship)：前述觀察資料與觀

察焦點的關聯（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

觀察焦點的問題） 

 

三、 詮釋(interpretation)：授課教師與觀課

人員分享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彼此的

收穫或對未來教與學的啟發 

 

四、 決定(decision)：授課教師∕觀課人員

下次擬採取之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

下次的觀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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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旅行轉化志願服務交流合作模式之芻議 
張文龍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蕭韋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商業設計管理系專任講師 
 

一、前言 

國際教育旅行（Educational Trip；School Trip；Study Tour），係指本國學校

與國外學校透過交流互訪、姊妹校結盟等方式，以推展多元學習並拓展國際視野

的一種學習途徑方法，此從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網頁中，可以查詢相關資訊

（http://travel-edu.com.tw/）。根據聯盟統計，2005 年至 2018 年臺日、臺韓之間，

高中職生交流的密切與頻繁，有逐年上升之趨勢，然而交流國家也只限於日、韓

兩國，範圍似乎太過侷限。加上扣除政府補助外的學生旅費過高、相關行政人員

業務繁重及旅行課程規劃內容走馬看花等實質問題（蔡百川，2018），推動後中

學生國際教育旅行的政策實有轉化之必要性。 

另一方面，臺灣青年志願服務發展已將近 20 年，為全世界青年志願服務運

動的前五大推展地區，志工已在臺灣各社區關懷領域生根，服務面向多元豐富，

包括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等皆堪稱典範。近年來青年志願

服務更將觸角伸及國際並蔚為潮流，因此青年的創意及活力，長久皆是志工界不

容忽視的重要資源。然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針對海外志工服務的相關計畫補助要

點（https://iyouth.youthhub.tw/Map.php?kind=281）皆以 18-35 歲為對象，等於排

除後中階段的學子，實屬可惜。尤其我國公民素養的向下扎根態勢已刻不容緩，

而志願服務是全球普世價值，從事服務的志工是公民社會成長的重要基石。因

此，鼓勵並誘發後中學生參與國內外志願服務交流的補助機制應可適時修改。因

為每個人藉由自身的樂意付出，讓社會變得更和諧、快樂，並獲得心靈的滿足。

也因為志願服務的精神並不會因文化、國家而有所區別，反而更能從價值分享的

交流中獲得非凡的養分，匯聚成永續向上的心靈資源，世界公民的概念也因此應

運而生。 

承上，近年來藉由活動而相互交流的方式日益成熟，除了經貿及觀光活動之

外，後續也不乏許多文教類且具有教育意義的活動。而對於日漸頻繁的國際交流

與互動，如何弭平各國籍、種族及語言間的偏見，增進包容、尊重與合作，實屬

國際交流權責主管機關的主要工作。因此，若能將我國後中學生國際教育旅行形

式，適時地轉化成與各國青年學子共同參與志願服務，不僅有助於相互交流，更

擴大了服務的力量，啟發學生自我對社會的關懷，並由團隊合作中體驗「實作中

學習」（Learning by Doing）與「付出中學習」（Learning by Giving）的志工精

神；更具體發揚 108 課綱「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的主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75-80 

 

自由評論 

 

第 76 頁 

要精神。 

二、相關理論 

誠如上述，由於國際青年學生交流日益頻繁，國外學生透過官方正式管道交

換或參訪臺灣人數日增，而臺灣學生利用寒暑假期間訪問各國者，為數更難以估

計。有鑑於此，本文嘗試透過團隊合作、族群接觸及和平與衝突教育等理論，探

討青年學生志願服務交流對於提升雙方的理解與認識之影響。 

(一) 團隊合作 

團隊是一個具有高度信任的團體，成員間相互支持合作，並以每個人本身的

才能，共同為團體的使命及共同目標所努力，而成員之間講求溝通、意見參與，

共同為績效的設定及達成而貢獻才能（孫本初，2000）。因此，團體合作的內涵

為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種可以有效地與不同背景專業知識的

個體合作，透過互助的關係使團體中的個體成員可以持續為共同目標努力，進而

實現自我在團體內的目標動機。由於合作學習是以合作而非競爭的目標結構為基

礎，在工作過程中，小組成員會獲得與人互動的心裡滿足感，並加強學習動機

（Slavin, 2011）。 

(二) 族群接觸理論 

另外根據「族群接觸理論」（Contact Hypothesis 或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主張增加族群接觸以減少群際偏見、與增進不同群體的了解及接納程

度。其中該學說的前提是族群間通常存在著「過失無知現象」（faulty ignorance）
的假設，其主張一個群體/種族對另一群體/種族在缺乏充足資訊，或彼此間存在

錯誤資訊的情況下，就會造成群際刻板印象與不友好的態度。許多研究也證明，

族群間個人接觸機會越多，雙方的溝通交流越頻繁，就能產生更開放、更友好的

態度，而發生衝突的偏見、歧視、敵意等負面情緒就越少（Bickmore, 2008; Novotny 
& Polonsky, 2011; Savelkoul et al., 2010）。 

(三) 和平與衝突教育 

和平與衝突教育的推動是各國實施公民意識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的

重點項目（Bickmore, 2008），至於其推行的較佳方式則是說故事、文化交流、

參訪與角色互換等對話與體驗等，除能開拓多元視野外，更可增進彼此設身處地

的為他人著想（Henderson, 2006）。而此種跨越種族/族群的團體溝通，如果是

規模較小、非正式且志願性質，而參與者本身也有意願主動尋求和平且態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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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其影響甚至長達終身之久（Funk & Said, 2004）。 

綜合上述，國際交流與合作除了經濟動機外，在面對政治社會化的議題中，

若能透過隱含與非正式的交流與參訪，比較能夠增進跨文化衝突的解決。而雙方

透過分享、拜訪、服務等接觸機會，消除錯誤偏見，拉近彼此的距離。若能再善

加利用團隊合作的模式，將「奉獻」、「友愛」、「互助」等儒家信念具體落實

在志願服務的精神上，不僅有助培養「社會互信」，亦將達到社會的和諧（Bell, 
2008）。因此，筆者認為臺灣後中學生國際教育旅行，不僅應將文化與教育交流

擺在優先順位，更應擴大志願服務交流項目，期能透過儒家等古訓，奠基在互相

尊重與了解的基礎上，創造更多彼此能接受的溝通模式，則或許能夠超脫現存全

球化與本土化的框架，進而發展成獨特的交流模式。 

三、志願服務交流的項目 

臺灣青年到國外志願服務的地點大都以當地偏遠地區的學校為主，由於地域

寬廣，雖然美景無限，卻也意味著在地學童，往往需要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數小

時，只為了求學。因此志工組織透過以校領鄉的模式，進而改善整個社區的發展。

以臺灣微客海外國際志工為例（https://www.waker.org.tw/），招募對象為 15 歲以

上青年，其服務據點包括：泰國、印度、中國西部各省份（甘肅、青海、新疆、

內蒙古、四川、寧夏、陜西、雲南等）、尼泊爾、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

非洲，並逐步擴增至俄羅斯、北越、馬達加斯加等。而志願服務的項目大都集中

下列三種： 

(一) 輔助教學 

教育資源不均與專業師資的缺乏，一直是偏遠地區孩童先天學習上的弱勢。

因此除了協助英、數、物理、化學等共同科目外，志願服務內涵也讓孩童們能有

接觸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能課程的機會，讓孩子在成長學習中有不一樣的體

驗外，也有新的文化及資訊的刺激。 

(二) 陪伴 

陪伴，是志工組織的服務項目裡相當重要的一環，以中國大陸為例，「留守

兒童」（臺灣稱為隔代教養）眾多，顯示出中國大西部地區中，嚴重的社區結構

性問題，因為對於父母長期離家打工而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們來說，透過陪伴與

家訪，彼此的分享，就是孩子們紓發心情的極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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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訪問 

當志願青年聽到孩子們說：「我的家到學校需要 2 個小時的路程」時，往往

在服務過程中會安排「陪孩子走一段回家的路」的方式，實地翻山越嶺到孩子家

中做探訪，看見真正生活中的不便，聽見每個家庭真實的生活故事。用真誠的笑

容與當地居民互動並給與更多關懷的支持力量，探訪結束後，將其故事帶回臺

灣，整合有效資源並連結在地生產動能，成為給予當地社區更多的實質助力。 

除了上述針對孩童的服務項目外，每個志願服務梯次團隊的重點項目不盡相

同，例如植樹治沙與還原綠貌（內蒙古）、搭建牛棚與放牧（雲南）、增建房舍

（尼泊爾、柬埔寨）及社區清掃服務等，皆是青年熱心參與的工作內容。反觀我

國後中學生前往國際教育旅行的現今主流模式，通常是六天五夜的行程，當中前

往1~2間學校參訪並交流約6小時，實際課程體驗的時間相當有限；整個行程除了

學校參訪，其餘天數則是風土民情探索，與參加國外團體旅遊無異。況且只針對

日、韓兩國進行國際教育旅行，雖能給予學子不同的異國體驗，但能否增進國際

觀卻有待商榷（蔡百川，2018）。因此筆者認為，國際教育旅行此一學習方式的

主要宗旨是讓學生充分從多元、異質的文化中，與不同成長背景但年齡相仿的朋

友交流互動、彼此學習，並促進自我認識與成長、拓展國際視野與文化關懷。在

此前提下，志願服務交流的項目，應更能充分體現此內涵，而且也不必然一定要

遠征海外，只要能夠跨出原生地，即使只是涉足臺灣本土的偏鄉、離島、部落等

地域，一樣能讓學生「自發」、「互動」、「共好」。 

四、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所謂旅行的意義就在於和不同的人相遇，在和異質領域人士相處的過程中，

才是厚積個人學養的契機，這些機會往往稍縱即逝，無法重頭再來。因此志願服

務的意涵不僅是培養青年學生對國際社會人文關懷之使命感、責任感，進而拓展

國際視野、履行世界公民之義務，也是磨練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更重要的

是在服務過程中，反思自我的成長歷程，進而發展正向積極的人生態度。 

(二) 建議 

現今全球產業競爭激烈，年輕人大都陷入低薪低就業率的社會現況。除了就

業外，為了因應現代年輕人多元的想法，未來在青年創業議題中，應該試著在傳

統模式外，多些創意的思考，如社會企業等。再者現今年輕人大多熱心關懷社會，

致力於追求公平正義與理想，過去他們大多只能擔任志工，投身於依賴社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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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長期任職的公益團體。但若能透過商業手法及創新思維導入現有資源後，

就可以讓這些公益團體轉化成有營收、可自給自足的社會企業，甚至回頭投入更

多資源給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因此，國際教育旅行轉化為志願服務交流不僅能

深化公民素養，更能導引未來社會創新的想法，此種異國、異族及異質的青年合

作方式，便是值得推廣的新模式，以下為具體建議： 

1. 建議主管機關審慎思考國際教育旅行內涵轉化為志願服務交流項目的可能

性，並委請後中課程學者專家評核，各校申請補助計畫與各類型高中課綱精

神的連結性。 

2. 建議主管機關將國內偏鄉地區或部落納入補助計畫，並建構媒合資訊平臺，

未來可呈現交流項目與成果，讓參與學生利於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檔案。 

3. 建議學校應廣泛納入其他國家為計畫執行地點，落實國際觀及南向政策，而

不應以日、韓 2 國為限。 

4. 建議學校取經或結合國際志工組織，規劃完善訓練課程，透過志願服務模式

把技能和資源帶到貧困區域或國家，藉以發揮華人儒家思想並落實在各地域

中。 

5. 建議主管機關或學校，規劃資源誘發教師利用校本課程開設「國際教育見習」

等課程，課程內容以解決社會底層問題，改善生活空間的目標為首要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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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國外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 
周慧蓮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專任教師 
周倩 1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日益完善的網路基礎設施深化人們對網路使用的依賴性，也促使個人資料大

量流通於網路上，再加上電腦演算能力有助於資料整理，不但可持久保留資料的

完整性，更可連結資料並再加值利用或產生識別性（宋皇志，2018）。據此，主

事者應致力於民眾的個人資料保護與意識提升，使用者應謹慎處理自己的網路足

跡。 

鑒於兒少心智發展未臻成熟，師長亦無法時刻監督兒少的網路使用，教導兒

少如何保護其個人資料與妥善使用他人資料便格外重要。以下將簡要介紹歐盟、

加拿大、紐西蘭與新加坡的兒童或青少年（下文會個別說明其在不同國家之定義）

個人資料的保護與教育政策，做為國內發展教育政策之參考，冀能有效提升兒少

暴露個人資料的風險意識，並瞭解相關保護措施及權利。 

二、歐盟的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 

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最重大的變革莫過於歐盟於 2016 年通過、2018 年 5 月施

行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取代 1995
年的「個人資料保護指令（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95/46/EC）」。「一般

資料保護規則」不只適用於歐盟境內的組織，亦適用於歐盟境外提供商品或服務

予歐盟境內資料主體（data subjects，以下簡稱個體）的組織。根據此一規則，

歐盟境外國家（如臺灣），如欲提供貨品、服務予歐盟境內的個體，甚或監測個

體行為，必須確保其處理與控管個人資料的方式能達到與 GDPR 規範內容相當

之程度（廖緯民，2018）。 

關於兒少的個資保護，GDPR 第八條規定：線上服務若處理十六歲以下兒少

的個資時，需取得監護人的同意。原則上，歐盟會員國無需額外立法即可直接適

用 GDPR，但會員國也可自行立法下修不需取得監護人行使同意權的兒少年齡，

但不得低於十三歲。資料控管者必須盡合理的努力，使用當時可得之科技確保該

同意權係出於兒少之監護人（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有關兒少個資處理的例

外條款，於 GDPR 的前言第三十八條（Recital 38）提及，涉及兒少諮商或預防

                                                

1 兼通訊作者：cchou@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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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務之情況，無須取得監護人的同意（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2018）。 

在學校行政方面，由歐盟資助的學校教育守門員（School Education Gateway）
於 2018 年 7 月提出學校與教師因應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的指南，提醒學

校雖可因「公益」而處理個資，但不得將因公益而取得的個資轉作其他用途。學

校不但要稽核校內的資料處理程序，也要讓教職員接受資安教育訓練，更應向家

長說明校方收集的資料範疇、收集原因及授權第三方的使用範圍（School 
Education Gateway, 2018）。 

拱廊專案（Introducing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issuEs at school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RCADES-Project）是根據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以教育兒

童（ children）、青年（ teens）、教師與父母為目的而成立之教育專案，

（ARCADES-Project, 2016）。該計畫先瞭解現行學校內的隱私與個資保護教育現

況，進而設計教材內容，透過研討傾聽教師意見，再根據相關意見修正教材，完

成教材定案。因此雖其早在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通過前結束（2014-2016），
其相關內容卻值得參考。 

拱廊專案設計的教師手冊中，針對十個單元如隱私概念介紹（Introducing 
privacy）、個資保護概念介紹（Introducing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誰要你的個

資（Who wants your personal data?）、數位身分（Digital identity）、家庭與個資保

護（Family, privacy an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採取行動（Taking action）等，

提供討論議題、真實案例介紹、建議課堂活動，並針對不同年齡層設定教學目標。

例如，Instagram 的「#BabyRP」活動是「家庭與個資保護」單元中的真實案例，

使用者未經當事人同意上傳其嬰兒照片。在「採取行動」單元中的建議活動便是

要求學生自行向某公司索取其被收集的個資副本（ARCADES-Project, 2016）。 

三、加拿大的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 

加拿大的隱私與個資保護規範主要有二，其一為隱私法（Privacy Act），其

二為個人資訊保護與電子檔案法（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前者的規範對象是政府機關，而後者則為加拿大境

內的私人機構。加拿大隱私委員會（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PC）負

責監督上述兩個法規的實施狀況。OPC（2019a）根據法規提出建議予欲收集兒

童或青少年（children and youth）資訊的私人機構如：僅收集必要的個人資訊、

避免無意義的（inadvertent）的個資收集、針對閒置帳號設定適當的保留時間、

確認使用者瞭解服務或者使其父母或監護人瞭解情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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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 為加強年輕人的隱私與個資保護教育，設計許多可供老師與家長使用

的教育資源。提供給家長的資源，包括父母教育孩子線上隱私的十二個技巧、親

子共同訂立保護線上隱私之家庭規則的電腦工具、11 個適合與孩子討論的隱私

議題與隱私小試等。其中，「11 個適合與孩子討論的隱私議題」是 OPC 透過數

次與加拿大青少年的對話收集所得，討論議題多元，包括建立線上身分、關心朋

友的隱私、避免透露實體位置與省思資訊的重組與再利用等。每個議題會介紹科

技所帶來的隱私衝擊以及使用者如何控制或保護個人隱私。OPC 提供教師的資

源，有區分國小、國中和高中而建置的教學投影片、可張貼於教室內的教育海報、

教案及教學活動學習單。另外有電子版漫畫（Social Smarts- Privacy, the Internet 
and You）供免費下載利用，並設計相關討論引導。除此之外，更提供其他組織

的隱私與個資保護教育資源連結（OPC, 2019b）。 

加拿大亦有非官方組織提供隱私與個資保護教育資源，以聰明媒體

（MediaSmarts）為例，網頁上分設家長與教師專區，與隱私教育相關的線上互

動遊戲有：隱私海盜（Privacy pirates）、同意再按（Click if you agree）與資料防

禦者（Data defenders）、最高機密（Top secret）與隱私遊樂場（Privacy playground）
等。另外還有針對中學生的教學計畫如供教師使用之「資料防禦者」教案，連結

資料防禦者線上遊戲的使用，學生透過五種隱私工具分析自己正在使用的網站或

平台，認清個資的價值與妥善管理個資的重要性（MediaSmarts, 2019）。 

四、紐西蘭的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 

紐西蘭主要以隱私法（Privacy Act）規範個資保護，法案設立 12 個隱私準

則指引個資如何被收集、使用、儲存與揭露。隱私委員會（Privacy Commissioner）
為紐西蘭主管個資保護的獨立機關，其網頁上提供專屬頁面，民眾可直接向紐西

蘭政府或企業索取其被收集的個資（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2019a）。
紐西蘭每年訂定一週為「隱私意識週」，2019 年隱私意識週的主題是「保護隱私，

人人有責」，活動內容包括電話與線上問卷、論壇與線上知識測試等，並提供多

種語言版本的隱私意識海報供人張貼。2020 年度的隱私週為 5 月 11 日至 15 日，

相關活動尚在規劃中（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2019b）。委員會另訂定

每年的 9 月 28 日為「知的權利日（Right to Know Day）」，宣導紐西蘭隱私法與

公部門資訊法（Official Information Act）如何促進政府與企業的資訊透明。 

紐西蘭隱私法雖未針對收集兒少資料另立規定，但委員會指出該國機構應透

過五個步驟自我檢視其是否適合收集與分享兒童（children）的個人資訊，而比

例原則（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為檢驗步驟的精髓。機構於收集兒童的個資時，

倘若於以下五個問題獲得否定答案，代表個資的收集並非必要，應予以避免。問

題包括資料可否匿名取得？資料當事人是否已同意？機構是否已告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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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安全是否受到嚴重威脅？是否有任何法律條款可適用？（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2019c）。紐西蘭隱私委員會網頁上也提供免費的隱私教育

模組課程，包括隱私概念、法規介紹與隱私衝擊評估，並提供數位學習導引電子

書（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2019d）。 

貓頭鷹計畫（OWLS Project）為紐西蘭隱私委員會與其他相關單位於 2014
年共同建立，提供數種不同的資訊隱私與個資保護教材模組。網頁內容區分為四

個主題：擁有自己的資料（Own your information）、等待並隨時詢問其他人（Wait 
and feel free to ask someone else）、鎖住你的資料（Lock your stuff）與安全第一

（Safety first）。各主題之教案內容可能包含線上影片、討論故事與海報等，讓學

習者重新省思隱私的意義。舉例而言，其中一個討論故事是紐西蘭政府將個資誤

寄至錯誤的接收人，故事討論要求學生思考作為資料主體或接收人，應該有何作

為，作為資料管理者又該負擔何種責任；如果只是單純懷疑自己的個資遭人誤

用，又該如何處理（OWLS, 2014）。 

五、新加坡的兒少個人資料保護與教育 

新加坡的個資保護主要基於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該法案於 2012 年發布並分階段施行，作為企業收集與利用個資的

最低限度要求（林秀蓮、李世德，2014），發布至今已歷經數次修正；法案內容

主要關注「同意（consent）」、「目的（purpose）」與「合理性（reasonableness）」。
企業必須告知目的並獲得當事人的知情同意，方可收集、利用與揭露個資。此外，

目的必須合乎情理（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0a）。民眾懷疑或確

認其個資被濫用時，均可於新加坡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的網頁進行舉報。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未針

對兒少訂定個別的保護規定，倘企業欲收集或利用未成年人（minors，依新加坡

法規，指低於 21 歲者）的個資，可參考 PDPC 網頁上公布的準則，除了考量其

他可能適用的法規，也必須通盤考量未成年人的成熟度、所為活動的本質與行使

同意權的後果（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0b）。PDPC 進一步建議

參考美國的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以 13 歲作為企業是否需要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的分野。

企業欲收集或利用 13 歲以下使用者的個資時，應獲得當事人的父母或監護人的

同意（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0b）。 

PDPC 網頁針對個人與企業提供各式隱私與個資保護教學資源如漫畫、遊

戲、宣傳手冊、海報或影片等（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0c）。宣

傳手冊透過漫畫讓使用者瞭解何謂個資以及個資保護法的適用範圍；亦另外說明

「同意權」的意義，當事人如何撤回同意權、要求存取或更正被收集的個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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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遊戲以 60 秒為限，遊戲者必須於有限時間內依據遊戲指示判斷該不同情境下

適合提交的個資內容。舉例而言，若企業收集資料係以「聯絡」為目的時，我們

可以提交行動電話號碼，而不是基因圖譜（DNA profiles）或指紋。此外，PDPC
也提供五個關於網路安全的教學活動單，活動單裡除了相關漫畫、填字遊戲，也

包含可與父母討論的議題，例如哪些資料適合刊登在社群網路上（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2020c）。 

六、結語 

下表總結上述各國的兒少個資保護規範與教育（參考表 1）。反觀臺灣，民

國 84 年制訂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於民國 99 年起更名為「個人資料保

護法」並歷經多次修正，然而其並未個別規範兒少的個資保護。雖曾有立委於民

國 105 年草擬「兒童個人資料保護法」，草案卻遭衛生福利部否決（衛生福利部，

2016）。關於兒少行使個資保護的相關權利，係適用民法有關行為能力之一般性

規定。行政院於民國 107 年 5 月責成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成立「個人資料

保護專案辦公室」，辦公室主要職責在於配合檢討現行的個資保護法並因應

GDPR 相關事宜。根據國發會於 108 年底的記者會，表示有意於今年修正個人資

料保護法並設立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聯合新聞網，2019）。 

表 1 國外兒少個資保護與教育簡介 

 主要適用法規 主管及監督機關 兒少個資保護規範 個人資料保護教育 

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 

各會員國設立至少

一個獨立公務機關 

GDPR 第 8 條規定

線上服務若處理 16
歲以下兒少的個資

時，需取得監護人的

同意。但有例外條

款。 

歐盟成立個資教育

專案，名為拱廊專案

（ARCADES）。其

教師手冊提供十個

單元的討論議題、真

實案例介紹、建議課

堂活動等。 

加拿大 隱私法（Privacy 
Act）、個人資訊保護

與電子檔案法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PIPEDA） 

隱私委員會（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PC） 

無特別立法，僅向私

人機構提出收集兒

少個資的建議。 

隱私委員會與非官

方組織如聰明媒體

（MediaSmarts）提

供各種線上教育資

源，如海報、漫畫、

教學投影片與隱私

小試等。 

紐西蘭 隱私法（Privacy 
Act） 

隱私委員會

（Privacy 
Commissioner） 

無特別立法，僅向私

人機構提出收集兒

少個資的建議。 

每年訂定隱私意識

週。隱私委員會不但

提供線上教育資

源，亦與其他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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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建立貓頭鷹計畫

（OWLS Project），
提供數種個資保護

教材模組。。 

新加坡 個人資料保護法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無特別立法，僅提出

收集兒少個資的準

則。建議考參考美國

的兒童線上隱私保

護法（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

會提供線上教育資

源，如漫畫、遊戲、

宣傳手冊、海報或影

片等。 

相較於國外（如加拿大與紐西蘭）的個資保護職責單位與個資教育推動，臺

灣目前對於推廣國人的個資保護知識，仍有大幅度的改善空間。隱私與個資保護

教育應從小扎根，針對中小學學童的相關教育，家長、教師與學童都各居關鍵角

色，建議臺灣個資保護辦公室（或未來的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可以先行瞭解現

行學校內的個資保護現況、未成年學童使用網路時面臨的個資保護議題，根據現

況與問題進而設計教材內容，再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機制向現職教師介紹教材，參

酌意見並修正教材以完成教材定案。教材施行一定日期後，尚可再開設工作坊瞭

解實施成效與修正方向等。除了課堂內的隱私教育，辦公室或委員會亦可設計相

關宣導產品，如海報、電腦桌布、手遊與競賽等，讓學生們瞭解關於個資保護的

相關權利，包括同意資料被處理的條件（Conditions for consent）、資料近用權

（Right to access）、可能增加的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與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等。學生除了需謹慎決定釋出何種個資，亦瞭解到可以向收集資料

的機關索取、更正或刪除自己的資料時，方可化被動保護為積極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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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對職前教師培育衝擊與建議 
董欣晧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近年少子化衝擊，導致教師甄試越來越難考，在相關新聞可說是屢見不鮮，

如：「受到少子化衝擊，桃園市 107 學年度國中新生約 1 萬 9 千人，班級數較去

年 106 學年度大減 110 班，班級數銳減連帶影響教師人數，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今

年將第二度全面停辦國中新進教師聯合甄試」（聯合新聞網，2018）。 

「以新北市為例，2018 年國中教師甄試開放 47 個名額，吸引 2 千 2 百多人

爭取，錄取率僅有 2%。」（聯合新聞網，2018）。 

「花蓮縣全縣有超過 400 位代課老師，比例約佔三分之一，因為少子化關

係，對於正職老師的名額缺額管控，像是在花蓮玉里的長良國小，全校 30 名學

生有 10 位老師，而且只有兩位是正式教師」（TVBS 新聞，2019）。 

「睽違 4 年，雲林縣府 108 學年度國小教師甄選，招考 45 人共有 776 人報

名，預估錄取率不到 6%，其中以普通班、特教教師最搶手，錄取率只有 3%左

右。」（自由時報，2019）。 

根據上述新聞來看，可發現因「少子化」衝擊，各級學校甄試教師的難度越

來越高，再依內政部最新統計，2019 年 1 到 6 月全臺新生兒僅 8 萬 5961 人，比

2018 年同期減少 3869 人，創下近 8 年新低。「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19 年各國生育率報告出爐，全球 200 個國家和地區中，臺灣名列倒

數第一，平均每位婦女只生下 1.218 個小孩，凸顯臺灣社會高齡化、少子化嚴重

（World Population Review，網址：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 
total-fertility-rate/）。 

二、少子化對教師甄試員額的衝擊 

    少子化帶來之國中小學減班、裁併校及教師遇缺不補等後續影響，持續衝擊

著師資培育政策及教育學門畢業生主要就業管道（王金國，2012）。面對如此嚴

峻的狀態，除了學校將直接面對招生困難的問題外，影響最大的就是有志成為老

師的新血教師們。少子化不僅對師資培育機構的運作上產生影響，而師資生人數

減少也意味師資多元化後，師資質與量的改變（周祝瑛，2009）。 

本文所提的職前教師、新血教師，指得就是剛考過教師檢定取得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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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南征北討踏上教師甄試一途的老師們。回顧師資培育政策，自 2002 年教育

部重新修訂師資培育法，將原有實習制度由一年縮減為半年，實習身分也由實習

教師轉為實習學生，且在完成實習後須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後才取

得合格教師證。 

    在今日少子化趨勢下，新生人數逐年減少，學校只能減班，再加上招不到新

生，進而衝擊到老師的員額數，想考取正式教師將越來越難。目前職前教師要面

對中、小學招生不足，學校減班與併校、師資培育過剩等衝擊，不僅許多學校開

始啟動教師退休遇缺不補的應變機制。更有地方政府應變不及而產生教師超額的

現象（王瑞壎，2008），使得各縣市的教師甄選變成窄門，合格教師想成為編制

內正式教師的困難度大幅提高，準教師們到處參加教師甄選與兼課（黃毅志，

2011）。 

    每年 6 至 8 月是教師甄試的熱季，由各縣市自辦，或聯合自辦，有志成為老

師的考生們，為了爭取更多機會，幾乎是全臺「考」透透，像是逐考試而居的「遊

牧民族」，不僅要參加筆試，還要進行口試、試教，錄取率雖低，仍有人堅持報

考。據統計，從 96 學年到 106 學年，國中小教師數減少 7.5%，其中國小教師近

十年減少 6953 人，國中減少 4555 人。對此，教育部再推動「國民小學班級學生

人數調降方案」、「國民中學階段精緻國教發展方案」，適度引導班級學生數下降，

同時也控制教師員額，推動增加每班編制教師員額，以及彈性調節員額控留等，

因此，國中、國小教師人數減幅，明顯低於學生數減少的 34.6%及 31.5%。 

三、新血教師面對少子化挑戰應有的心態建議 

    在少子化趨勢下，教師人數減少無可避免。現在正在修習教程或是踏上考試

征途的新血教師們，在迎接未來教育環境的挑戰，除了熱情與專業外，就自身心

態與能力來講，須要比以往準備更多努力。就筆者來講，有幾點可供建議。 

(一) 提升自身素養 

    尤其 108 課綱上路，其中「素養」為課綱裡揭櫫的共同目標，所有教學活動

最終目的都是培養學生的「素養」。「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和面對未

來挑戰，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所以在教學上不同以往傳統式的教學方

法，因此新血教師在準備自身能力時，不能再用傳統考試導向的方式去進行教

學，更要著重在橫向連結、建構自身的生命經驗，具備不同的視野與工作、社團

經驗，讓生命累積更多的厚度與視野，產生不同看待事情或處理「問題解決」的

方式。如此，在教學現場才能培養學生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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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建立學習檔案 

    另外，因應資訊化、數位化時代，資訊能力已成為生活必需，縱使是專科教

師，在教學方法、應用上也無法與資訊能力脫勾，以「學習歷程檔案」為例，就

開始要求以數位建檔、整理，身為教師面對數位時代與新課綱的挑戰，必須要儘

早開始準備。 

    108 課綱強調的核心素養應該在生活中培養，教育上教師要更重視情境、問

題導向，要讓學生感受到學習是有用的。所以要更重視動機和情意，因為要讓學

生感受到有趣，再來加強與在地連結、當代議題，就是希望讓學生感受當下發生

的各種事件跟自己有關，讓學生「有感」學習。  

(三) 避免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模式 

    上課內容不再是以考試為導向，不能再用「這是考試重點」帶過，而是要讓

學生理解其重要性，並從中獲得知識類化與遷移。當我們考量要怎麼教時，不能

只採取反覆練習到精熟的扁平式教法，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思考並解決問題的

能力，比如九大項目中的「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這一項，是各界人士都會同意

的重要素養。能夠透過系統性的思考解決問題，不就是最珍貴的職場 能力之一

嗎？ 

四、結語 

    面對少子化影響，新進教師們仍要繼續與教甄窄門奮鬥，但在那之前，在準

備考試時，要先扭轉自身的觀念，因為新課綱上路，先能熟稔、掌握對考試有其

幫助；再者，若未來通過考試窄門成為正式教師，就能得心應手。「少子化」或

許是個難關，但未必不是另一個轉機，小班教學更適合應用相關的教學方法，我

們可以傳授的是學習的能力、學習的態度、應用知識的方法、如何克服新事物的

挑戰。這些東西，也就是所謂的「素養」，才是真正不會過時的，是可以陪孩子

一輩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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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學校教育是家庭優勢的發動機嗎？－ 
教師的當為 

鍾明珊 
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歷史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教育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來自紐西蘭漫畫家 Toby Morris 創作的小漫畫《盤子上》（On a Plate），描述

兩個在不同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怎樣一步步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漫畫的註解寫

著：「有錢人和窮人的距離，從小就『天差地遠』，也根本『不可能』靠教育翻轉！」

由於筆者在私校任教，覺得既寫實又難過。 

此種差別便是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描述了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兩

極分化現象。馬太效應在教育層面讓我們不得不重視，也讓我開始想了解，學校

教育是家庭優勢的發動機嗎？而身為教師的我們又該如何打破馬太效應，幫助孩

子讓學校教育可以是階級翻身的踏腳石呢？ 

二、學校中的馬太效應 

從文獻資料發現臺灣的學校教育從社會面向、教育制度變革、學校獎勵機

制、明星學校現象、特殊能力分班及十二年國教 108 課綱，都顯示臺灣的學校教

育可能成為家庭優勢的發動機。臺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2）在《誰是臺大學

生？》研究發現：從 1982 至 2000 年，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六的臺大學生來自雙北

地區，而苗栗、嘉義、花蓮、新竹、臺東五個縣的比率都低於百分之一。臺大學

生的父親為中高白領階級、公務員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是工農子弟百分之

八點五的九倍強，顯現臺灣教育體制中，「馬太效應」嚴重的程度令人咋舌。 

(一) 臺灣教育「馬太效應」形成原因 

綜觀顧彤彤、王俐（2012）和楊朝祥（2013）的研究，以下列點闡述： 

1. 社會面向方面 

臺灣雖然幅員不大，但人口都市集中化的現象極為嚴重，都市區幾乎囊括了

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的資源，在資源優勢之下，都會區的學生，相對於偏鄉

的學生，早就贏在起跑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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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制度變革 

「教科書商業化」、「升學多元化」及「公私立大學學費的差距化」使富有家

庭孩子可購買各版本教科書、課外補習，而申請入學時能夠穿著得體，擁有多才

多藝的藝能，種種因素對弱勢家庭的學生造成嚴重的壓抑效應。 

3. 學校獎勵機制 

家境弱勢學生往往需要協助家庭經濟，成績比家境優越課業有資源補強的學

生較落後，然而學校的成績優秀獎金、名次獎狀有限，競爭過程變得異常艱難。

因此馬太效應使得文化資本有優勢的學生成為「貴族」，多數文化不利的學生成

了受冷落的「被棄者」。 

(二) 臺灣教育的階級複製 

1. 關於明星學校 

畢業於建國中學的李伯寬（2014）自述其學生時期求學情況，並不認為現今

的考試制度可以讓社會階級翻身，認為明星學校實質上只是一群擁有相似社會地

位的人一同砥礪的天堂，而絕大多數社會底層的人們，依然在社會底層徘徊。明

星學校缺乏了階級翻轉的可能性，它讓階級差距不斷地擴大，而新聞中偏鄉的狀

元，畢竟只是少數中的極少數。 

2. 關於能力分班 

許殷宏（2006）指出新北市國中的藝術才能班學生大多擁有豐厚的文化資

本，受到升學主義的影響，藝術才能班經常被冠以「資優班」或「前段班」的光

環，透過學校教師的不同期望，美術班與普通班學生將註定朝向不同的發展規

劃，升學主義影響階級再製的可能性。  

3. 關於十二年國教 108 課綱 

全國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於 2019 年 5 月舉辦記者會提出：由於申請入學比

例大幅提高，為了讓備審資料「漂亮」，各種琳瑯滿目的營隊因應而生，且價格

動輒五千至上萬，申請入學已經變質成多錢入學。未來教育部要推動的「學習歷

程」將讓「多錢入學」極致化，讓家長們憂心忡忡，教育不再是社會流動的動力，

而是階級複製的幫兇（沈超群，2019）。 

另外，城鄉差距造成偏鄉師資不足，且 108 課綱的多元選修課程由校內老師

開班，每間高中的特色課程都有所不同，但不是所有學校都在一個相同的立足點

上，因此教育資源的分布、教育辦學的情況、城鄉差距，都有可能造成教育層面

的階級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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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教師在教育現場能如何幫助文化資本較弱勢的孩子，以下列出幾點建議： 

(一) 學校內部、教師教學方面 

1. 學校內部或老師可以建立多樣化的榮譽、獎勵辦法 

並非所有學生都在課業學習方面有突出的表現，應關注學生個性化的發展，

每個學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興趣點、發光點，老師應鼓勵學生發揮所長，適時給

予物質或精神的獎勵。 

2. 教師應盡可能關注每一位學生 

讓每個學生都能感受到老師的關懷，避免讓資源在已處於優勢的學生身上不

斷累加，即使對於普通班的學生也盡可能給予期望與厚愛，讓弱勢學生珍視自己

的才能與進步的可能。 

(二) 網路學習讓階級翻身變成可能 

教育 E 化給貧苦孩子翻身的機會。在今日網路發達的世界，知識的易達性

遠遠比過去高，即使沒有機會海外留學，也有機會在網路上看到海外頂尖大學的

開放課程，網路成就了「全民可以自學」的時代。 

因此老師可以教導學生網路上有哪些開放課程的學習資源、教學影片值得觀

賞，使學生不被現實生活綑綁束縛，只要有心學習，到處都是教育與學習的機會。 

(三) 108 課綱可以是階級翻身的機會 

108 課綱強調「彈性課程」與「自主學習」，是學生專為自己蓋大樓的學習

工程，蓋大樓需要鷹架，其中重要的鷹架，是兼具專業與熱誠的老師。 

身為老師應該要積極參與社群共備，產出素養導向的多元選修、探究與實作

的課程，帶領學生自我探索、自我選擇、並且多元思考，幫助學生「適性」，為

國家「揚才」。讓每個學生可以在學習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動力，絕不是無知的

順從那些一層不變的讀書與考試，受限於高社會地位賦予的「單一觀念」與「讀

書能翻身」的騙局，持續地再製階級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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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也許原生家庭早已注定，但身為教師的我們可以是一盞明燈帶領學生尋找求

知的方法，可以是學生的精神支柱換個角度思考問題，也可以成為課程的設計師

幫助學生探索自身的發光點。就讓我們共同為學生打造學習的鷹架，陪伴學生信

心喊話，使學生能不斷提升自我能量，成為更好的自己並翻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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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想著剝奪手機，不如正面迎擊」 
－尋找知識型網紅對父母的助益 

許方禎 
高雄市立鹽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知識型網紅為一種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媒體，以現代化、電

子化的手段，建立全新的社交互動方式，當群眾感知內容付現的機會來臨，便會

盲目的跟進。因此出生在這個世代的孩子，自然接收新文化。究竟孩子會對知識

型網紅產生依賴，或是父母呢？ 

本文章藉由教育專業者的眼界，以觀察孩子的需求為視角，提出父母的學習

建議。學習終身化，領域趨跨界化，作為教育者重新思考終身學習的意義，對孩

子而言，能陪伴終身到老的學習到底為何呢？ 

二、本文 

(一) 知識型網紅的特點與現代父母的反應 

親職不僅存在於個人角色的轉換，也意味著生命的傳承（李慧美，2003）。
角色包涵養育、照顧、經濟，而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高淑貴，1986）。有

趣的是兩者間的關係特殊，有時孩子對於偶像的崇拜與迷戀，受父母間接影響。 

知識型網紅傳遞知識的方式，採取散播模式，當孩子收到更新頻道傳來的訊

息時，總是樂於跟朋友炫耀，轉傳分享，專注聆聽內容中每一句言語，訊息被接

受度高。針對呈現的資訊，孩子能夠自行選擇，接受或過濾，正因為之間的權利

平等性高，孩子能夠感到自信，提升成就感。當孩子對資訊不了解時，便可重覆

播放，畢竟頻道不會像父母一樣，重複說到動怒。 

知識型網紅透過網路瞭解消費者行為，因此能準確地得知孩子的喜好，修改

先前不受好評的內容，再度預測觀眾反應。相較於父母總是以灌輸理念的方式與

孩子溝通，自行過濾掉認為不適當的資訊，易讓孩子覺得千篇一律，感到煩躁。

一旦失去耐心，和孩子說不上話，關係冰冷，便不得其法了解孩子，之間的權力

平等性自然不對等。 

即便知識型網紅相較之下略為開明，孩子欣然買單，然而他們也存在著擔

憂，害怕終有一天，觀眾對於內容漸感到疲乏因而流失，這點也與親子間的處境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8%A1%8C%E4%B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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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謀而合。知識型網紅與父母都是充滿故事的人，若是能轉化表達方式，親子間

的關係將能昇華，孩子會發現父母身上歲月積累的寶藏。 

(二) 知識型網紅吸引孩子的原因 

    移動網路時代，孩子透過網路分享的視角，看見他們未曾接觸過的視界。原

先被上課時間與上班時間分割的時間裡，鮮少有喘息空間，然而改變生活模式的

知識型網紅出現後，如今碎片時間產生價值，代替父母陪伴空閒時間。 

相較於成人，網紅傳播者的互動模式更加有趣、活潑。說話的方式創造時代

潮流，與同儕產生共鳴與討論，知識內容也相當新奇，方式更為多元。除了提供

陪伴與社群話題外，雙向及時的訊息通道，滿足孩子的空虛心理；平等性高的互

動模式，孩子藉以提升成就感，得到相同權力的關係對話。  

當孩童在標準化的世代裡被慣性檢視，便容易從選擇自媒體上獲得並提升成

就感。知識型網路傳播者需要處理人際關係，面對不喜歡自己的人如何智慧應

對，間接給予霸凌關係中的孩子思考契機。 

知識型網紅提供給孩子的影響不容忽視，經過整理的內容，傳遞平時生活較

少接觸的文化底蘊。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時，經常扮演陪伴角色，消除

壓力。除了將其當成偶像，單純而盲目的迷戀崇拜外，孩子可以向其製作的熱情

與堅持看齊。成就知識內容前，須經過事前蒐集、事中整理與事後分析，內化後

融會貫通，此種統整訊息的後設認知能力，不正好連結起素養導向課程嗎？知識

型網紅將個人的成長經歷與能力培養融入技能，不斷產出原創內容，成為孩子的

榜樣。除了能夠幫助孩子更高效能的掌握外顯有價值的資訊外，也能給予孩子一

份勇氣鼓舞嘗試。 

(三) 知性型網紅可能造成的問題 

知識型網路自媒體雖提供精要的內容，然而所謂的懶人包皆為第二手知識，

容易造成資訊多元紊亂，被灌輸意識形態而難改變。孩子經常會沉溺於眼前所見

的事實，未加以求證。學習者終將面對實際的問題，無法使用任何代讀或整理深

入基礎進行系統化學習。入門型的知識提供的僅為知識再應用的整理，而非知識

系統本身原理的掌握與應用。 

無明確分級制度的網路平台，難以篩選適宜的知識型內容與傳播者，而其提

供特殊而前衛的主觀觀點，易傳遞被塑造為指標的意識形態，因此培養孩子思考

的邏輯與歷程非常重要。給他魚吃，不如教他如何釣魚。當孩子能判斷選擇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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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才能為自己的人生把關，學會負責任的態度。我們要讓孩子明白，追隨

主要潮流，被短暫的跨界現象迷惑，其實是社會在形成新分工的過程。不同的時

代有不同的學習情境，所以不要害怕知識帶來的衝擊與焦慮。 

若欲避免孩子沉迷於使用網路，盲目追隨偶像，現代親職教育者便不能疏忽

教育責任。我們不能將陪伴孩子的時間交給手機或補習機構，而疏於了解孩子的

情緒，不詢問的溝通方式易產生誤解與爭執。 

(四) 父母的因應之道 

1. 建立平行的雙向溝通 

  網路資訊爆炸時代，親師不再是唯一的訊息來源。一味禁止孩子閱覽網路資

訊的管道，適得其反。期待親職角色配給時間陪伴孩子，不自覺間，忽視了家長

的難處。期待孩子的服從，陷入衝突對立，不如調整互動角色，建立平行的雙向

溝通，進而支持、引導子女的成長問題。 

  知識型網紅傳遞給孩子觀念，孩子二話不說的買單，他們能做的事，難道父

母做不到嗎？知識型網紅的崛起，我們應反思現代教養的不足。前面提及兩者的

異同，何不將孩子對網路的依賴與沉迷，正向轉化為培養批判，以及找正確答案

的能力呢？理解孩子的學習方式，能讓他們在學習上得到更好的體驗，因為每個

孩子的學習方式並非千篇一律，有其對不同學習方式的詮釋。 

2. 建立自主選擇的歷程 

    以個人中心治療理論為基礎，教導父母進行自我覺察、學習瞭解、接納、積

極傾聽，以增進親子溝通和親子關係。父母可以引導孩子整理該知識型網紅的特

點，篩選出可以做為學習楷模的對象，共同參與前置作業歷程。 

  藉由公民參與的對話，讓自主選擇的技巧深植孩子的生活（王以仁，2001）。
孩子從中學會自由完整的思考方式，由選擇、辨別到取捨，學習真正重要的事和

其他事情的差異。工作之餘可以與孩子討論審視適合的選材，並列出優缺點。 

    孩子如何在資訊海中撈得自己想要的資料，父母必須提供安心探索的環境與

支持。協助孩子建造知識地基，可以多方累積正向的互動經驗，並嘗試在負向經

驗裡，找到轉化挫折的方法。學習用平靜的態度去面對，先瞭解事情的原因，再

找出適合的導正方法，讓孩子養成尊重別人和社會規範的習慣，避免放任孩子變

本加厲地以自我為中心。避免孩子對其僅產生單純而盲目的迷戀崇拜，父母可以

協助引導孩子注意製作的熱情與堅持、事前蒐集、事中整理與事後分析、網路時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ad%b8%e7%bf%92%e6%96%b9%e5%bc%8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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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優勢，引導孩子正確的使用網路資訊。孩子應當學習在言論自由的地方作負

責任的表述，行使權利時不忘義務。  

3. 建立完善的心態 

  網路的普及自媒體的風華易淪曇花一現，父母應協助孩子建立完善的心態，

面對瞬息萬變的資訊勿悵然若失，得失心過重。若是孩子對自媒體經營與操弄產

生興趣，工作閒暇之餘不妨陪伴嘗試討論。人類從始至今是喜歡聽故事的群體，

再小的個體，再獨立的也有屬於自己的品牌故事。父母教育者可以先做一張評斷

表，再與孩子的做對照。陪孩子先行閱讀書籍，再審視知識型網紅的想法與己是

否相似，共同篩選適宜的教材。 

三、結語 

批判是一門藝術，網路資訊流竄是難能可貴的內心考驗。父母可以創造安全

的情境，讓孩子放心全然體驗，需要學習如何在看見的文字之判斷是非。當孩子

具備專業的意見與專長，便能洞悉自媒體帶來的知識正確性。知識型網紅必須成

為親子教育間的雙向溝通利器，而非產生親子嫌隙的戾氣。孩子創造出自成一格

的審視眼光後，了解平台選擇、內容定位、創作過程中的技巧與經營方式，便能

將自媒體運用自如，讓網路時代成為學習上的優勢。  

參考文獻 

 王以仁（2001）。未來的家庭發展與親職教育。臺北：心理出版社。 

 李慧美（2003）。開啟親世紀的親職教育。載於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

所主編，家庭教育學（559-593）。嘉義：濤石文化。 

 高淑貴（1986）。雙生涯家庭親職功能的實施。社區發展，35，31-36。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01-105 

 

自由評論 

 

第 101 頁 

服務學習融入正式課程運營方式之可行性 
張瓊方 

實踐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問題意識 

教育部於2007年函送「大專校院服務學習方案」，鼓勵各大專院校規劃服務

學習課程，各大學便陸續以各種方式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例如以通識課程開設或

由學系以專業融入服務學習方式進行開設相關課程，此外，教育部大專校院服務

學習方案尚有提出可以與實習課程結合服務活動之方式進行。總之，政策性期望

各校推展落實大學生服務學習。實際上並非臺灣，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也設置服

務學習課程；川田（2014）以大學教育導入服務學習的可能性為題，探討了日本

服務學習先驅大學，包括國際基督大學、立命館大學、筑波學院大學、惠泉女學

園大學、日本福祉大學等校的實施狀況。山下（2017）表示服務學習導入大學授

課，授課的準備階段需要時間與勞力；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前最低限度的社會人基

礎力，包括思考與行動、禮節、公共心、倫理觀等都有確認的必要；服務學習真

正期待的是培育學生知識、敏感度、態度，進而釀成智慧的意義。 

服務學習就是「服務-學習」讓「服務」與「學習」連結的學習方式或課程科

目，但當服務學習成為一門正式科目時，教師要維持一門正式課程實施並執行運

作其實並不容易，教師一定得付出真心，頭腦思考、情感付出、身體力行，還要

用心費盡心思心力，才能維持課程良好運作。該如何安排學生如何進行服務，何

時、何地、做甚麼；特別是甚麼樣的服務與學習經驗或歷程對該系學系同學的專

業學習相符，是所有接下服務學習課程的老師都得進行思考的問題。服務學習是

立意良好的課程，但如何進行服務學習，無論在教材教法甚至評量上，教師該怎

麼做、如何做，也都在參考援例並構思建立自己教學的方式。本文乃以服務學習

課程為主題，提出教師經驗和理念反思，論述之內容對於同樣身肩推動服務學習

課之教師，或必須執行類似實務課程之教師，在教材、課程運作上應有其參考之

意義。 

二、課程運作、教師責任與學生輔導 

 服務學習必然被認定需要安排至校外參與服務工作，其在執行上之現實面不

得不予以考量。有些偏遠學校距離社區環境都有好一段距離，學生行動往返校區

與校外，讓課程進行時間就不好控制排定，使致服務時程的安排確實不易，學生

前一堂課或後一堂課的銜接會受到影響，站在教師立場，讓學生自行騎車至服務

地點上課，教師總是掛心學生，交通安全堪慮；若學生未能自備摩托車等交通工

具，教師如不安排交通工具，對有些學生而言則難以往返校內外參與校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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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學生是為了修課而需行動時，教師則應對學生安全負起責任。如此說來，服

務學習這門課無論在課程內容的安排、時程安排、交通安排、服務性質、學習甚

麼?不單是課程也還有經費問題。畢竟交通費、保險費、校外服務時是否提供餐

費，因為要面對課程推動上的困境，教師也必須找到解決問題之方法。因此，教

師確定學系學習特性，針對課程特質安排學生學習，教師不但得用心於課程內容

上的安排，並且得費心於著重課程實施運作的方式，讓課程得以符合服務學習課

程精神的本意。為了讓服務-學習課程能順利運作，課程規劃應可因時地制宜，

教師可採取策略性的做法，讓服務學習活動能因應實務彈性調整，維持文本內容

（服務學習意義、服務倫理、志願服務法）、學生計畫討論、服務執行、分享、

反思，建立學生服務學習檔案等步驟，使課程能達到教學目標。 

三、服務學習課程運營之可行性 

(一) 配合相關計畫實施服務學習課程 

學校及學系等教學單位都設有教學目標與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標準，因此所

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其服務與學習的內涵應與學系教學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培

養有關，教師如果能事先規劃配合相關補助計畫而規畫課程，讓服務學習活動與

計畫的目標及內容契合，則能配合相關計畫實施與執行，如此，不但學生學習內

容符合相輔相成，且對於實施服務學習經費所需，交通費等各方面則亦能獲得緩

解與挹注。例如，教育部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計畫課程中「志願服務倫理」、「志

願服務法規」、「樂在服務」、「自我了解與肯定」等課程，皆適合於服務學習課程

中成為教材；特別是計畫中各校得配合需求可決定安排特殊訓練課程，這讓各校

得以各自需求設定課程，適合同步考量服務學習課程運作。教育部去年度運動志

工計畫要求辦理兒童寒假營隊活動，透過兒童冬令休閒運動體驗營的活動規劃與

籌辦，藉此機會讓開學後有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之同學以自願方式參與，擔任寒假

運動休閒體驗營志工，讓籌辦與推動運動休閒體驗營活動成為先修的服務學習課

程之一。教育部體育署委託臺灣大學體育室負責之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與樂在

服務活動已實施十多年，可以提供志工保險費、餐費、交通費、材料費等，可同

步結合服務課程實施與學習，對教師及學生都是值得感恩的支柱。現在，教育部

亦有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亦可提供教師在教學實踐與研究兼做結

合。 

(二)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構思服務學習計畫並學習撰寫計畫 

服務學習是根據美國教育學者杜威理念所提倡，1960 年代導入大學的教育手

法，鼓勵學生認識近身環境，關心自己所處的地方或社區並進而了解它，透過對

社區環境的理解，未來能成為良好公民。配合服務學習精神，教師得於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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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採訪學校鄰近地需資訊，學習設計符合服務的計畫，學生對於社區的了

解可透過資料收集撰寫計畫、發表、分享，對於社區有更多的了解。雖然，有些

學生可能對校區外周圍環境仍在探索學習階段，由於不夠熟絡，有些計畫尚未成

熟到得以執行之階段，或說學生規畫的服務計畫也在時空考量上不一定能配合時

程執行運作完成，所幸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師生可以透過網路資訊收集查詢或聯

絡，以作為擬訂計劃之課程之一。學生可以關注社區議題與需求，例如實踐大學

高雄校區學生曾實際參與鄰近鄉鎮美濃白玉蘿蔔的行銷設計與執行，當時學生還

設計製作了白玉蘿蔔活動宣傳單，也創設了白玉蘿蔔 LINE 貼圖，對於計畫的擬

定與撰寫課程內容，雖然不盡然最後都能實施完成，成了天馬行空的創意想像，

但能刺激同學計畫規劃與想像力，對同學學習仍有裨益。 

(三) 建立能穩定實施運作服務學習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服務學習是一個圖美好理想且立意良好的政策，但只要執行過服務學習課程

者就可以知道其存在的問題與困難度，與穩定發展的機構合作較能穩定維持課程

運作。多數服務安排需要利用整個上午或下午、甚至全天；學生參與各項服務也

會考量自己的興趣、學生自己的時間行事上的安排，服務內容與形式等，應該說

變數很大，教師也無法強迫學生。每位學生至少服務12小時是學校教師課程安排

的規定，也因此教師必須要找出多項的服務內容才足以讓每位學生都能服務12
小時以上，教師須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脈絡與機制，才能確保課程穩定實施，並

保持彈性可調整的作法是最適切的。筆者的學生曾參與某社區樂齡服務，陪伴老

人一起參與資源回收、手做裝飾社區服務中心、陪伴老人歌唱舞蹈，不過由於社

區距離學校遙遠，學生搭乘公車車程也需二、三十分鐘，連同從學校前往車站和

等車，加上社區老人成員出缺席也難以穩定，以致於較難成為長期合作之夥伴關

係。不穩定的合作關係，有時會造成學習安排上的困擾。因此，教師每年在安排

學生服務學習時都必須因應應變調整。建議與學校或教育單位連結，因為服務學

習與志工服務活動並不相同，必須涵蓋服務與學習兩個層面，學校部門有時確實

比較能理解如何做到讓學生能夠獲得學習的機會。像是實踐大學與高雄市七賢國

小今年度的合作，有如大手牽小手的合作機會，協助國小於高雄文化中心辦理畢

業音樂會，舞蹈與音樂結合，由大學生舞蹈協演並協助場務實施，對學生來說有

了一次很棒的「做中學」機會，而七賢國小教師也很能站在教育立場清晰指導如

何運作合作關係。 

(四) 鼓勵學生建立個人服務學習履歷 

教師要鼓勵學生不是為了修課能到學分而參與服務，而是要珍惜自己每一次

所獲得的服務機會，反思自己從過程中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

從計畫參與到服務完成，能反省自己的態度、能力是否仍有可以改善之處，為自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01-105 

 

自由評論 

 

第 104 頁 

己所做過之事留下紀錄。對學生而言最寶貴的是其所經歷的經驗。辛文義（2012）
曾提到建立學習歷程，可以提供生涯規劃與發展的依據，增加升學與就業競爭力

的提升優勢。教師引導學生建立服務學習檔案，記錄下所參與過的活動內容及服

務工作性質亦應列為課程內容之一。以結合科技製作學習履歷教材，APP 或各式

剪輯軟體操作簡易，由於各款手機皆具備拍照與錄影功能，因此在資料收集上亦

甚為便利，大學生不但已經可以自行製作影音學習履歷檔案，尚可發揮創意製作

具有個人風格的學習履歷檔案，技術層面採用剪輯軟體便可以創作製作，以剪輯

軟體工具欄、時間軸、播放器、特效調整器等功能操作，製作完成服務學習檔案

後存檔匯出即成。如圖 1 所示，教師或學生可依照學理做影片結構上的處理，教

師將學習歷程分成準備、行動（服務）、反思、慶賀四個階段，讓學習檔案製作

按照此四階段依序呈現；教師可事先製作 PPT 檔的模板作為素材檔，讓學生在

製作時可有全班統一呈現的一致性，將資料依序拉入剪輯軟體軌道位置中就可完

成。 

 
圖 1 學習履歷檔案例製作（由左至右，由上列至下列） 

四、結論 

服務學習（Service-Learning）是經驗學習的一種形式，透過服務學習過程中

的反思，從互惠中獲得學習的效果與成長。服務學習的定義多樣且廣泛，但主要

精神仍在於鼓勵學生「做中學」，要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並能付諸實務執行，須謹

慎整合人力、時間與軟硬體資源，在經費、課程或研究內容上適合結合其他相關

計畫實施執行。大學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服務是一種中介方法，學生能透過課程

「學習」到甚麼應比「服務」來得重要，教師仍應設定學生配合可能在服務工作

須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的教學。教師在教學引導方面，必須鼓勵校內學生組織

或參與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培養學生服務學習之精神與提升年輕學子的社會公民

意識，教師整合資源，長期與持續性地結合民間相關團體的專業與資源，保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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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友好合作機會，讓學生有機會參與各類型服務，教師亦配合鄰近社區之需求辦

理校外性服務活動，培養學生關懷社區及公民參與；實際帶領同學參與集體驗服

務真諦，學生受被服務單位正向、具體回饋能獲得慶賀的有能感。最後，能記錄

下學生服務履歷的檔案，是很有意義地學習成果呈現方式，善用科技製作教材，

能讓學生年輕不留白地呈示與珍藏自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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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推動與赴美參訪交流之我見 
謝翠娟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基隆市仁愛國民小學教師 

基隆市 108 年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一、前言 

近年來創客運動（Maker Movement）風起雲湧，翻轉學習模式，使學生從

做中學為各國致力發展之教育目標。而在美國，創客風潮已深入了許多產業領域。

在 2014 年，白宮舉辦了第一屆創客嘉年華（National Maker Faire）活動，前美

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公開宣稱美國是一個「創客的國度」。在 2015 年 
6 月，設立了「創造周」（合作媒體 tech2ipo，2016），每年六月皆舉辦創客嘉

年華， 吸引了上萬人聚首一堂，自作者公開展示其 DIY 作品，將自己的知識、

技術，在創客社群中無私分享，為的不僅是自己，而是整個 Maker 社群的發展。 

身為國小教師的我，日前曾商借於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協助推動智慧教育之

業務，亦支援承辦「創客教室建置案」，致力於推動智慧創客教育，翻轉學習模

式，給予學生和老師帶來不同於傳統之教學。為給予孩子及老師更多元的學習方

式及環境，市府（教育處）特規劃辦理參訪美國學校之活動，前往該國進行智慧

創客教育交流，藉由吸取他國經驗，思考市內學校可行的推展方式，改變師生之

間的教與學，提升孩子的組織、邏輯、主動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基隆市智慧教推動之歷程 

(一) 推動首部曲—建置智慧創客教室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之「培訓具備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

目標指出，每一位教師都應有將資訊科技有效應用於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

管理及教學評鑑等知識與技能，同時亦能善用科技提升工作效能和專業發展（教

育部，2008）。陳淑敏、李文淵、楊育修、黃幼萱、吳志富（2016）指出為鼓勵

學校師生發揮創意、動手實作，中央推動創新自造教育計畫，讓學生了解創客精

神並啟發更多創意思想及實作的樂趣。 

資訊科技運用最終的目的，乃是在於教學現場的應用，幫助教師教學、改變

學生學習模式、提供學生有意義的學習與批判思考的能力，藉以提升教育的品質

與學習成效（蔡政宏，2012）。然而，透過網際網路新構通模式之應用，學習者

更能夠追尋、探索與建構多元化的自我認同感（蔡政宏，2008）。藉由不同資訊

科技輔具之應用（如教學電腦、網際網路、液晶電視），更可讓學習者具備超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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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性，擺脫過往線性學習之單向思考模式。 

學生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培養及教師的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培訓，皆需具備充

分的數位教學資源。整體而言，創客課程可以讓學生從教師傳遞知識到學生思考

進而讓學生動手做並實際參與，然後用心完成。藉由創客課程，當學生面臨挑戰

時，學生可以自己找尋適合自己學習的方式，設計出獨特的解決方法而理解，同

時內化成自己的學習經驗。 

劉明洲（2016）指出：創客教育的理想雖高，但要具體落實以達到原先規劃

以學生為主體的理想，包括(1)學生能發揮主動性，(2)以落實學生的點子為主要

目標，(3)學生能了解自己的作品（能清楚解釋作品的來龍去脈），以及(4)學生能

展現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信。此外，創客的精神是動手、創新與分享。從原本的

獲得樂趣（製作裝飾品或玩具），以及解決生活問題（製作器具或修理器物），到

促進產業創新的創業人才培育與創新能力培養……而中小學的創客教育可以透

過四種不同策略來進行：融入正式課程、透過社團活動教學、舉辦研習活動、開

放創客空間（張玉山，2015）。創客不分年齡、工作性質，只要是動手實做，解

決問題，就具備動手實作的精神（林誠展，2015）。 

綜上，在首長積極重視教育下，投入許多教育資源，於是「智慧創客教室之

建置」為全市學校推動智慧教育之首部曲。 

(二) 智慧創客教室之設備規劃 

市府教育處、教網中心及資訊輔導團審慎思維，對於每間智慧創客教室教學

科技設備內容有了初步構思，所需內容略以：70 吋以上液晶電視、桌上型電腦

（含顯示器）、3D 印表機 2 台、筆記型電腦 30 套（依班級學生數微調）、充電車

1 台、Arduino 套件及周邊感應器、無線基地台 12 台、視訊會議設備、智慧創客

教室裝修等。 

然而地方政府經費著實有限，是以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對於學校兼任行政

職務的老師而言，寫計畫向中央爭取經費並非為容易的事，於是經由數次提報與

修正，終也獲得中央對於學校努力的肯定，全市國中小各校均能建置一間智慧創

客教室，造福學子。 

(三) 培訓教師創客教育之專業知能 

發展創客教育，需有創客能力足夠的教師，然而大多數的教師只具備教育本

位的知識與教學技能，欲實施創客教育又缺乏可參考的教學資源，創客教育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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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須經過有效規劃後，針對各項內容謹慎籌策，從實施過程中探索與檢討問

題，並且加以改進，以助於創客教育的推動與落實（陳盈君，2016）。 

為提升教師創客教育專業知能，除親臨赴美參訪觀摩學習外，回國後並安排

一連串之創客師資專業研習課程，不僅校長及各校資訊組長受益，對於創客教育

有興趣之老師亦能參加培訓，將所學知能貢獻給學子，落實創客教育之推動。 

三、赴美參訪與交流 

(一) 地點擇選與規劃 

為符應市長親民愛民政策，造福學子，在教育處前陳素芬處長指導與率領

下，曾邀請各科技大廠或專業團隊與市內各級學校代表之校長共同參與全市智慧

教育推動之研議，舉凡：Microsoft、IBM、Google、思科、資策會、工業局、工

研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經由數次會議不斷精進與討論，進而瞭解

Google 公司不僅位居科技龍頭、幸福企業以及榮登世代年輕人最想進入的企業，

對於「教育」更是免費，並且提供無限儲存空間供教育者使用，於是經由數次密

切的聯繫，數十封英文書信的往返，成就了這趟美好旅程，也讓參與夥伴增廣見

聞，獲益良多。 

(二) 參訪與交流地點 

第一天到 Google 總部進行參訪，而第二天則由 Google 總部推薦與他們共同

合作的四間學校（ Dartmouth Middle School 、 Noddin Elementary 、 Lietz 
Elementary、Union Middle School），第三天透過教育部駐舊金山辦事處教育組的

協助，安排三間學校（The Nueva School、College Park Elementary School、Yu Ming 
Charter School），第四天則赴柏克萊及史丹佛大學巡禮，並撥冗參訪美國景點-
舊金山市區等。 

(三) 參訪目的 

期以美國中小學推動數位科技及智慧教育為主軸，期盼瞭解美國於 smart 
education、AI、maker、coding、Hi tech……等在科技教育推動極有成效之學校進

行參訪，做為本市學習觀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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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後體悟 

1. 學生部分 

瞭解到美國學生從小已養成獨立自主、認真學習，人手一台 Chromebook，
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遇到問題會主動詢問老師，大家共同討論，在戶外課程之

際，學生都認真學習，鑽研他們想瞭解的知識，孩子上課是認真且開心的，無論

年紀大小，即便是小學的女學生，也能拿鋸子、學會操作機器，自己動手做，發

掘問題點再利用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同學齊心合力完成想達成的目標。 

2. 老師部分 

參訪學校每間教室幾乎都有協同教師或熱心家長協助，指導孩子使用機器或

課業，而老師會於課前備課，將整學期欲教授的內容深具統整性依據課程目標教

導學生，無論於室內或室外都能看到老師十分認真教學。 

3. 家長部分 

親眼目睹已是祖母級之美國家長竟然也在操作 Apple 電腦，當下令我驚訝無

比也著實令人感動，彼此之間相互討論與提攜，利用閒暇時間擔任志工，協助圖

書館及學校推動業務，讓學校業務更加順利推展。 

四、建議 

(一) 學校方面 

每個孩子都是影響台灣未來的一個機會，期待能從校園中的智慧創客教室引

動，進行推動智慧教育，內容如下： 

1. 校長帶領全校教師群能不斷自我精進 

校長是全校師生的楷模及典範，帶動全校教師不斷自我精進，美國重視學生

實作能力，勇於讓學生嘗試，校長亦能帶領教師群將實作課程及創意思考納入課

程規劃，激發學生的想像力，提升學生的創新力。 

美國提倡教育創新計畫，將小學科學教育課程分為工程教育與科學教育，並

將創客的概念融入教學，鼓勵孩子透過動手做、創造的過程中，學習解決問題的

能力及增強科學、工程、數學、科技領域的知識。在過去中規中矩的教育模式裡，

教師在課堂上是主體、在科目上更是獨立教學，而創客教育注重的是從創造的過

程學習更多領域的知識，教學者從主體的角色轉變成協助的角色，甚至是只提供

材料和工具，讓學生自己動手解決困難。因此，倡導創客的教師必須重新思索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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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規劃、教學方式，方能引導學生思考與開展創意（陳盈君，2016）。 

惟有身體力行的領導者，方能上行下效，帶領全體師生一起因應數位科技時

代。 

2. 培訓創客種子教師發揚光大 

創客課程則是學生必須對自己學習的任務、資源與程序要有自主權，從問題

中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沉浸於學習之中，進而產出新的創意又能夠提升學習動

機與信心（陳淑敏等人，2016）。 

惟培訓創客種子教師係為首要之務，讓種子教師不斷傳承，甚而發揚光大，

將創客課程推廣給全校教師群；然而，學校若僅有資訊組長為種子教師，人力資

源有限，建議應廣大培訓，讓各校皆有多位創客種子教師，促使每個教師科技專

業知能提升，方能規劃及拓展適合學子的學習課程。教師能透過智慧創客教室真

正發展教學專業，讓科技融入老師們的教學策略中，發展出科技創新教學模式，

學生能在課堂上被吸引、被感動，促使課堂變成智慧課堂，讓學生喜歡上課及學

習。 

教育的本質應當是立基於互動、發展於熱情、專精於智慧（蔡政宏，2012），
能如此，每位教師便能真正照顧到每位孩子，成就每一位學生。  

(二) 主管機關方面 

1. 督請學校善用智慧創客教室設備 

智慧創客教室裡有許多科技設備，然而，有少部分學校擔心財產遺失或設備

損壞，促使創客教室幾乎都上鎖，使用率偏低，一般教師也很少踏入，設備極少

使用或僅利用那教室進行開會，未讓孩子普遍化使用；在美國的學生，人手一台

平板，任何地方皆能學習，也因此，帶著走的能力是逐漸養成，比起國內學校過

度管控，深怕設備遺失或故障，在與日俱進的社會，許多設備沒若被師生使用將

很快被淘汰，甚為可惜。 

創客課程主要是藉由「玩」的方式及過程來吸引學生，激發其好奇心，希望

透過合作過程，將每個人的優勢發揮至極大化，向目標前進。惟有讓孩子經常接

觸這些科技設備，學生才會熟悉與習慣，也才能瞭解每項設備的基本操作功能，

亦能逐一克服問題，學會解決問題。 

沒有教室，可以花錢蓋；設備老舊，可以全部更新。但是如果花了大錢、買

了設備卻沒人用，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費。因此，主管機關應督請學校經常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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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慧創客教室，畢竟，珍貴的公帑不應花在建置無謂的蚊子館身上，應讓每

位師生懂得如何操作與使用創客教室中的每項設備為宜，方能造福師生。 

2. 能持續關心學校後續使用效益 

「科技領域」是 108 年課網最受矚目的亮點指標，而初步建置的智慧創客教

室，具備一般創客教育的基本設備，為因應 108 年課網，中央將投入許多資源建

置全國的生科教室及更新資訊設備，而科技領域的新設，讓老師們看見的希望與

轉機；然而，不是花錢買設備師生能力就會提升，真正要落實的是－如何讓每一

個設備達到它最大效益，藉由上課的操作與使用，才能讓師生瞭解每項設備之功

能，才能讓學生真正學會帶著走的能力。 

主管機關應持續關心各校後續使用效益，每項所採購的設備是否好用？是否

適合師生？而非僅採購或建置就結束，學生是否藉由設備之操作提升自我效能

感？老師們在操作設備上是否有產生任何問題？如何改善或革新？好的事物經

常發生在轉折點，藉由小小改變，能有大大效益，期能由小處思維，方能將教師

教學專業充分發揮，設計思考自主課程，引導學生多元的創意思維。 

3. 挹注符應潮流的科技設備，培育數位公民 

張奕華、王緒溢、吳權威、吳宗哲與韓長澤（2011）研究指出，利用科技創

新教學評估指標無外乎使用便利性（convenience）、展現效能性（efficiency）、與

科技智慧性（intelligence）上述三項指標，或當為現今教學者在實施資訊融入教

學進行教學活動時，當先行思索之評估指標。然而為因應 IoT 之世界科技潮流向

下扎根，藉由創客教室中 arduino 及相關感測器的設備與行動載具（以藍牙技術

操控相關感測器），導入教學現場以資訊融入教學模式融入領域教學中，讓領域

教學科技化，帶給學生新的學習方式，同時也讓學生從小培養 IoT 的概念，讓 IoT
的科技潮流自然而然融入學生生活中。 

隨著科技時代來臨，學生不再只從書本上學習，世界各國政府與企業已積極

投入創客運動的行列，並從校園中落實及推廣，期能讓學生培養獨立思考、合作

精神、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並培育學生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教育部 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提及：未來人才應能有效利用資訊科技進行深度學習，並在不同

情境中應用，解決問題，同時成為具正確態度、行為與責任感之數位公民（教育

部，2016）。 

爰此，智慧創客教室中的科技設備不應僅侷限初步規劃時的內容，應該符應

時代潮流，與日俱進，例如：未來若採購液晶電視亦能調整為觸控型，同時因應

學校實際需求，將冷氣裝設納入規劃……，培訓教師專業知能，導入創新且符應

潮流的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設備，將最新科技的技術帶給學子，讓不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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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其年紀學習適合自己的科技設備，如此，方能培養有責任感的數位公民。 

五、結語 

期許智慧教育的推動能創造不同自主課程，引導孩子創意思辨、學習思辨以

及批判思辨之能力，每個人樂於成為 Maker，激發教學創造力與教材製作實踐

力，更能結合產業與學校的力量，將生活空間自造的精神從校園推廣到社會大

眾，也讓全市朝向智慧的學習型城市邁進，這也是建置智慧創客教室的初衷，希

望結合產業與學校的力量，將生活空間自造的精神從校園推廣到社會大眾，同

時，也能透過網路，掙脫傳統教學的時空侷限，拉近師生及同儕之間的距離，不

僅能提供公平、開放、自主的學習機會，亦能逐步實現全民教育機會，未來更能

培育 21 世紀創新經濟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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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美感教育在學校行政上的實踐 
王春綢 

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小教務主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博士候選人 

 
一、 前言 

    「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乃透過生活美學的省思，

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度、能力。

教育部自 103 學年度起推動美感教育計畫，積極投入大量教師人力開發創新美感

課程，著重於日常生活中的探索、體驗及美感的潛移默化，讓學生增進對生活周

遭的審美判斷力，「跨領域」及「創新教育」是 12 年國教的核心元素，以藝術為

中心結合其他學科，不但加強學生的藝術涵養，進而提升學生對學科的興趣。目

前進入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其著重在跨領域的美感教育，藉由不

同科別的老師跨域合作，共同產生不同以往的課程美學，提升學生美感素養，培

育美感前瞻人才，增進國家美感競爭力。 

二、 學校行政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之策略 

    美感教育課程是一種跨領域的展現，行政是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的最佳

動力，只要引發老師的教學熱情，感染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師生感受生活是一種

美學、是一種智慧，透過實際的體驗，讓學生在美感中薰陶，在合作中成長，在

關愛中茁壯，我們需要培養孩子對生活中美的敏感度，進而孕育美感素養，基於

如此信念，檢視目前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在實踐上出現以下問題，筆者以學校行

政觀點提出因應策略以供參考。 

(一) 提升教師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與教學能力 

    多數老師沒有藝術專長，時常困擾著美感要用什麼教材？該如何教？

Schwab（1969）曾指出課程是由教師、學生、環境、教材等四個共同要素組成，

教師、環境、教材三個要素交互作用的過程，影響學習的主體－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獲得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成效。周淑卿（2017）也指出，好的教材能夠促進

學習，並達成學習目標。因此，在跨領域美感教育於學校的實施過程中，研發跨

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教師如何能創發設計系統化的跨領美感

教育課程及教材，讓學生有興趣、有熱情、有成效的持續學習，並且運用在日常

生活中，是至關重要的，學校行政協助申請教師學習社群補助經費，辦理跨領域

美感教育教材教法研習，針對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教案設計及成果發表活動，

聘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在教師增能研習後，鼓勵跨域美感學習社群研發創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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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合理論與實務，進行滾動式修正。 

(二) 辦理提升學生跨領域美感教育相關課程與活動 

    以「美感藝起來」跨育教師學習社群為例:學校行政擔任社群召集人，協助

老師撰寫跨領域美感閱讀計畫申請經費補助，帶領研發創新課程與教學策略，引

導學生感受《弟子規》古典文學之美，培育學生跨領域的美感素養，從《弟子規》

的閱讀，探索美善品格，最後，融入數位互動遊戲競賽及結合教育戲劇展演，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並體驗美感，這些課程與活動都有助於孕育學生具跨領域的美感

素養。 

    此外，學校可以辦理多元化、多樣性的跨域社團、課程與活動如：合唱團、

管弦樂團、魔術社、舞蹈社、話劇社等進行音樂、舞蹈、戲劇、體育、魔術表演，

創作音樂劇、微電影製作、積木創作、美感鄉土踏查、藝術季……等，發展音樂

跨戲劇、美術跨電影、體育跨音樂等多元表演活動，讓孩子學會發現美、體驗美、

探索美、創作美、分享美，也從中建立跨領域的美感人文素養。 

(三) 重視跨領域美感教育與多元評量 

    學校將跨領域美感教育融入校訂課程，建構由一到六年級的跨領域學習課程，

永續發展，而美感教育的學習成效該如何評量呢？紙筆測驗是傳統使用最多的評

量，大多著重學科內容的學習，如何評量出學生的美感素養與價值信念，甚至透

過評量達到素養目標的導引，恐怕不是傳統評量能夠達到。面對翻轉教育這股新

趨勢，老師們必須要改變評量的方法，美感教育素養導向的評量著重「美感體驗

的歷程」、「促進美感學習的發生」與「創造美感的情境與表現」。在重視美感素

養的年輕新世代，孩子在學校須要能內涵美感素養，在家也須「參與家庭美感設

計規劃」，「培養提升生活品味的習慣」，在社區「感受生活周遭的美」，如此才能

涵養具有美感素養與提升生活品味的新國民。因此筆者認為美感素養導向的評量

應落實以下幾個面向：(1)除了紙筆測驗，輔以多元評量；(2)以察覺、探索、感

受美、認識美及實踐美為導向；(3)貼近生活情境；(4)培養審美能力；(5)建立創

造美感之能力；(6)體現與運用美感於日常生活中，讓跨域美感教育呈現多元及

彈性的評量，達成教學目標與成效。 

(四) 營造美感校園，讓親師生沉浸在美的學習環境中 

    學校行政與親師生合作，營造包含自然生態環境、在地特色文化、學校親師

生需求及整體視覺美感之校園，進而透過「境教」潛移默化的方式，提升自我學

習環境之認同感，運用學校校園環境的美感薰陶過程，培育親師生們美感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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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意識，更重視運用環境的美感陶冶，能更協助親師生培養敏銳而深沉的人格形

塑與美感素養、形塑具有美感之校園教學情境、創造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教師

與學生之間交流對話的場域、催化校園知性與美育的逐步改善認知；改善校園與

周邊社區生活美學，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美感之教育場域，

彰顯學校環境特色，打造校園與社區的美感共學場域，成為一座跨越圍牆的「社

區美學教育中心」，真正達到跨領域的美感教育。 

三、 以「美感藝起來」教師學習社群進行跨領域美感教育為例 

    在教育現場老師們習慣照著課本趕進度，深怕課程教不完，筆者認為，學校

行政在規劃美感素養之課程時，可以結合不同領域及相關活動，利用日常生活化

與情境脈絡化的學習，以培養能展現美感素養的新生代。如何來規劃與落實跨領

域美感教育的課程？舉例來說，為了從小扎根學生的美感、閱讀與品格素養，學

校推行美感閱讀融入品格教育之「跨領域美感閱讀課程」，由五年級導師與行政

組成「美感藝起來」教師學習社群，藉由教導學童《弟子規》內文中，孝、悌、

謹、信、汎愛眾、親仁、學文等七大綱領，探討為人子弟在家、外出、待人接物、

求學等應有的禮儀和規範，特別講求家庭和生活教育，藉此提升學童美善品格，

老師將《弟子規》融入於學校教育中，進而導入學童待人處世正確價值觀，使其

外顯於行為，散發人性之美，最後，結合美術、音樂、舞蹈，以《弟子規》為故

事文本，用戲劇的形式來詮釋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文學與藝術的交匯與融合，

讓這部戲劇注入了不同的藝術美感，不是只有傳統的朗誦《弟子規》，沒有局限

於《弟子規》原文的條文框架和古板窠臼，《弟子規》戲劇成果展用有血有肉的

劇情故事，以創意的戲劇形式，來闡釋中華傳統文化尊崇的孝道，這種講解、展

演、互動的形式，讓美感教育課程結合藝術、文化及閱讀，從美感教育延伸品格

教育、人文素養，藉由古典文學美感體驗，讓小朋友走入《弟子規》的經典文學，

進一步創作屬於自己的戲劇舞台，在全校師生及家長前完美演出，這是行政支援

老師互助合作的最佳呈現，以下為實施的方式： 

1. 導師每日在黑板寫下四句《弟子規》（前一天抄聯絡簿一起寫），利用五分鐘

講解文辭涵意，並由學生抄寫在連絡本空白處，《弟子規》共 360 句，預估一

學期可以教授完畢。 

2. 每日語文課，鐘聲響起後，全班一起念誦一遍《弟子規》，不需要求學生背誦，

約三~四個月，學生即朗朗上口。 

3. 第二個月第一週，利用一節綜合課，全班一起觀賞一集《弟子規》動畫卡通

《天庭小子-小乾坤》，並由老師帶領，討論影片內容與相關文章，進行價值

澄清與生活教育。 

4. 隔週綜合課由老師帶領習寫《弟子規》遊戲本，並於最後十分鐘，分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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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搖桿遊戲競賽！（老師自行設計研發之數位遊戲） 

5. 進行《弟子規》回饋單及大會考，於學期末統一時間，五年級各班一起進行

相關活動！ 

6. 行政協助並提供資源於學期末舉辦全學年《弟子規》搖桿遊戲大賽與戲劇成

果展，表現優良前六名給予獎品公開頒獎鼓勵。 

    藉由推動高年級跨領域美感閱讀與戲劇展演計畫，協助老師進行課程研發，

建立課程模組與學生學習檔案，讓美感閱讀課程延伸為美感素養課程，使學生不

再只是呆板的坐在課桌椅上學習書本知識，而是讓學生從閱讀經典文學，於品格

教育中探索知識、體驗文學美感、引發人性美善，吸引學生美感閱讀自主學習，

進而創作《弟子規》戲劇展演，將古典、傳統、藝術、美感等或抽象或枯燥的東

西，變成生動活潑的形象，這是對傳統文化教育、品德教育改革的新模式，也是

對原有課堂的一種有益的擴充。而跨領域美感教育教學的設計與實施，必須全面

關照知識、能力與態度的統整，強調學習經驗、學習歷程、學習方法及學習策略，

尤其「學會學習」、「自主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學會學習後才可能自主學習，

而且能多元學習，最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也才能在生活及情境脈絡中統整、

運用、實踐與行動。由此可知，美感教育與素養教學強調生活情境與學習的連結、

學生的主動學習、積極參與、體會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統整，並能針對不同素養

項目加以適當的調整，達到學習成效（周淑卿、吳璧純、林永豐、張景媛、陳美

如，2018）。 

    在教育現場可以透過藝術與美感的涵養，環境的營造，療癒身心，淨化心靈，

培養藝術氣質，提升生活質感；老師們能研發創新課程與教學策略，找出學習的

關鍵，強化基本能力，培養學生美感素養與思考能力，開發多元潛能，能與他人

和自然和諧相處；亦可藉由跨領域課程推動美感與品格教育，安排服務學習、愛

與利他活動，培養現代公民之良好素養，建立美善品格、美善校園。另外，還可

透過家庭教育與社區關懷讓學生找到良善的本性，願意犧牲與付出，主動關懷與

同理他人，互相包容與尊重，深化品格與美感教育，深耕鄉土，開拓國際視野，

規劃全面性、豐富多元而具人文美感素養的課程，達到教學目標與成效。 

四、 國小行政支援跨領域美感教育實踐之建議 

(一) 就行政領導而言 

    跨域美感教育實踐上應以提供跨域美感教育方向的帶動，美感教育就是讓學

生易於獲得美感經驗（Aesthetic Experience），並能時常沐浴於美的感受的一種教

育活動。換言之，「美感教育」即是使學生能具備「對美的欣賞力」、「對美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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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力」，然後與現有經驗交織產生「對美的創造力」（陳木金，1999）。 

(二) 就行政管理而言 

    行政主管在推動美感教育工作時，若採取由上往下的推行模式，易導致第一

線教師被動接收改革訊息，卻難以將實施問題反應至上層，使在政策、研究與教

學面每有脫節與斷裂的問題，以致較難真正落實改善教學的問題。趙惠玲（2014）
在研究課程政策與教師意識間的連結時提出，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不僅是課程的

詮釋者，更具有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決定權，使教師進行教學時的實務踐履，成

為影響課程政策走向，以及學生學習成效良莠的重要因素，故行政領導必須身先

士卒並成為重要推手，協助解決教師美感教育實施之難题。 

    綜上，學校實施跨領域美感教育，在確立目標後，行政團隊必然要成為教師

堅強後盾，在此次的「美感藝起來」教學中，在學校主任的帶領下，鼓勵教師以

學年為單位，各班學生在老師教導《弟子規》的古典文學中，感受文學之美、孝

道之美、品格之美，藉由全班學生每天早晨共同朗誦，體會文中涵義，運用戲劇

表演《弟子規》的情境，並且使用數位遊戲融入教學，以互動遊戲加深學生學習

理解與興趣，鼓勵將所學實際運用於學校與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老師與家長們對

美感閱讀教育影響了學生美善品格的發展，進而增進了其他學科的學習態度與成

效，都非常支持、肯定與讚賞，孩子的轉變間接地也影響了更多老師及班級的加

入，這正是教育使人向上向善的最佳寫照。期待我們所培養的學生都能成為蘊含

美感素養與全人發展的好公民，增進國民美學前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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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生活課程理念及其轉化落差初探 
許齡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劉芳琪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國小低年級的學習階段，生活課程是帶領孩子認識這個世界的管道，也是接

觸社會與文化的橋樑。臺灣的生活課程為一統整課程，強調「兒童」為生活的主

體，課程以「生活」為中心。因生活課程在 2001 年 9 月搭乘九年一貫教育改革

浪潮確立實施，籌備的過程僅有短暫的三年（歐用生，2002），所以在生活課程

成為正式課程之初，有許多第一線的老師並不清楚生活課程之課程精神為何，實

際教學後，也認為其並未呈現統整課程的面貌。吳璧純與秦葆琦（2015）指出，

為使生活課程能在穩健中求發展，孕育更多正向的課程發展能量，生活課程於九

年一貫時期設置實施後，進行課綱的修訂與反省。生活課程也在十二年國教新課

綱的制定後，逐漸發展出課程本身的主體性與重要性，在課綱修訂的歷程中，課

程更以兒童為生活的主體，培養學童「生活核心素養」，也以掌握統整課程的特

性為修訂課綱的重點，讓課程精神愈來愈明朗清晰。 

舉凡教育改革，需要實務的配合，才能往成功之路邁進。而如何成功，有賴

於教師的課程轉化（林郡雯，2018）。若課程的精神明確，但教師卻無法將自身

掌握到的課程精神落實於教學之中，那課程改革可能無法順利。筆者目前為生活

課程的教學者，基於對生活課程的關懷，以目前的教學現場為主要研究場域，三

位目前於國小任教生活課程的資深教師及三位生活課程專家為訪談對象，探討十

二年國教國小生活課程之中，課程精神到課程實務之中的轉化落差可能原因，並

試提出解決途徑，希冀能對生活課程教師的教學有所幫助。 

二、教師體認之生活課程精神探討 

十二年國教中的生活課程課綱修訂，奠定於 97 生活課程課綱的基礎上，目

的在於將統整課程的精神表達得更清楚（教育部，2018）。除此之外，吳璧純（2017）
也指出生活課程在十二年國教中做了調整，為的是使生活課程的圖像建構在：兒

童為學習的主體、培養學童的生活能力、以及拓展學童對事物的多面向意義的三

個軸面之上。而這三個軸面，也是生活課程在十二年國教中最核心的課程精神。 

臺灣生活課程設置實施後，經上述的課綱調整及修訂，那現場教師掌握了哪

些生活課程精神？筆者由此問題出發，設計以下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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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進行生活課程備課時，老師最注重的哪些地方？ 

2.在進行生活課程教學時，老師希望學生能在課程中獲得什麼？ 

3.生活課程為一統整課程，老師在教學中的實踐情形如何？ 

為深入了解現場教師對生活課程的體認，筆者以個案訪談的方式，訪談三位

生活課程教學經驗豐富的現場教師，以下分別整理與說明現場教師體認到的生活

課程精神： 

(一) 生活課程應以兒童為主體 

受訪三位教師皆認為，生活課程應從孩子有興趣的地方出發，例如有老師提

到：「我會把我今天所要上的課程中最主要的內容先提出讓小朋友知道，因為會

讓小朋友覺得這裡面可能會有他們想要學的東西，我也想要知道哪些內容小朋友

有興趣。」老師們在進行生活課程之前，會想要先激起孩子學習的欲望，並且會

先了解哪些課程的內容是孩子感興趣的，從學生想要探究的課程內容作為教學的

開端。除此之外，其中有兩位老師點出生活課程有重要的課程地位，老師們指出：

「生活課程是以兒童為主體的，畢竟生活課程只有低年級才有。幼兒園都是那種

主題教學，所以剛上來一年級就讓他們進行分科教學的話，他們可能剛開始會比

較不適應。」由此可知，受訪教師認為生活課程的學習應符合兒童的發展階段，

才能夠銜接學生幼兒園的學習生活，以及奠定中年級分科學習的基礎。上述老師

們所提之內容，如同吳壁純（2017）指出，生活課程主題教學設計或發展，應考

量國小低年級學童的生活經驗、發展與學習特性，引導其主動探究而後建構知識。 

(二) 生活課程應從生活經驗出發 

受訪三位教師提到，生活課程重要的是提供孩子在地性的生活體驗，提供在

地社區資源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其中一位受訪教師，有在兩所學校教學的經

驗，她便指出：「在備課的時候，我會想要去連結學生的生活，因為之前和現在

的學校不一樣，我會比較想要多去了解小朋友他本來的基礎，再去做調整。」受

訪老師認為，生活課程的教師應從兒童的觀點出發，一同體驗兒童所處的世界。

林文生（2009）也指出，生活課程應回到兒童真實的生活，讓學生學習真實的生

活經驗。 

(三) 生活課程應著重學生之探索與體驗 

生活課程強調學童生活能力的培養，這些能力大多是心理歷程能力而非行為

目標能力，是學童透過活動探索或事物探究的歷程發展來的（吳壁純，2009）。

因此，比起學習的結果，生活課程的重點更應擺在學習的歷程。當談及老師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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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的生活課程精神，受訪老師提到：「生活課程要讓孩子實際去看、走到戶外

去觀察，然後運用自己的五感去進行觀察，那這樣子他的體會才會比較深刻一

點。」由上述可知，生活課程就是大量的提供學生探索的機會，孩子才能透過五

感觀察，從中去發掘問題與好奇的事物。而老師應是陪伴孩子經歷探索與體驗的

歷程，並幫助他們將體會到的事物內化成知識，而非直接從課本中傳遞的學科概

念。 

(四) 生活課程應呈現統整課程之特性 

秦葆琦（2018）指出，生活課程在研修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時，即是將生活課

程作為超越學科之統整課程的特性為原則來進行修訂。因此，理想上的生活課程

應能呈現出超學科的統整課程樣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老師談到：「設計、進

行生活課程時，要去思考，哪些東西、課程裡面有哪些元素，我們可以把他變成一

個統整的、主題的活動。」當教師將學生的生活視為一個整體，生活之中需要解

決哪些問題、需要使用到哪些能力的時候，學生自然而然就會運用自身學過的知

識，此時學科的界線是模糊的，這也就是統整課程的精神。 

由上述訪談內容可以發現，生活課程現場教師所體認的「生活課程應以兒童

為主體」、「生活課程應從生活經驗出發」、「生活課程應著重學生之探索與體驗」

及「生活課程應呈現統整課程之特性」四項課程精神，與十二年國教生活課程課

綱中傳達之課程精神，以及相關學者談到的生活課程理念互相呼應，代表現場教

師大多都能掌握課程精神。 

三、課程精神與課程實務落差之可能原因 

課程綱要的目標願景理念為抽象的概念，在教學現場中，教育實務工作者要

將課程政策性語言轉化為全校性課程與實際學生真實經驗有一定的困難，此時就

會產生課程轉化的落差（顏佩如，2019；Brophy, 1982）由上述訪談結果可以了

解，受訪的生活課程現場教師都對課綱中提及的課程精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

筆者回到教學現場，卻看見有許多老師們在實際教學課堂中，仍以分科教學的方

式進行生活課程，也沒有提供給孩子足夠的探索與體驗機會，仍是以電子教科書

的影片，取代學生真實的生活觀察，無法呈現出上述的課程精神。從教師掌握的

課程精神到課程實務之間產生的轉化落差，可能的原因為何？筆者帶者此一疑

問，進一步訪談教學現場中的三位生活課程專家教師，整理出以下產生課程轉化

落差的可能原因： 

(一) 教師的教學能力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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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生活課程經歷多次課綱修訂，有些現場教學的教師並沒有增進自己

在生活課程方面的專業知能，只是依照教科書和電子書來教學，那生活課程的精

神當然就難以呈現。其次，由上述訪談內容可以得知，生活課程是有「在地性」

的，在教科書的編撰上，無法符應各地區學童的學習經驗，此時現場教師的專業

能力就非常重要，必須非常清楚生活課程的理念、知道應該怎麼教、學生的角色

應該是什麼。相對的，如果現場教師只是依賴教科書，那生活課程在地性的精神

便會流失。最後，因生活課程強調學習的歷程，在生活課程進行時，教學者須對

孩子反應非常敏感，要隨時進行課程的調整與安排，因此，教學者的教學經驗將

會影響這方面課程精神的呈現。 

(二) 教師的課程統整觀 

生活課程是臺灣第一個以統整課程樣貌呈現的課程，在此之前，臺灣的正式

課程大多是分科學習。現場教師的課程觀點是否有跟著調整，將會影響課程精神

的呈現。此外，一位專家老師也提到，課程統整的方式本來就有很多種，如學者

周珮儀（2003）從學科界限的有無和統整的強度，將課程統整的方式區分為單一

學科統整、跨學科統整、科際融合統整、超學科統整四大類。而教學者能執行的

程度到哪裡？這或許都是影響現行生活課程進行的因素，也使得課程精神無法完

整的呈現。 

(三) 教師的教科書轉化能力 

教科書的編輯、審定必須經歷嚴謹繁複的過程，編輯教科書的老師，也必須

先掌握課程精神，才能開始著手編撰。因此，使用教科書的老師，才是呈現課程

精神的關鍵。尤其是在生活課程的課程統整部分，如果教學的老師沒有帶著課程

統整的概念來使用教科書、轉化課程，即使教科書編輯一直往統整的方向前進，

呈現出來的課程還是會有落差。另一方面，當老師在使用教科書時，即使知道教

科書想傳遞的精神和概念，但願不願意去實施、或實施的並不徹底，還是會產生

課程轉化的落差，讓課程精神淪為一種理想狀態。 

四、課程精神與課程實務轉化落差之因應建議 

筆者根據課程精神到課程實務之中的轉化落差可能原因，試提出解決途徑，

以供生活課程教學者參考： 

(一) 教師多參與相關課程研習，授課教師共同備課 

在進行教學之前，教師可多參與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各縣市輔導團辦理相關

的生活課程研習，以掌握課綱內涵，更新自身課程知識，並增進教科書轉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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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知能。於學期中，可透過參與工作坊、教學研討會等方式，提升自身的教

學專業。另一方面，教學者須留意「在地性」方面的課程設計問題，教師可透過

共同備課或組成教師專業社群的方式，彼此分享教學經驗與社區資源，甚至教學

者與行政端能互相討論，結合學校特色或校本課程進行教學。 

(二) 教師在課程統整方面，需進行課程意識的覺醒與教學實踐 

課程意識意指教師對內在實務知識的覺知、對教學實踐的行動，以及教學成

效的深層批判反省（甄曉蘭，2003）。生活課程現場教師的課程統整觀，影響著

課程精神的呈現，因此在課程統整方面，現場教師應進行對自身課程意識的覺

醒，在自省的歷程中釐清自身對於課程統整的理解，進行更新與調整，進而產生

教學的實踐與行動，挑戰習以為常的教學方式與做法，落實課程統整的生活課程

教學。 

(三) 教學者須留意教室內的教學轉化 

生活課程重視學生的學習歷程，因此，在課程轉化過程中，教學者須時時評

估教室內學生的經驗課程，傾聽學生想法，確實省思課程實施對學生的意義。另

一方面，教學者可透過課堂討論的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興趣，除了

教科書內的教學資源，可另外提供給學生更貼近其真實生活的經驗作為課程素

材，減少教師體認的課程精神與學生經驗課程之間落差。 

五、結語 

臺灣為因應時代變化進行課程改革與調整，在十二年國教中，生活課程也朝

課程統整之精神邁進，調整課程內涵，使課程更成熟完善、使「生活課程」更能

貼近孩子的「生活」。筆者由此一研究歷程發現，現場教師也大多都能理解課程

內涵並掌握課程的精神。但如同學者 Brophy（1982）所說，「教師」是課程轉化

的中間人。若臺灣生活課程不斷精進的同時，身為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師，也能

不斷精進自身教學知能，願意與課程改革協力同行，則課程轉化產生的落差，應

會縮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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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對特殊教育的意義 
陳致瑜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學生除了教導學科知識的內容外，最重要的是教導學生如何適應學校生

活，促使他們能夠融入人群當中，建立符合社會規範的良好行為。大部分的孩子

能夠在一般狀況下，透過同儕學習或情境模仿，習得適當的行為以因應各種生活

情境，甚至在師長的管教下，能夠導正自己的行為問題，以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然而，有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可能礙於溝通的困難或情緒控管的不易，容易使用不

合宜的行為表達自身的需求，進而造成教師或家長在教學或管教上的困擾，嚴重

影響學習的成效，亦可能造成同儕相處上的衝突，甚至引起社會大眾的側目，如

果不加以處理，對學童的身心都會造成不良的影響。近年來，功能評量與正向行

為支持計畫對行為問題處理的研究相當多，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有相當不錯的成

效。本文將整理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的相關資料，闡述其重要理論與精神，以及對

特殊教育的重大意義。 

二、功能評量（functional assessment） 

要說明正向行為支持的理念以前，不得不了解行為功能的意義與界定方式。

功能評量來自於應用行為分析的領域，它的提出被視為處理問題行為的重大轉變

（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鈕文英，2001）。早期的行為分析學家不重

視問題的起因，只強調如何控制結果，著重在問題行為的消除，從 1970 年代開

始，一些行為分析學家開始強調要了解行為的起因，也就是了解導致或維持問題

行為的情境（黃裕惠，2006）。為了解行為問題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應用行為分

析學派發展出一套很重要的技術，稱為功能評量，藉以了解問題行為發生的背後

原因，使介入者能夠用來預測與控制問題行為的發生與否（鈕文英，2009）。 

(一) 行為的功能 

問題行為的型態相當多元，舉凡哭鬧、尖叫、違抗、攻擊、自傷、上課離座

等等，而每個問題行為的功能也不盡相同。鈕文英（2009）將行為的功能分為四

種，分別為取得內在刺激、取得外在刺激、逃避內在刺激與逃避外在刺激。侯禎

塘（2003）則將行為的功能分為六種，分別是獲得感官刺激、獲得別人注意、獲

得想要事物、逃避感官刺激、逃避別人注意與逃避厭惡事物。每一種問題行為都

有其發生的原因，而同一種問題行為的功能也可能不同，例如：某個孩子尖叫，

尖叫的功能可能是想要取得別人注意，或者是想要逃避不喜歡的要求。了解每個

行為背後的原因之後，能引發介入者以不同的觀點去看待問題行為，甚至教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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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學童問題行為的功能後，更能控制面對學生問題的情緒，避免陷入不良的

師生關係，進而尋找適切的方式，有效處理學生的問題行為（劉文英、林初穗，

2006）。 

(二) 功能評量的方式 

功能評量強調行為和環境的連結，行為可能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產生，因此，

不能單就行為本身進行評估，也要考量環境的因素。功能評量常透過以下方式來

進行行為功能的評估（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侯禎塘，2003；鈕文英，

2009）： 

1. 間接評估：透過訪談學生的重要他人，了解學生問題行為發生的情境及行為

表現，是屬於主觀的意見調查評量，例如透過訪談學生的教師和家長，藉以

了解行為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情境及後果。 

2. 直接評估：直接觀察學生在真實情境下的行為問題，透過有系統的觀察紀錄，

以評估行為的前因後果。 

3. 系統化的操作：此方法又稱作功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是實驗性的分

析方法，為功能評量中最謹慎的方法，先對行為問題的功能先形成假設，系

統性的操弄可能影響行為出現的可能變項，能準確地找出行為的功能。但此

方法過程費時、費力，實驗操作難度高，所觀察到的行為並非在真實情境下

的表現，若操作不當，亦可能造成行為問題產生新的功能。除非前兩項評估

方式無法得知行為問題的功能，否則應小心使用。 

透過功能評量，能夠了解問題行為的背後原因，分析出引發問題行為的刺激

變項或情境，以及維持問題行為的後果增強，如果能夠控制引發問題行為的前事

情境，消除維持問題行為的後效增強，進而教導功能等值的適當行為取代問題行

為，對於學童的生活適應與學習成效必然會有大幅的改善。 

三、正向行為支持計畫（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plan） 

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是以功能評量為本的行為問題處理計畫。應用行為學派發

展出功能評量之後，能了解行為背後的原因和功能，但如何針對所分析出來的結

果應用於行為的處理，又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因此，學者們開始發展以功能評量

為本的行為支持計畫，用以設計出個別化的行為處理方案，以改善行為問題所帶

來的困擾（Sugai, Horner, Sprague, 1999；Sugai, Lewis-Palmer, Hagan, 1998）。正

向行為支持是一種以價值為導向的方法或過程，除以功能評量為基礎，並以團隊

合作的方式發展並實施個別化的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目標除了減少行為問題，更

重要的是改善個體的生活品質（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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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文英（2009）指出正向行為支持的過程包含了七個步驟：(1)選擇和描述

目標行為；(2)診斷目標行為；(3)擬定正向行為支持計畫；(4)實施正向行為支持

計畫；(5)評鑑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的實施成效；(6)分享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的實施

成效；(7)觀察與記錄行為。其中第七個步驟觀察與記錄行為是持續進行收集第

一個至第五個步驟的行為資料，若評鑑之後已達預定的目標，則停止計畫的實

施，若無法達到預定目標，則回到前四個步驟評估無效的原因，並調整計畫繼續

實施。 

擬定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時，可以依循前事控制策略、生態環境改善策略、行

為教導策略、後果處理策略與其他個體背景因素介入策略發展計畫，根據行為功

能評量的結果，找出各個歷程適切的處理策略（呂建志、李永昌，2014；張育頻、

沈小玫、侯禎塘，2014；鈕文英，2009）。 

四、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對特殊教育的意義 

(一) 發現行為的正面「問題」 

依據最新的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2013）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具情緒

與行為問題學生於個別化教育計畫內需加入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

援，由此可知，為需求學生擬定行為處理計畫已成為必要的處理項目，是特教教

師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專業能力。 

早期強調使用功能評量來找尋問題行為背後的原因，進而設計出一套消除或

替代問題行為的處理策略，僅僅針對問題行為的本身，較不重視環境面相對行為

所造成的重大影響。近年來以功能評量為基礎所發展的正向行為支持計畫，與傳

統功能評量概念不同的是，更強調行為問題的「問題」，期待找出發生不當行為

的問題原因，並以正向的態度處理學童的行為問題，不再只有著重消除不良的行

為，更強調營造正面的環境與調整行為的前事徵兆，引導學生建立適切的行為來

替代造成困擾的行為問題。 

(二) 正向一詞給予正能量 

筆者認為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固然是行為處理中一種良好的策略模式，但更難

能可貴的是「正向」一詞所帶來的價值觀，給予特殊需求學生正能量的概念，提

供學生在不適應環境上必要的支持，除了行為處理的策略，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如

何營造一個更多元、更正向的環境與價值觀，符合更多孩子的特質與需求？在筆

者實務教學的經驗中，時常處理特殊生情緒失控或與其他同學的紛爭，近一步詢

問小孩與任課教師事情發生的經過之後，細細探究問題發生的原因，很多原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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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小朋友不當的語氣所造成，或者其他同儕不自覺放大檢視特殊生的不當行

為，形成大家都可以管教特殊生的局面，這樣的氛圍對情緒自我控管不易的特殊

生而言，無疑是火上加油。因此，建立平時良好的班級經營，向學生傳達互助、

互愛的精神，並與其他同儕溝通對待特殊生的適當方式，都有助於特殊生於普通

環境的融合與適應。 

再者，無障礙環境的建立始終是特殊教育所重視的，障礙可分為有形的和無

形的，有形的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坡道、有點字的電梯控制鈕；無形的無障礙就

如廣泛社會大眾對於特殊需求人士的接納與包容。無形的無障礙環境，可以藉著

正向行為支持的精神，給予更積極的營造方向，除了以微觀的角度去檢視和處理

影響學童行為問題的相近因子，更需要以鉅觀的角度去營造班級和學校的正向氛

圍，甚至提升廣大社會的接納度。 

五、結語 

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是近年來相當受大家青睞的行為處理計畫模式，國內許多

研究應用正向行為支持理論，擬定相關計畫介入學童的行為問題，大多都有良好

的成效（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張育頻、沈小玫、侯禎塘，2014；陳

郁菁、鈕文英，2004；黃麗娟，2011）。即使大多的研究最後都會寫出該研究的

樣本數過少，不足以類推至所有具有行為問題的個案，但特殊需求學生本是個別

差異相當大的群體，即使各個研究的差異很大，但其中的經驗與處理策略都是值

得參考的，我們姑且把他們當成資料庫，吸取我們所需要的，也仰賴我們實施後

的分享。正向行為支持計畫是將過往功能評量與各種行為處理策略做一個統整性

的模式，繼往開來，作為擬訂行為處理計畫的重要參考模式，我們更需要關注的

是它尊重、正常化與正向的價值觀，讓我們以更正面與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行為問

題，提供學童創造更好的學習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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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教師之財商素養 
温秉哲 

新竹科學園區人力資源主管聯誼會第 24、25 屆會長 
 

一、前言 

韓愈的師說寫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傳統上，

教師被賦予崇高的地位，最好可以淡泊名利、清風道骨，而士農工商中，商為四

民之末，兩者理應沒有交集。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口結構、經濟及社會政策與

制度的改變，現今教師的工作愈來愈具有挑戰性，經常要受到社會大眾與家長的

檢視，而且，教師也被要求對個人未來的退休財務負起責任。 

論及解決個人所面臨之財務相關問題，財商素養是不可或缺的知識與能力，

以下就其意涵以及教師與財商素養之關係分述之，並於文末提供一提升財商素養

的簡要實踐過程參考。 

二、財商素養的意涵 

素養（literacy）是個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也有使用 competency，隨著社會

的變化，也賦予不同的意義與內涵。UNESCO（2005）將素養（literacy）視為達

到足以因應社會參與需要的功能程度，是回應社會脈絡所需的能力，是一種功能

性知能的概念。 

而財商素養（financial literacy）一詞，也有國家使用 financial capability，在

中文翻譯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翻譯為金融知識，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稱作財金智慧，也有一些研究使用財商素養或

理財素養，本文統一稱為財商素養。 

財商素養需要具備財商的知識為基礎，進而轉化為管理金錢或決策的能力。

OECD（2011）將財商素養定義為，結合意識、知識、技能、態度和必要的行為，

以做出良好的財務決策，並於最終能實現個人的財務福祉。美國 Jump$tart 個人

財商素養聯盟也採用類似的定義，其對於財商素養定義為，能有效地運用知識和

技能以管理個人財務資源進而達成終生財務安全的能力(Jump$tart，2017)。而我

國金管會定義財商素養為，在金錢的管理與使用上，能做出有根據的判斷和有效

的決定，並具備閱讀、分析、管理和交流個人財務情形之能力（金管會，2009）。 

OECD 建議的財商素養涵蓋四大類主題：貨幣和交易、理財規劃和管理（包

含儲蓄及消費信用和債務理財決策）、風險和報酬、金融環境（包含消費者權益

與責任、對金融經濟和社會制度的了解）。而美國 Jump$tart 個人財商素養聯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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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財商素養分為包含花費與儲蓄、信用與借貸、工作與收入、投資、風險管理與

保險、以及財務決策等六個構面的知識與技能。我國金管會則以金錢管理、儲蓄、

信用管理、理財規劃、保險與風險預防、貸款管理、退休金規劃、投資管理以及

金融資訊等九種指標來衡量。 

儘管對於財商素養的內涵定義有所不同，但隨著時代變遷，其重要性卻是與

日俱增。處於知識經濟社會中，財商素養已是現代公民養成的關鍵能力之一，

OECD 於 2012 年也開始將財商素養列入 PISA 評量中。 

三、教師與財商素養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財商素養對於教師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大致可分

為二階段來看： 

(一) 財商素養作為部分教師之教學選備 

在財商素養逐漸為各國所重視的趨勢下，金管會（2019）與教育部為深耕校

園金融教育及提升學子金融素養，自 2009 年起共同合作辦理「金融基礎教育推

廣合作計畫」，藉由提供教師金融基礎教育教學手冊及優秀教學行動方案等多

元、活潑方式，將金融教育融入教學現場，以提升莘莘學子具備基本金融知識涵

養。 

由此看來，相關主管機關，一直以來，主要係以鼓勵的方式，藉由提供相關

的資源協助提升教師的財商素養，進而提升學生的財商素養。財商素養之於教師

而言，是附加的、是選備的。換句話說，對於大多數非從事財商教育相關的教師

而言，財商素養似非必要。 

(二) 財商素養作為所有教師之生活必備 

1995 年修訂的「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也稱為退撫新制，將學校教職員的

退休制度由政府全額編列預算支應退撫經費的恩給制，調整為政府與教職員共同

提撥費用建立基金支付之共同提撥制，此一重大變革，已經預示未來，教師個人

必須負擔更大的財務責任。 

2017 年進行的年金改革，制定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主

要包含退休年齡往後延、調降所得、優惠存款走入歷史、教師需負擔更多退撫基

金比率等變革，一言以蔽之，即退休所得替代率降低，是故，如要維持退休前的

生活水準，個人必須負更大的責任，著手解決退休財務的缺口。財商素養之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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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而言，是必修的、是必備的。 

四、結論與建議 

Friedman 於 2005 年指出，世界是平的。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整個世界彼此

之間相互關連，而身為整個地球村的一分子，置身其外已很難成為選項。而其中，

金融更是深深影響每一個人，包括教師在內。特別是在最近的年改制度變革後，

更加速了教師對於財商素養的需求程度。所以，在現今這個時空背景中，財商素

養應該要被更為細緻地規劃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中，並具備實踐的創造力與行動

力。 

前述概念可以借助 Deming 提出的 PDCA 循環概念，轉化為滾動學習的實踐

過程。Plan：財商涵蓋相當廣泛的面向，應規劃有系統的主題式學習，循序漸進

的累積。其次，可運用各種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閱讀專業書籍、期刊或報紙、

參加實體或線上課程等都是可行的選擇。Do：按照自己的規劃，有紀律的持續

學習，每天或是每週花固定的時間，積沙成塔。Check：對於所學的財商知識或

觀念，檢視能否以自己的話充分表達。另外，也可與專業的人士討論，交叉驗證。

Act：若對於所學無法清楚表達，或是在討論中所發現的不一致，再進一步的探

究學習。 

雙城記的開頭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

也是愚蠢的時代」。在這個資訊普遍化的社會，各種的資訊唾手可得，但誤導、

置入或是錯誤的資訊也同樣氾濫，財商素養的培養上更是如此，因此，在前述的

PDCA 學習過程中，或是以其他手法、方式學習亦然，仍須留意的是，保持獨立

思考的精神以思辨的態度學習，以培養正確的財商素養。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

論提到「生理」、「安全」、「感情」、「尊重」與「自我實現」等五層次的需求，而

在較低層次的需求相對滿足後，才能往高層次發展。教職長久以來雖為令人敬重

的職業，但在全球化的影響，加上國內重要制度變革之下，在教師的專業生涯中，

也須顧及財務素養，才有辦法追求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專業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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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主任課程領導之探討 
陳信豪 

南臺科技大學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助理教授 

潘宥安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教務主任 

 

一、前言 

我國自 90 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在國中小一貫的課程中加入了許

多理念，如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課程統整

（curriculum integration）、彈性課程等，至 108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即 108 課綱），108 課綱中明確規範「部定課程」及「校訂課

程」，節數也從彈性比例制變成固定制，其中「校訂課程」讓各校規劃具校本精

神的彈性學習「課程」，更加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最為關鍵的就是以「核心

素養」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從九年一貫課綱的「能力導向」至 108 新課綱的「素

養導向」，翻轉教育現場、開啟新視野，讓教育更為豐富（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

因此課程改革加重課程領導之責任，為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成敗重要因素之一，更

是我國實施十二年課程綱要之重要關鍵（黃旭鈞，2003；吳國松，2018；劉芹樺、

馮丰儀，2019）。 

二、課程領導之意涵 

    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包含了課程（curriculum）和領導（leadership）

兩個部份，字面上是結合了「課程」與「領導」二詞。實際上，「課程領導」重

點仍然是針對「課程」的「領導」。黃嘉雄（2002）認為課程領導乃是發揮領導

功能，以倡導、規劃、設計並落實課程革新，進而實踐教育理想的歷程，故舉凡

教育人員所從事之使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能更為理想有效的各項作

為，都可以視為是課程領導的行為（高新建，2001；黃淑娟、吳清山，2016）。

而歐用生（2004）認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核心精神，透過民主參與和不斷地對話，

提出的轉型課程領導之內涵分別為：(1)澄清學校課程哲學；(2)設計學校課程方

案；(3)實施轉型的教學；(4)再造學校組織與文化；(5)社區的關係與發展；(6)加

強課程研究。因此，課程領導係指在課程發展的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

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因此課程領導是為了達成教育目標，基於本身對於課程的專業與能力，透

過領導的行為，提供支援性的環境，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各領域課程小組等相

關課程組織，並強化教師與其本身對課程的專業知能，促進教師發展課程、實施

課程及教師專業成長，再加以評鑑並回饋，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

歷程。而課程領導的內涵為以下五個層次：(1)塑造學校願景與課程目標；(2)完

善課程組織與團隊；(3)落實推動與執行；(4)提供支持系統；(5)評鑑課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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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主任課程領導之重要性 

    談到課程領導第一直覺都會認為校長是最重要的，因此許多研究都著重在校

長的領導行為，然國內關於校長課程領導的研究指出，校長在職務上長期以處理

行政業務為主，對課程和教學工作漸行漸遠，且缺乏適當的訓練課程，以至課程

領導概念日漸模糊；加之以校長的工作繁忙，外務又多，忙於公務與溝通協調就

耗費許多時間和精力，致使校長無法專注在課程領導上（葉興華，2002），所以

課程領導的重擔就落到教務主任身上。再者校長因任期屆滿須調校的關係，較無

法掌握學校氛圍，在發展和推動課程上需借助教務主任的協助。因此教務主任是

課程領導的第二促進者，在課程領導中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分別說明如

下： 

(一) 教務主任是課程領導的第二促進者 

歐用生（2000）指出「課程領導，人人有責」！不論是校長、主任或教師都

要在課程發展的某個層次上扮演課程領導的角色，且學校課程領導的陣容有二，

一為校長；二為校長之外之課程領導者，也被稱為改革的第二促進者（高新建，

2002）。例如，校長對全體教師或個別教師提出計畫構想、提供指導及增強、進

行視導，而改革的第二促進者則大多執行並落實計畫及從事與教師有關的訓練和

問題解決等工作。然而在教學現場中，校長可能透過第二促進者來分擔課程領導

的責任（王宵燕，2001），學校在實際運作中，舉凡課程的規劃、推展、評鑑與

考核，都是教務處的職責（黃玲玲，2002）。且教育行政機關深知學校除校長外，

教務主任是課程推動的第一線人員，也針對教務主任辦理許多增能研習，教務主

任也有較多機會了解最新消息及官方新措施。因此，身為學校教務工作主要推動

者的教務主任，因職務關係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學校課程發展的第二促進者。 

(二) 教務主任扮演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 

依據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2016）第 14 條規定所述：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各處、室掌理事項，得參照下列各款辦理：｢一、教務處：課程發展、課程編排、

教學實施、學籍管理、成績評量、教學設備、資訊與網路設備、教具圖書資料供

應、教學研究、教學評鑑，並與輔導單位配合實施教育輔導等事項之規定。……」

所以教務主任不但對上要對校長負責，對下更要擔負起規劃、統籌執行與溝通協

調等工作，因此無論是組織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以激勵學習組

織動能，或是在發展課程中化解「校長與教師」或「教師與教師」之間的爭執，

在學校整體的課程發展及實施上皆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傳統上，教務主

任以行政事務領導為主，殊不知課程佔教務工作的極大部分，而教師幾乎對課程

領導意識缺乏，當然不易發揮課程領導的角色，如要提高課程改革的成效及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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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的理想，教務主任如何身先士卒帶領教師專業成長，其課程領導的行動

就顯得更為重要。 

四、教務主任課程領導之推動策略 

教務主任依據學校需求與實際情況，按課程領導之內涵，實務上推動課程領

導之策略，依序如下： 

(一) 塑造學校願景與課程目標 

    邀集學校成員、家長及社區關心教育的人士，共同釐清學校教育理念及學生

學習圖像，建立學校的發展方向，塑造學校願景及課程目標。同時透過分析學校

願景及課程目標的內涵，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規範，以作為學校

課程架構與方案的圭臬，發展學校的課程計畫及目標，而其最終目的在確保學生

學習的品質。 

(二) 完善課程組織與團隊 

    學校依據課程發展的需要設置課程發展的組織體系及任務小組（課程發展委

員會、教科書評選委員會、領域學習社群、教師自組研究小組等），並邀請各方

人士參與且定期召開相關會議，確立各任務小組的職掌以便充分發揮功能，考量

各項影響因素檢討相關計畫並適時調整，提升課程品質，激發學習組織動能。 

(三) 落實推動與執行  

    透過班親會及各種管道說明學校願景及課程目標，輔佐校長落實推動學校願

景與課程目標的各種方案與計畫執行，並透過巡堂機制，到各教室觀察教師教學

以了解課程實施情況，支援教師需求並支持教師互相分享討論以進行教師專業發

展，提升課程實施的成效，確保學生學習的品質。 

(四) 提供支持系統 

    整合學校現有的資源，並做有效而適當的分配，以便提供充分的各種資源（如

資訊、參考書籍、經費、設備、材料、諮詢人員、會議空間等），同時爭取編列

課程發展的相關科目，撰寫計畫增取資源，以支應所需的各項費用（如學習社群、

教師支持系統、領域學習社群等），提供獎勵制度鼓勵教師，並在困難時提供相

關協助，營造學校整體氛圍，完成學校教育理念及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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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鑑課程品質 

    針對學校課程計畫與實際情況，藉由相關會議討論課程評鑑模式和指標，適

時檢討改進學校課程，有效評估學校課程實施之優缺點以發展優質課程，同時引

導教師省思對教材選編、教學計畫及教學策略的調整與改進，並依據評鑑的結果

滾動式修正課程目標。 

五、結語 

    隨著 108 課綱的展開，教務主任當責發揮其課程領導人之角色，規劃並帶領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持續以翻轉教育為核心，引導校內各領域課程的發展。然

而教務主任在實際的作為上可以藉由課務的配課落實正常化教學、排課的需求協

助跨領域教師共同討論發展課程和成長，提供相關實作工作坊平台及公開授課讓

教師從體驗中具備更多能量，在平時巡堂及課程評鑑中確定學生學習情況，同時

給予教師及時的需求回饋。因此，教務主任有相當多的資源可以規劃與運用，發

揮重要角色的功能，實在是學校課程教學的重要推手。 

    因此政府部門除了辦理教務主任課程領導相關研習加強課程領導知能外，亦

可舉辦教務主任共識營，讓教務主任分享在課程領導中的磨合與困境，結合眾人

的力量，集思廣益，組織強大的後援團隊。同時應減少教務主任行政事務的壓力，

例如公文減量、課程評鑑減量等，可著重在彈性課程的評鑑而非所有課程的評

鑑；訪視亦可著重在意見的交流和專家指導，而非堆積成山的成果冊。更加重視

教務主任的需求，提供盡可能的協助，讓教務主任有更多時間帶領教師專業成

長，以落實課程計畫，扮演好課程領導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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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高級中等學校學務主任工作困境 
姜兆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職學務主任 

林志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是培植國家競爭力的基礎，形塑學生的工作於教學單位之外，管理單位

或許更具直接的影響力。世界風潮推動下，國內教育已進展到以學生全人發展為

中心，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的功能也從校安維護、學生管理、規範建

立，拓展到學生多元發展之引導與友善學習環境之營造。學校教育的重點為學生

在校的學習發展，一旦缺乏良好的校園環境，學生自難獲致健全發展。無論教育

如何改革，升學主義掛帥的情境似乎從未消失，學務處成為配合教學活動的支援

單位在各校多為常態，加上現今社群媒體交流迅速、社會不良風氣蔓延加劇，學

生吸菸、濫用藥物、霸凌、中輟、自傷等偏差行為比以往更為嚴重，學輔相關人

員在營造友善校園的使命及工作上，亟待獲得更多支援與支持。 

統理學務處工作的學務主任在時代轉變中對於自身角色職責應有何種認知?
吳清山（1996）早年即指出訓導主任在學校必須同時扮演單位主管、幕僚輔助、

計畫執行、溝通協調、安全維護、德育活動推展、體育活動推展、群育活動推展

等八項角色；張雪梅（1996）亦主張學務工作應該傾向於「管理」及「服務」的

雙重角色。2007 年教育部頒布《學校實施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須知》及《推

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計畫》要求各級學校應正視、保障學生基本人權並貫徹實行，

各級學校的學務工作者必須開始確立以「輔導」代替「訓導」的管教原則，揚棄

舊有的威權管教模式，思索角色轉換的方向，也重新尋找處室定位，這是學務主

任面對時代變遷以及政策轉變必要的自覺調整。  

石文南（2007）提及臺北市立景興國中校長張勳誠於 2007 年曾以問卷方式，

對臺北市各國中、完全中學、高中、高職進行教師兼行政人員平均年資調查，十

多年前，國中訓導主任任期 1.7 年即低於國、高中其他處室主任 1.8 年的平均年

資，遑論校園人權意識高漲、學生偏差行為樣態複雜的今日，各級學校學務主任

頻繁的異動情況只怕尤為加劇。張雪梅（2013）調查研究發現，中、小學的學務

處組織中，以生教組長、訓育組長異動狀況特別嚴重，約 30%學校的生教組長與

訓育組長年資不到一年。生活教育與文康活動為學生事務行政工作中的核心要項，

負責人員異動如此頻繁，勢必對學務主任整體領導造成負面影響。學務主任在校

內扮演下屬及上司雙重角色，在推動政令、執行規定時，常因社會氛圍與校園管

理的多重拉扯，致使在位期間總有力不從心之感，造成自我效能頻受打擊而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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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落，經年累月的後果便是「不如歸去」。本文試圖以相關文獻資料及現場人員

調查，淺論高級中等學校學務主任現階段困境與未來改善之道。 

二、工作現況與遭遇問題 

筆者在綜整過去文獻、調查現場學務主任所獲，以及剖析自我經驗後，提具

當前學務工作所邁遇的主要問題如下。 

(一) 疲於接招新政策 

教育行政機關針對目前社會需求及未來發展趨勢，迭有法規更新修訂甚至發

布新政策，讓學務主任帶領第一線學務團隊措手不及、疲於接招。大事記包含教

育部於 2005 年 8 月 19 日發函各校要求「解除髮禁」；2006 年 12 月 14 日通過《教

育基本法》修正案，明定國家應保障學生不受任何體罰，「校園零體罰」正式上

路；2016 年頒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高級中等學

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原則》、《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

注意事項》，此等「注意事項」和「原則」雖不具法令強制性，然已公開揭示維

護學生權益的輔導管教原則並要求學校必須尊重學生自主管理的意願。2019 年

10 月 25 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 784 號解釋，進一步認定學生權利因學

校教育或管理措施受侵害時，可提起行政訴訟救濟。社會充滿重視個人自主意識

與學生權益至上的氛圍，「學務主任」在角色扮演上早已遭逢諸多挑戰與衝擊，

整體學務工作有時無法獲得家長的信任與社會的支持，而法令規定的不明確又往

往造成學務工作人員極大的困擾，加上許多私立學校還得面對因招生不足，不得

不放寬管理要求的窘境，這些校園現況衝擊著學務主任在角色知覺的感知與其理

想圖像，進而影響其應有表現。 

(二) 承接新任務，面臨新挑戰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現為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 2011 年 09 月 23 日發函：「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執行秘書，由學務主任擔任。」教育部訂定並自 2014 年 08
月 01 日施行之「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規程準則」第 3 條第 2 項：「二、學生事

務處：辦理訓育、生活輔導、體育、衛生、社團活動、營養保健、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及其他有關事項。」學務主任自此承接原本歸屬

於輔導主任的性平執祕工作，從限時通報、接案受理、聯絡委員、召開會議、執

行調查、結案報告到受理申復，有時是校內案件、有時得跨校處理，性平事件頻

仍發生，整個過程中不時挑戰著學務主任對相關法規的認知與協調溝通的能力。

校園霸凌事件的處理是另一項吃重任務，從事件發生的界定到無論成案與否的後

續輔導，都是學務主任必須嚴謹面對、審慎處理的棘手問題，儘管教育部對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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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學生甚鉅的校園性平與霸凌事件皆明訂出防制準則與事件處理流程，然面對家

長與社會輿論的多重壓力，動輒得咎是常有之事，以致耗費諸多人力、時間猶未

能順利平息風波。 

(三) 校園管理人力出現隱憂 

行政院 2018 年初公布《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第八條

修正草案》，明定在 2023 年 8 月 1 日前教官全面退出校園。軍訓教官在現代校

園中的角色、權力行使與可取代性等議題歷來爭論不斷，就教育本質及價值觀之，

以威勢服人當非教育者該採取的手段。現行軍訓教官制度隨著國內民主政治轉型

發展，教官早已融入校園，不單維護安全、支援學生校內外生活輔導及協處反黑、

反毒、反霸凌等校園危機事件，還須推動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以及依學校需求協

助辦理學生事務相關工作，普遍在校安工作上深獲學校充分信賴。因此，要求教

官未來全面退出校園，此一政令無異移除了學務工作最仰賴的管理力量，使學務

工作人員和家長團體對於校園安全維護更加憂心，特別是對學業成績落於中後段、

行為偏差學生比率較高的中、後段高級中等學校而言，校園管理即將面臨難以想

像的艱難困境。 

三、問題改善與建議作為 

筆者針對前述三大學務工作現況所遭遇問題，試提以下改善建議，期供學校

單位及教育主管機關參酌。 

(一) 爭取彈性處理空間，建置完整輔導紀錄 

教育現場許多學務主任表示：最大的困擾莫過於民粹政策不斷出招，即使只

是不具強制規定的「注意事項」和「原則」，學校也不敢悍然違逆政策、民意，

以免主管機關關切、招惹民怨、引發輿論攻擊甚至影響招生。就學務處端整學生

品行、維護校園安全的基本職責而言，部分順應民意的新政策既然未具強制性，

是否真正給予各校彈性處理空間，准許各校得依學生屬性有所調整、報備說明，

而不必要求齊一辦理。如若實無任何彈性處理空間，當學校必須對學生施以懲處、

適性輔導或適性教育處置時，面對家長護子心切、學生自主意識高漲的情況，學

務主任應當提醒所屬行政組長和導師，並結合教務、輔導等相關處室，共同建置

完整的親、師、生輔導紀錄，在層層褪除管理利器之際，起碼能穿上防護衣，在

無可避免的衝突爭執發生時，讓自身及學務團隊即便無法全身而退，也不致傷痕

累累而消退了教育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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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歸教育與輔導本職 

學務主任處理性平與霸凌事件最大的困難在於事實認定，當調查結果出爐後，

經常無法盡如人意，學務主任本身必須充實法律知能，畢竟依法行政是避免爭議

的基本原則。由於事涉法律，學務主任進行相關性平或霸凌事件的釐清時，相當

為難，亦因學校非司法機關，家長總以此質疑最終的事實認定結果。既然校園性

平或霸凌事件最終目的在教育與輔導，學務主任們均期盼能將心力直接置於相關

學生的教育與輔導工作。尤其是性平事件，當事學生在調查過程中不負法律言責，

可以基於各種理由選擇是否坦誠相告或有所隱瞞，甚至蓄意誣陷，在一次次答詢

中，也有二次傷害當事學生的風險，亦常發生一方不願出席配合調查的狀況，增

加調查難度，未得釐清事實。何況校園性平調查之外，當事人往往仍得面對司法

審理的重重詢問，對於被行為人是否產生負面影響實乃更加需要關注。因此，建

議教育主管機關宜審慎研議性平事件發生時，學校進行調查過程的必要性，讓重

大違法校園性平事件於學校通報時隨即啟動報案系統，交由專業司法進行審理，

學校端平日落實法律常識宣導、強化法治教育，後續做好保護當事學生或導正思

想行為的教育輔導作為，如此或可遏止行為人僥倖心態、嚇阻不當行為發生，也

省卻教育主管機關每年培訓校園性平事件調查人才庫的人力、經費與各校苦尋調

查人員未果的窘境。 

(三) 新建校安維護體制 

   全國現行各級學校軍訓教官遇缺不補，大學教官進駐校園已逐漸轉型，由校

安人員逐步取代教官，並將此套校安人員包括心理輔導以及和學生溝通技巧等培

訓機制往下延伸到高級中等學校，冀望校安人員素質能達到社會各界的期盼。現

今學生家長團體強烈要求軍訓教官續留校園，主要原因不外乎教官長期以來，的

確於維護校園安全層面盡心支援許多超過本職的工作，贏得學生、家長的安心與

肯定。教育部研擬教官全面退出校園之替代方案，包含培訓學務創新人力補足校

安人員，或為導師加發生活輔導費，似尚不足建立家長與學校在校安維護上的信

心。爰此，當軍訓教官退出校園之後，校園安全如何有效維護，教育主管機關宜

務實以對，各校學務主任也應放下政策急轉的幻想與長期對教官的依賴，接受學

務創新人力的校安新力量，並開始著手建置校園安全維護機制，為導師安排責任

巡查時段與區域，設計鮮明的標誌（如：臂章、制服）。若可如此，新建制的校

安維護體制才能為學校與學生帶來真正的安全。 

四、結語 

在親、師、生三方角力的校園中，提振學務主任角色知覺的使命感成為支撐

學務工作人員在其工作崗位奮戰的關鍵。現今維護學生基本人權和學習權的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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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囂塵上，外在的大環境及家長的觀點與往昔也迥然不同，能否拿到畢業證書不

再是重要的事，反正自有大學技院敞開大門歡迎學生入學，加上部分學校招生吃

緊，校園裡上下權力及主客體關係的結構早已面臨解構及移轉。施教者與受教者

的關係絕不是對立關係，而是相互的、甚至是朋友般的輔導關係，教育的目的不

是讓學校把所有的學生都變成相同的人，在諸多一致性的要求之餘，更須關注學

生個別性的發展。欲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位，注重學生完整人格的養成，站在第一

線的學務人員便應摒除以直覺來思考和處理學生問題的習性，而作為學務處領頭

羊的學務主任如何以堅定的信念帶領學務團隊圓融處理學生問題、化解校園危

機，此乃學校能否穩健發展的關鍵因素。學務行政工作需要經驗傳承，來自家長、

學校與社會的肯定當能給予學務主任不輕易萌生退意的支持力量，助其得以持續

堅守學務工作崗位，積累、傳承豐富的學務經驗，促使學校校務推展更為平和順

利、益臻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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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國小四合一組長之工作現況、壓力與解決建議 
劉志銘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筆者為新北市林口區的偏遠國小教師，服務於偏遠地區迄今已進入第 16 個

年頭，期間擔任過的職務為導師 8 年，四合一行政組長 8 年。身為一位資深又具

行政資歷的國小教師，每逢 8 月總不斷目睹行政大逃亡之戲碼重複上演。在一次

次見證此周而復始的情況下，筆者心中總滿懷著無奈與無力。無奈的是老師們不

願意擔任四合一行政組長，相當排斥繁瑣且龐雜的行政工作，相較之下，老師們

寧願選擇以教學為主的導師職務；無力的是縱使老師們願意擔任四合一行政組長

後，卻常因行政業務量過大，連帶影響其教學工作的執行，進而造成吃力不討好、

蠟燭兩頭燒的窘境。 

在普遍國小教師不願擔任行政工作下，除非教師對於未來教職生涯的規劃，

以先擔任組長、再考上主任、最後甄選成為校長作為升遷的目標，否則大多數國

小教師將視擔任行政工作為燙手山芋，無人聞問。以下將以偏遠國小教導處之四

合一訓育組長為探討重點。 

二、四合一訓育組長的工作現況 

偏遠國小四合一訓育組之工作職掌業務相當多元且繁雜，其業務職掌範圍涵

蓋一般型國小的訓育、生教、體育、衛生等 4 個組的內容，其整理如下： 

表 1 四合一訓育組之工作職掌 

項目 內容 
訓育組 1.各項訓育章則之擬訂 

2.規劃團體活動及團體性校外教學、畢業旅行事項 
3.辦理學生群育活動、寒、暑期學生營隊活動 
4.規劃及訓練幼童軍活動事項 
5.規劃校內服務學習活動、彙整學生服務學習時數給予獎勵 
6.指導學生自治活動事項 
7.辦理學生才藝競賽、舞蹈、音樂比賽及表演活動 
8.宣導各項政令活動 
9.宣導社教機構藝文活動 

10.辦理模範生選拔及優良學生表揚事項 
11.辦理體育及舞蹈之外相關校際活動、比賽事宜 
12.管理學校特色社團、免費及自費性課後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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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活動相關交辦事宜 
生教組 1.各項生活教育計畫之擬訂及推行事項 

2.推行時事教育 
3.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及排路隊事項 
4.辦理學生品德教育宣導、考查及獎懲事項 
5.處理拾遺物品事項 
6.編排導護輪值及組訓學生糾察隊事項 
7.辦理人權、法治教育宣導 
8.辦理秩序禮節、常規訓練比賽事項 
9.辦理防範犯罪、反毒宣導事宜 

10.學生請假、缺課、中輟、生活常規問題擬訂處理事項 
11.檢查學生服裝儀容 
12.防制校園暴力，維護校園安全事宜 
13.擬訂防制學生濫用藥物、消除菸害、預防愛滋等工作 
14.辦理春暉專案相關業務 
15.校園安全通報業務 
16.受理學校性平及校園霸凌事件申訴 

體育組 1.各項體育活動章則之擬訂 
2.召開運動會籌備會 
3.校內外運動會及各項體育競賽事項 
4.運動場所及體育設備之管理與維護事項 
5.早操及課間活動事項 
6.辦理學生體適能測驗與活動事項 
7.訓練及選拔各項體育競賽團隊事項 
8.學生體育成績之考查統計與報告事項 
9.運動器材使用安全之指導 

10.體育獎助學金之申辦事項 
衛生組 1.各項環境及衛生教育工作章則之擬訂 

2.辦理全校衛生保健工作及其設備事項 
3.辦理學校環境衛生及整潔活動教育事項 
4.健康促進議題執行與宣導 
5.辦理衛生保健宣導事項 
6.辦理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環保教育 
7.辦理環境教育事項 

資料來源：新北市瑞平國民小學 108 學年度教導處訓育組長工作職掌細則 

 
由上表統計可知，偏遠國小四合一訓育組長所負責的工作內容總計 4 個組，

共 46 項業務。相同的業務，一般型國小學務處的職務分配則為 4 個組，每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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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1 位組長，共 4 位組長，而各組長分工完成各自的任務與業務，以維繫學務處

的運作，但偏遠國小並無如此人力之編制，僅編制 1 位四合一訓育組長，維繫教

導處之學生事務運作。因此身為偏遠國小四合一的訓育組長雖不至於「以一擋百」，

但若形容「以一擋四」絕對不會言過其實。 

三、四合一訓育組長的壓力 

擔任行政職務之四合一訓育組長，其戮力完成所負責之業務，本應職責之所

在，但其若戮力於負責之工作卻仍力有未逮時，身為管理者，便應實際體察其原

因與壓力之來源。就四合一訓育組長之壓力來源說明如下: 

(一) 行政業務過於多元 

訓育、生教、體育、衛生 4 個組別各自有不同的專業知能須具備，因此欲在

同一時間學習 4 種專業知能，並以習得知能熟稔的處理各項不同的業務，實對身

為四合一的訓育組長是極大的壓力與挑戰。 

(二) 行政業務過於繁重 

訓育、生教、體育、衛生 4 個組別各自有不同的公文業務量與往來單位，一

般型國小分別有 4 位組長各自處理所負責之公文與對口，但偏遠國小卻只有 1
位四合一訓育組長進行綜合性的處理，因此在同一時間處理 4 個組別的公文，其

業務量即為 4 個組別之加總，因此繁重的業務量，實對四合一的訓育組長又是另

一項的壓力與挑戰。 

(三) 行政工作與教學品質無法兼顧 

四合一的訓育組長其本質是教學專業的教師，專業的教師需要有事前的備

課，再進行授課，最後進行反思與檢討。但在天天面對多元、繁重的行政業務下，

備課的時間一再受到壓縮，另外身為組長又常需要外出研習、開會，外出一多便

會影響其正常授課，更別提教學後的反思與檢討，如此長久下來，教學品質勢必

無法兼顧。 

(四) 犧牲個人時間，完成工作 

身為四合一的訓育組長若要確實將行政與教學做到兩全其美，只有犧牲個人

時間，即延長下班時間，亦或是將具時效性、急迫性的工作帶回家繼續完成，實

別無他法。就在這面對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身為四合一的訓育組長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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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心力交瘁？ 

四、解決教師無意擔任四合一訓育組長之建議 

基於四合一的訓育組長需長期面對如此龐大之壓力，難怪教師們對於擔任該

項職務興趣缺缺，甚或毫無意願。因此若要確實解決教師無意擔任四合一訓育組

長，個人提出下列建議: 

(一) 增設適當之人力配置 

四合一的訓育組長要同時肩負教學、學生生活事務臨時事件之處理、教育局

來文交辦事項…等，導致疲於奔命，蠟燭多頭燒的窘境。因此，教育當局應於偏

遠國小增設副組長一職，協助訓育組長辦理部分四合一的工作業務，以使得行政

效率增加，也更使得訓育組長有更多餘的時間與心力同時準備教學之事務。 

(二) 四合一的業務工作重分配 

教育當局若於短期間內，無法立即於偏遠國小增設副組長一職，則為解決這

燃眉之急的情況，在校內主管協調時，應將現有四合一的業務在教導處及其他處

室組別中進行適切的業務調配或增設協助教師辦理部分訓育組之工作業務，以解

決目前的當務之急。 

(三) 提高行政職務之加給 

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教育及立法當局若能將《教師待遇條例》之

第 7 條、第 13 條作適度修正，提高行政職務之加給，調高原加給之 50%作為獎

勵。於衡量相對報酬下，相信定會有教師願意擔任四合一訓育組長之職務，否則

若單純以目前之行政職務加給作誘因，在與導師加給差距只有 860 元～2300 元

之下，實無法確實提升教師們擔任該職務之意願。 

五、結論 

陳清圳（2015）曾明確指出一個六班的偏遠國小約有 10 位老師，卻負擔與

大校幾乎相同的行政量，且偏遠國小的組長常在龐大的負荷下，必須早上六點到

學校備課，下班後處理行政業務到晚上六七點，無怪乎，每年到五月，老師會想

往都會區調動。七月，所有兼職行政的同仁，幾乎如瘟疫般的一個個要下行政，

這對校長與主任來說：暑假，如同熱浪來襲，躲也躲不掉。由以上的報導可驗證

得知，偏遠國小四合一組長所面對的困境已非個案學校之特例，它已是全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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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國小正面臨的通例。如此嚴肅的課題實值得教育、立法當局立即審慎解決與

處理，以利提供偏遠國小教師更加幸福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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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小校混齡教學實施初探 
黃彥超 

南投縣長福國小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 

 

一、前言 

在臺灣，學生數未滿 50 人的小型學校逐年增加，且大多位於偏鄉。根據教

育部統計處資料，106 學年國小全校學生少於 50 人之學校共 452 所，較 96 學年

增加 1.7 倍，占全國國小校數比率升至 17.2%（教育部統計處，2018）。近年來，

隨著實驗教育三法以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通過後，面對小校越來越

多趨勢，採行混齡編班的教育方式成為廢併校以外的新選擇，也是創新轉型的策

略之一（陳延興、朱秀麗，2018；陳聖謨，2016）。不過，也有相關報導指出，

混齡教學根本無法將課程完整上完，不僅高程度學生的課外學習被犧牲，低成就

學生也沒時間再複習，因此學校不再續辦混齡教學（蔡容喬，2018）。有鑑於混

齡教學之實施成效與教學方式頗有爭議，筆者依現場實務之觀點提出想法。本文

首先分析混齡教學之現況，其次提出推動混齡教學之關鍵因素與推動基礎，接著

提出學校課程發展經驗供參考。期望在實驗教育多元發展的今日，能為混齡教學

的實施提供務實觀點。 

二、混齡教學現況分析 

混齡教學（multiage teaching）係指教師在混齡班級中，設計適合不同年齡

的課程內容，並進行各種教學活動，以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吳清山，2016）。依

筆者觀察，混齡教學的實施，在臺灣有兩大系統。一是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所

推動的混齡教育，大多以實驗教育學校作為推動，不受課綱限制，因此，教師需

自編教材，課堂上還須面對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另一則是前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

長洪儷瑜推動的「跨年級教學」，強調在課綱架構下，老師依學生程度發展出不

同的教學方式。 

混齡實驗教育推動是否真正成功，尚未有定論，不過，苗栗縣南河國小可以

說是落實混齡實驗教育的代表（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2017）。除了學生人數

持續增加，報章雜誌上更常見其報導，學校克服師資問題，採混齡教學，增加教

師授課與學生學習時數，辦學受家長肯定與認同。 

「跨年級教學」強調與混齡教學不同，為兼顧小校可以遵循課綱進度、又能

混齡授課，提升學習效能。課程除了按照課綱指標進行外，老師仍使用原來的教

材，其關鍵在教師能否依班級內不同程度的學生發展出不同的教學方式。上述學

者不同之觀點而產生對混齡教學之不同作法，不過筆者認為，只要在教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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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年級之學生成員聚集在同一班級內進行學習則統稱為「混齡教學」。 

三、混齡教學之關鍵在於教師專業，而教師專業之展現在於課程規劃

與實踐 

「課程」之原義是指跑馬道或是馬車跑道，就今日而言就如同是賽車的跑道。

代表一種遵循的路線，也是一種教與學的過程。換句話說就是「教什麼」，是一

種內容或學習經驗，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學習。課程規劃是一項心智密集的

工作，教師必須體察實際教學現場的條件，運用專業學理，結合教育經驗智慧，

以設計出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陳聖謨，2016）。 

落實課程的責任在教師，教師是否具備專業能力，對於任教學科是否精熟，

都是課程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教師要跳脫既有教學框架，運用課綱直接設計教

學活動之難度相當高，不過，教師唯有跳脫出教科書的束縛，運用教材，精熟領

域內容，妥善運用教科書及其他教學資源，方可在新課綱推動的今日成為一位「經

師」。 

四、專業教師才能成就每一個孩子，精熟學科教材與教法是教師專業

之基石 

專業教師才能成就每個孩子，因此筆者要特別強調教師對於學科教材與教法

的精熟。就現場實務觀察而言，在強調共同備課、翻轉教學、數位學習以及以學

生為學習者中心的教育思潮下，許多教學模式與提問技巧都可應用於許多學科。

但是針對學科領域教材與學生身心發展程度交織而成的教材教法，因其難度較高，

再加上師資培育時又欠缺該領域之深度理解。因此，教師對於任教學科之教授往

往還是以從前自己學習的經驗出發，落入「用過去所學教導學生面對未來」之窘

境。再加上，教科書的編輯往往令第一線的教師與審查委員所詬病，但又被教師

所依賴，長期下來，學生之學習成效令人憂心。在此惡性循環下，教師往往會將

學生學習失敗歸因於學生資質不好、不夠努力、練習不足等因素，忽略了將每位

孩子帶起來是身為專業教師的責任與應盡的義務。忽略了學生的學習失敗與教學

是否成功有很大的關係。 

混齡教學實施下，教師除了要了解學生學習差異狀況，又要診斷其學習困難

所在，在學科本質較為嚴謹與複雜的學科領域相當難實施。因此，大多數推動混

齡教學之小班小校大多以體育、藝文、綜合等領域為主。相關研究（陳延興、朱

秀麗，2018）也顯示數學領域是教師認為最難以進行混齡教學的課程，更有研究

（陳彥廷、卓冠維，2019）顯示，教師之數學教學專業知能仍需專家陪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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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進行國語或數學領域的混齡教學，除非教師對於教材內容分析透

徹，了解不同程度與年齡學生所應達成之學習目標，否則終究會徒勞無功，無法

讓學生真正學會與了解。這時具備學科專業之「經師」就顯得重要，只可惜在目

前中小學教育中，國小因為採取「包班制」的緣故，除了英語文與音樂等領域科

目外，教師對於其他科目的專業知識明顯不如國高中教師。 

五、小班小校是推動課程發展的最佳利基，教師協同教學是混齡教學

推動的基礎 

小班小校教師組成單純，較易形成推動課程發展之共識。就小班小校而言，

班級人數少，自然而然會在某些領域發展出混齡教學。因此，以體育課進行混齡

教學是最常見的教學方式。 

不過，將班級經營技巧運用於混齡教學較容易達成，但要能設計出符合學生

程度之工作任務則需要更高層次之專業。教師彼此協同教學，兩位或兩位以上教

師彼此合作，由一名教師擔任主要教學者，另一名教師擔任副教學者（以班導師

為佳）是可行的方式。如此，學生之工作任務除了在課堂中順利完成，更可於課

後加以延伸，進一步加深加廣，使課程不流於形式，而是有意義的循環。 

六、南投縣長福國小課程發展經驗～混齡教學初探 

長福國小教師團隊投入主題式教學課程近二十年，因為學生數少，常以混齡

方式進行主題課程。許多領域課程不以教科書為唯一的教學依據，推動生態、美

感與探索體驗等學校特色與亮點課程。此外，五、六年級綜合活動領域進行混齡

教學，由主任擔任主要教學者，班級導師協同教學，採自編教材方式進行課程，

依據課程綱要規劃出學生的學習內容。 

為避免同一主題重覆進行而降低學習興趣，因此，同一主題通常隔年進行；

為使同一主題可以深入並促進學生學習，每一主題均透過教學省思與討論，反覆

修正與調整。畢業自助旅行--「鄉下老鼠進城」、服務學習課程--「手繪故鄉．愛

傳異邦」、國際教育課程--「小小地球村」、戶外教育課程--「與桃花心木共舞」、

未來想像課程--「與未來的自己相遇」等課程，都是實施多次的主題課程。其中

的課程教學方案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以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未來教育 臺灣

100」的殊榮。 

課程在進行混齡教學時，班導師一定會在教學現場。一方面可同時配合主要

授課教師進行課程推動外，也可協助處理學生突發狀況。以綜合活動領域來說，

教師擺脫教科書的束縛，自編教材，依據課綱設計符合學生的課程，除了進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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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導向教學外，並落實評鑑、修正與調整，如此精緻的課程設計與實踐是混齡教

學成功之典範。 

總之，長福國小發展的不是活動，而是扎扎實實的課程。教師從課程醞釀、

發展、呈現，並不斷進行討論與調整；學生則是進行有意義的完整學習，在教師

引導下強調自我省思。 

七、省思～代結語     

我們常說，教育工作的重點在「做對的事」，但許多人即使做錯了，仍堅持

自己在「做對的事」，說穿了就是缺乏熟慮及省思。現今教師授課節數大幅降低，

以班級導師而言，大多教授國語、數學，即使科任教師之授課領域也趨於單一。

不論實施混齡教學與否，教師可由自己開始，整理教材，匯聚經驗，參加教師專

業成長活動，針對自己的任教領域不斷精進，達成學習成效提升，實現成就每一

個孩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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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實施混齡教學的困境及解決策略 
游淑靜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督學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生 

梁榮仁 
新北市瑞芳區瑞亭國小校長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因少子化海嘯的衝擊，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數據，1999 年

出生人口計 28 萬人，到了 2019 年只剩 18 萬人。教育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國小

在學人數逐年下降，從 2009 年的 159 萬人，至 2018 年的 116 萬人，十年間減

少了約 43 萬人。導致偏鄉地區國民小學的學生人數銳減， 2018 年全校班級 6
班以下共 1,054 校（佔 40%），全校學生人數低於 50 人以下者共 474 校（佔 18%）

（教育部，2019）。由上述各項統計資料可看出，因為出生人數持續減少的因素，

未來小校小班的比例將愈來愈高，這也埋下教育體系面臨學生來源不足，以及教

育資源閒置的問題，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必須面對偏遠地區廢併校及減班的抉擇

（蔡銘津，2012）。同時，解決偏遠地區小型學校學生同儕互動、文化刺激及學

習品質的教育問題，已達刻不容緩的地步。 

國小學生以年齡做為逐年入學的依據，故雖然在同一年級（grade）或同一

班級（class）由於教師教授同樣的課程與教材，當學年度結束時同時升級，所以

在課程與教學不涉及其他年級共同上課的情況下，便無涉混齡教學的議題。但

是，偏鄉地區學校學生人數逐年降低的情況，學校不得不思考混齡教學是否較適

宜學生學習的問題；因為混齡教學的實施，對於學生人數不足、教育資源閒置的

學校而言，提供了另一種更彈性、更有效整合教育資源的可能性（林欣毅、鄭章

華、廖素嫻，2016）。混齡教學騰出的教學人力，則可移做更多學習措施，例如，

學習輔導、補救教學、行政支援等，讓教學與行政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Lindström 
& Lindahl, 2011）。 

綜合上述，從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到各地方政府，都必須嚴肅面對就學人口下

降越趨明顯所造成的教育問題，及早針對教師信念、師培訓練、課程教材、教師

教學及家長信任等，了解混齡教學所面臨的挑戰，並且妥善擬定實施策略，有效

整合教育資源，建構優質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同儕互動，培養群體多元學習，確

保學生就學權益。 

二、實施混齡教學的挑戰 

實施混齡教學存有不少難題，例如訓練有素的教師難聘、缺乏適合的混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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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缺少彈性的課程組織、學校設備不足、欠缺吸引教師的誘因、造成教師恐慌

抗拒與班級經營問題、高齡學生的學習較為不利（Hyry-Beihammer & Hascher, 
2015）。簡至悅（2015）的研究指出混齡教學有利同儕學習、學生合作、激發創

意，但也有課程統整、排課不易、教材備量大的限制。李玉玫（2018）研究指出

混齡教學待解決的問題眾多，包括各年齡層學生發展階段不一、教師需花費較多

時間備課、需加強與家長溝通混齡觀念；行政人力支援不足、教材資源與行政支

援欠缺、混齡相關配套措施不足。林欣毅等人（2016）提到臺灣缺乏混齡教學之

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設計難度過高、學校行政及政府支援的配套尚未到位、學校

行政業務負擔繁重、排課彈性與空間不足等，皆是偏鄉小校實施混齡教學的問題。 

綜合上述，以下茲從教師信念、師培訓練、課程教材、教師教學及家長信任

等面向，分析混齡教學面臨的困境： 

(一) 教師對混齡教學理念認同不深，全面實施心存疑慮 

混齡教學實施的成效關鍵在教師，教師若對混齡教學的理念認識不清，甚至

缺乏認同與信心，則混齡教學的推動將困難重重。當教師對混齡教學產生堅定的

信仰，且認同混齡教學對偏鄉少子化之下學生學習成效的價值，才能真正投入混

齡教學的行列。然而，多數教師在未參與混齡教學前，多半一知半解，若未能透

過各種管道針對混齡教學的實施方式、配套措施進行宣導，教師必定心生抗拒。 

(二) 教師職前養成與在職進修不足，混齡專業有待提升 

由於教師在職前教育或在職進修階段中，並未受過混齡教學的培訓養成計

畫，進入職場後必須花時間轉化既有的課程、教材，改變傳統教學策略，承擔更

多年級的學生之教學責任（陳聖謨，2015）。傳統的師資培育多以同年級與同年

齡教學為基礎，師培機構尚未積極將混齡教學的議題納入養成課程中，加上未能

系統性的規劃混齡教師的在職進修，致使現場教學的教師只能自行拼湊混齡教學

的圖像，未能清楚了解混齡教學的全貌。 

(三) 混齡課程與教材缺乏組織統整，學習成效缺乏實證 

一般的課程、教材通常是以分年級方式編定，若將不同年級的學生合班，學

生的學習起點行為和基礎能力不同，課程設計或活動安排困難，教師須花較多的

時間備課（李玉玫，2018）。教師在混齡教學時，需要熟悉各領域綱要的內容，

才能提供適合混齡班級的課程及教材。然而，教師在混齡課程規劃與編選教材的

專業能力不足，因為涉及知識螺旋先後順序的安排時，教師要在有限的時間透過

多元的教學策略去教導二個班級，形成了很大的挑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54-159 

 

自由評論 

 

第 156 頁 

(四) 教師協同備課與班級經營不易，教學工作負擔沉重 

教師面對混齡班級不同程度的學生，教學壓力明顯上升，學生的學習成就較

低（Berry, 2004）。教師原本只需要準備單一年級的教材，但是混齡教學之後要

跨年級備課，且要考量學生之間先備知識的差異，增加教師的備課與教學負擔，

甚至要花費更多時間與同校或跨校教師共同備課或協同教學（黃昱芳，2018）。
此外，混齡教學的班級學生異質性增加，不同班級導師班級經營風格的差異，使

教師及學生都需要時間調適，因而提高混齡教學的困難。 

(五) 家長對混齡教學的質疑與抗拒，鬆動親師信任關係 

陳聖謨（2015）指出，家長認為混齡教學因為教師必須將課堂時間配置給不

同年級學生，使得學生接受教導與關照的機會大幅減少。年長學生的家長認為孩

子在混齡班級學得較少，年幼孩童家長會擔心學習跟不上而對學習失去信心。當

家長不了解混齡教學的理念與運作，自然會心存疑慮，親師的關係難以維持信任

關係，倘若家長認為實施混齡教學致使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降低，學生缺乏競爭

力，最後選擇轉學至鄰近學校，反而會加速學生人數流失，讓學校面臨更嚴峻的

危機。 

三、 混齡教學困境的解決策略 

為能解決混齡教學所遭遇的困境，首先應建立對話機制，凝聚全員共識，其

次培育混齡師資，提升教師專業，第三鬆綁領域節數，實作回饋修正，第四鼓勵

同儕共備，才能減輕教師負擔，最後則是消除家長疑慮，以爭取家長認同。茲分

述如下： 

(一) 闡述混齡教育理念，建立對話機制，凝聚全員共識 

在臺灣實施混齡教學型態是一項教育革新政策，對教學實務現場的教師是極

大的衝擊。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必須引導教師了解混齡教學的政策及推動方式，

化解其心中疑慮。因此，在推動混齡教學政策前，應擬定周延之實施計畫、循序

漸進的實施進程，妥適的配套措施，藉由理念價值的闡述宣導，說明混齡教學對

學生的益處，避免因誤解造成推動困難或終止。因此，提升教師對混齡教學的信

心與認同，教師才能對混齡教學存有肯定態度。混齡教學的過程中，校長與行政

團隊更應協助教師解決問題，避免讓教師產生無助感及負面情緒，導致實施意願

低落與教學品質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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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混齡專業學程，培育混齡師資，提升教師專業 

    混齡教學政策的制定及推動的困難在於參與成員未具備混齡教學的專業知

能，因此師培機構應將混齡教學納入師資養成課程，各縣市政府應針對新進與在

職教師進行混齡教學知能講習與進修研習，讓教師了解混齡教學政策，聚焦混齡

教學的課程架構、教學策略、班級經營等問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此外，導入

課程督學與國教輔導團的專業領航，邀請專家駐校協同教學，辦理相關研習與實

務交流，分享混齡教學策略與經驗，讓教師有更多的觀摩機會學習，甚至實地參

訪混齡教學績優學校，吸取他人的成功經驗，均有助於教師的教學實踐反思。 

(三) 統整混齡課程教材，鬆綁領域時數，實作回饋修正 

教師是課程的設計者，也是教學的實踐者。面對混齡教學的政策，教師最感

到棘手的就是課程的規劃，雖然教科書是依照課程綱要的階段別編寫，但為了混

齡教學授課，教師必須考量知識的邏輯發展層次，將現有的教材拆解重整，才能

符合混齡教學的需求。同時，教師為了要讓不同年級及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效學習

與精熟學習，需要更多的教學時間，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能夠針對混齡教學

給予領域課程時數較大的自主彈性，並且組成課程教學專家團隊，協助教師建構

課程地圖，發展適合混齡教學的課程與教材，並實際在教學現場試用，了解學生

的混齡學習成效，傾聽教師實作過程的回饋意見，進而調整修正。 

(四) 組成混齡專業社群，鼓勵同儕共備，減輕教師負擔 

教師教學不應再單打獨鬥，教師可以自主建立網路或實體的專業學習社群，

持續專業對話與專業發展，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落實混齡課堂教學實踐，

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社群的組織，針對教學進行共同備課與討

論，在協同合作的歷程中，分享班級經營實務經驗與策略，彼此相互支持成長，

匯集眾人的經驗與智慧，達到更高的教學效能。Hord（1997）指出，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的學習可以降低工作孤立感，提升工作滿意度。教師應參與專業學習社

群，透過學習共同體備、觀、議課的方式，精進混齡教學專業，促進自我省思力

的效益。 

(五) 確保混齡品質績效，消除家長疑慮，爭取家長支持 

家長是學校教育的合夥人，也是教育利害的關係人，教育政策若能獲得家長

的認可與支持，便可事半功倍的順利推動。因此，學校行政須透過各式管道及機

會，加強宣導混齡教學的理念與做法，辦理混齡教學公開課，建立混齡教學品質

保證機制，展現溝通對話的誠意，爭取家長的信任與認同，化解家長對混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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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讓家長成為混齡教學的代言人，激起家長間的漣漪效應。同時，教育主

管機關以及學校應持續進行混齡教學實踐研究，確保教師有效教學，保障學生學

習成效。 

四、結語 

面臨少子化的現況，推動混齡教學是提升學生同儕學習、互動和增進社會學

習力的可行方式之一，更可避免家長因為裁班併校後所產生的疑慮。從實施混齡

教學的經驗可知，行政機關相關法令及措施是否完備、混齡教材的建置、相關經

費的補助、完善的師資結構、家長的支持等，都有助於混齡教學的執行，並能讓

學生的學習更為順利。 

教師是混齡教學的靈魂人物，更是站在第一線執行混齡教學的夥伴，教師必

須透過不斷地檢視、學習、思考，改變自己的心態，接納多方的意見，方能了解

混齡教學的真義並滾動調整最適合的教材教法，讓自己成為一個混齡教學的專業

教師。因此，對於混齡教學的推動，應透過更多具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分享有效

的策略方法，建立健全的配套措施，提供相關的資源協助，進行實務研究做為佐

證，給予各校因地制宜的彈性，方能在主、客觀條件最合宜的情況下，順利推動

混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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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與突破－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 
之經驗與反思 

陳淑卿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新北市雙溪區上林國小教師 
 

一、前言 

受少子女化影響，偏鄉小校教師面臨學生人數少，學生上課缺乏同儕互動的

問題。當班級人數過少時，有些偏鄉教師開始進行了混齡教學的課程，增進學生

間的團體互動。新北市教育局在面臨小校學生數少的問題時，於 105 學年度下學

期開始試辦混齡教學。106 學年度時，新北市公立國小六班以下，全校學生數未

滿五十人的小型學校，開始實施混齡教學（新北市教育局，2017）。實施混齡教

學是教師教學的一大挑戰，尤其是剛進入偏鄉小校的新手教師。他們在進入學校

時，並沒有受過混齡教學的職前培訓，當他們到了偏鄉小校，除了面臨生活環境

適應挑戰外，實施混齡教學，更對教師產生許多壓力。 

筆者服務學校位於東北角的偏鄉小校，學校實施混齡教學已長達五年，實施

過程中，因師資流動，新手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比率偏高，有些教師甚至沒有合

格教師證。筆者學校面臨的情況是，新手教師來學校時，因他們從未實施過混齡

教學，對教學現場充滿疑問。當新手老師開始熟悉混齡教學現場的運作模式後，

有些教師就調校或另有其他生涯規畫了。有經驗的教師尚未來得及經驗傳承，新

學期一批正式或代理代課教師又已到學校。新手教師們對於混齡教學現場一片空

白，需要從做中學。筆者察覺偏鄉新進教師因班級學生數少而有快速投入混齡教

學現場之需求，如何讓新手教師在進行課程與教學時，能調適及轉化自己的心情

及態度，如何建立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模式，透過經驗及分享擴散到其他偏

鄉小校，是值得探討的方向。 

二、契機與行動 

因緣際會下，筆者學校於 103-108 學年度實施混齡教學，近兩年間學校實施

混齡新手教師（含正式及代理教師）達十人以上，當新手教師進入課室前，對於

課堂內有兩個年級的學生，其中較高年級學生已學過多一年的學科知識，較低的

年級則是第一次學習新知識，面對這樣的教學情境時，新手教師充滿許多的困

惑，課程如何規劃，班級經營如何處理，學生的評量如何進行，這都是他們所面

臨的挑戰。筆者在這樣的契機下，詢問校內五位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看法，

利用個別訪談詢問教師實施教學的困境，找出問題並提出解決的行動建議，希望

提供偏鄉新手教師投入混齡教學時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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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新手教師群討論主題包含混齡教學的課程設計，教學環境資源、班級

經營及學生評量部分，教師該如何進行教學抑或是尋求教學資源，作為實施混齡

課程教學思考的方向（梁雲霞、陳淑麗，2018）。五位教師的混齡課程教材均參

考新北市混齡課程導引手冊的安排，進行課程的轉化及重新建構（新北市教育

局，2017）。教學課程進行長達一學期以上，最後對於課程規劃、教學環境與資

源、班級經營與學生評量提出建議，希望藉由偏鄉的新手教師實施混齡教學的歷

程，拋磚引玉，幫助更多進入偏鄉的教師。 

三、翻轉 

(一) 課程規劃翻轉 

新手教師在進入偏鄉時，較習慣的教學方式是大班教學。他們認為偏鄉學生

人數少，在人際互動及學習品質提升的部分，的確有實施混齡教學的必要性。一

開始新手教師在進入混齡教學現場時，遇到的困難在於不同年級的兩班學生在同

一個班級中該如何進行課程，由於新進教師對於混齡教學分組的理念較不熟悉，

一開始實施覺得教學難度頗高，他們會擔心年級較高的學生或是程度較好的學生

被弱化了，因而覺得實施困難。但有趣的是實施一學期後，語文課程如國語、英

語部分，他們覺得是可行的，掌握度較高。在數學科部分，教師普遍認為難度較

高，一開始易找不到方向，究其原因乃在於教師對混齡教材仍不夠熟悉，課程概

念地圖也仍建立中，對學生的程度診斷也未把握。教師認為如何規劃分組教學，

異質分組或是同組分組，也是教學前需多考量的部分。最後，教師認為若混齡課

程有兩位教師共同備課，課堂中透過協同教學協助，分組教學，課後再相互回饋，

做為下一次教學的調整，將使課堂進行較為流暢。 

(二) 教學環境資源翻轉 

新手教師對混齡教學環境資源的普遍想法是希望在進入教學現場時，教材已

經過差異化的處理，倘若教學教材內容有差異化的處理，備課的時間將減少許

多，也會讓教師教學過程較流暢。尤其是數學教材部分，教師通常會花較多時間

尋找額外的補充內容，也會擔心學生的程度落差大，練習的時間不夠。而在教室

環境資源上，教師覺得學校硬體資源是足夠的，他們也能依課程、節慶適時進行

教室佈置。混齡教學實施一學期過後，由於新手教師對學生程度及能力更加了

解，對於課堂同質性或異質性分組較有概念，在教材部分也會進行分析，選擇適

合學生的學習內容，也會因課程需要進行座位調整及情境佈置。而在混齡教材部

分，教師普遍反應需要更多的備課時間與協同教師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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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班級經營翻轉 

新手教師在第一學期剛接觸混齡班級時，覺得混齡班級的經營應該與市區學

校的班級經營差不多，他們假設教室人數少可能更不需要班級經營或管秩序等問

題。實施一學期後，新手教師卻覺得混齡教室班級經營非常重要，尤其是學生秩

序的處理，有時候低年級跟高年級學生在一起時，會發生吵架或是意見不合情

形，高年級會希望低年級學生聽他們的意見，或對低年級學生表現較兇及不耐煩

的情形，所以座位安排及掌控全班秩序非常重要。教師認為高年級的學生會因為

比低年級的學生多學過一年而較有優越感，如何教導高年級學生多包容及引導低

年級學生討論部分，也是教師需多著墨的地方。 

(四) 學生評量翻轉 

新手教師在實施混齡教學後，認為學生的評量也應該呈現差異化的部分。但

對於評量的差異化，或是學科內容應該評量到多深化感到困惑。他們擔心弱化了

高程度的學生，尤其是小校的教師評量的工作量大，有的教師要設計三份以上考

卷，覺得時間較緊迫。當教師了解學生程度後，他們會依每個學生的程度去設定

不同的學習目標及行動策略，每個年級有不同的標準，並在評量上呈現出相同出

題內容及差異性部分，亦即學習吸收速度快的學生給予更深程度的挑戰。教師會

於期末時檢討學生是否有達到教學預設的目標，達到後於下一學期的任務設定則

可以提高，若未達到則繼續觀察。這說明新手教師在教學欲設定不同年級學生或

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目標時，首先在於了解學生的個別差異。 

四、創生 

(一) 新手教師搭配有經驗的教師進行協同教學獲益良多 

新手教師由於從未進行過混齡教學，一開始對自己信心不足，對班級學生程

度及能力掌握度不夠，因而在同質教學或分組教學會像無頭蒼蠅般找不到方向。

若由有經驗教師帶領混齡教學現場的進行，新手教師可以觀察有經驗教師如何進

行教材規劃，分組教學，及差異化評量。課程實施前由前輩教師一同進行共備課，

設定學生差異化目標，當課堂教學進行分組時，前輩教師配合協助指導學習困難

的學生，課程的進行將更為流暢。尤其是進行混齡教學，班上還有特殊生的時候，

特殊學生課程進度如何調整及進行課堂分組教學，新手教師經過與有經驗的協同

教師的討論及搭配，學生獲益效果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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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手教師需要更多的共備時間進行混齡教材規畫 

新手教師由於對混齡的教學理念較不熟悉，一開始實施時，他們覺得設計課

程及指派學生不同學習任務難度頗高。新手教師擔心年級較高的學生程度被弱

化，因而在課程規畫方面找不到方向，也需投入較多時間備課。當教師透過協同

教師回饋及建議，實務操作演練後可得到更多的混齡教學經驗。新手教師普遍認

為共備混齡教材的時間要再增加，討論學生程度時間也要再延長。新手教師因為

教師共備交流的機會增加了，教師效能也會提升（洪儷瑜、梁雲霞、林素貞，

2015）。有經驗的教師在課堂後給予新手教師的回饋亦能增加他們的信心，及協

助他們教學滾動式調整，透過經驗教師的協助，掌握到學生的學習表現，共同努

力，讓整體學生的學習成果提升。 

(三) 新手教師需更多差異化教學策略的增能協助 

新手教師覺得混齡課程設計方面，蠻有難度。教師覺得如何依學生程度設計

差異化的課程，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達到差異化的目標，是他們的一大挑戰。教師

們普遍建議學校能多提供差異化教學策略的增能研習，來協助新手教師實施混齡

教學。倘若教材本身並沒有差異化處理，新手教師可以透過與前輩教師的共同討

論，進行教材分析後，再給予學生差異化的學習單，或是不同的教學任務指派，

他們對於混齡課堂的掌握更加流暢。 

(四) 學校建立分享平台提供新手教師資源及支援 

新手教師在進入學校時，對於學校原有課程進行或是規定較不熟悉，例如進

行的教材內容，或是學校的校訂課程規劃，學校的既有行事及例行活動等。倘若

學校能提供新手教師一個共享資源平台，分享教學檔案，學習單及既有的行事活

動規劃等。教師可從平台中尋找已有的脈絡，在構思自己如何去設計評量及學習

單等。這將節省新手教師許多摸索的時間。新手教師除了需要教學專業的支援，

在學校活動力行規畫部分，也需要學校教師給予協助及支持，這將讓教師盡快適

應混齡教學現場。 

五、結語 

實施混齡教學對於新手教師而言，具有許多的挑戰及困難。但經由有經驗的

前輩教師協助教學，幫助他們成長很多。筆者認為實施混齡教學時，教學夥伴互

相關懷，進行教材分析及備課，並對學生的學習程度深入討論，會給予新手教師

最大的協助，也可避免新手教師單打獨鬥、孤立無援。當偏鄉小校在歡迎新手教

師加入教學現場時，先安排新手教師與有經驗的協同教師相互學習，從現場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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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合教學策略，建立教學分享平台，是混齡教學可思考的方向。也建議新手

教師多加強差異化教學的能力，了解混齡教學重點，檢視教學中學生是否達到學

習目標，並提升相關混齡教學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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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授課節數之檢討與建議 
陳毓媜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國民小學教師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特殊教育法》，第十條第三項明敘「特殊

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教學節數之標準，由各主

管機關定之。」爰此，教育部研擬《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

教育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以下稱「教學節數標準草案」），讓全國特殊

教育教師(以下簡稱「特教教師」)有一致之授課標準可資依循。 

國中小教師節數授課標準，若溯法源可見於民國 98 年之《國民中小學教師

授課節數訂定基本原則》，原為九年一貫課程，使各領域專任教師之授課節數一

致所定。而後演變為《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教育部，2016），明

定專任教師、導師、兼辦行政業務教師等，各職務之授課節數及減授節數之標準。 

然而，教育部日前研擬之教學節數標準草案，特教教師授課節數與普通班教

師授課節數之間，存在差異，且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修訂規範，部分條件並未優

於現行各縣市之特教教師授課辦法，因此以下就當前特教教師授課現況、教學節

數標準草案之衍生議題及建議意見，作一探討。 

二、特教教師授課節數現況 

當前特教教師之授課節數，由各縣市教育局訂定，因此各縣市之特教教師，

每週授課節數可能略有不同，整理如表 1： 

表 1 國小特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整理 
 每週授課節數全國占比（母數為取得資料之 20 縣市） 

 特教班教師 資源班教師 巡迴班教師 

 雙導師 導師 專任 導師 專任 
16 節 10% 

（2 縣市） 
30% 

（6 縣市） 
10% 

（2 縣市） 
35% 

（7 縣市） 
30% 

（6 縣市） 
18 節 85% 

（17 縣市） 
40% 

（8 縣市） 
50% 

（10 縣市） 
20% 

（4 縣市） 
50% 

（10 縣市） 
20 節 ＊ ＊ 30% 

（6 縣市） 
＊ 10% 

（2 縣市） 
註 1：特教班為雙導師，每位導師授課時數一致。 
註 2：部分縣市(1)未設有特教班，如：連江縣；(2)未設置資源班、巡迴班導師，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等；(3)

每週授課節數在 16、18、20 節之外，如：新北市、南投縣、連江縣（資源班教師須兼任巡迴教師）；(4)部分縣市
巡迴教師授課節數包含交通時間一至二節，故百分比相加可能未達 100%。 

註 3：* 表示未有該授課節數標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或特教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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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見，大多數縣市特教教師之每週授課節數，都相同為 18 節；部分

縣市特教教師之每週授課節數，低於 18 節，可能與其工作型態或縣市政府綜合

考量有關，如此，方能符應因地制宜之特性。 

三、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議題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之節數標準與教學現場實際狀況之間，可能衍生之議題如

下： 

(一) 節數異於普通班之公平性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集中式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節數定為 18 節」，但部

分縣市現行辦法為「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節數 16 節」，明顯增加特教教師工作負

擔；此外，在詹朕勳（2013）的研究中指出，現行普通班國小導師每週授課節數

介於 15～16 節之間。若以眾數來看，特教班導師每週授課 18 節，亦與普通班導

師每週授課 16 節存在差異。許友玫（2015）提到：「降低授課時數，能讓教師更

願發揮教師專業能力、備課時間增加，有效提升教學效能與教學品質。」教育部

的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並未針對該層面斟酌一二。 

(二) 特教教師職務與節數安排之適宜性 

1. 巡迴教師移除導師職務，親師間溝通受阻礙 

《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中說明，導師工作內容包含特殊需求

學生之關照及個案輔導、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等。而巡迴教師工作型態，肩負了

教學及部分導師之工作內容，如：為特殊學生之個案管理教師，撰寫個管學生 IEP
並召開 IEP 會議、就學階段間轉銜服務、個案行為輔導、親師特教諮詢……等，

均由巡迴教師直接與家長或行政單位聯繫溝通並協助之。 

但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將巡迴教師之導師職務移除，如此訂定，表示將特

殊生前述需巡迴教師協助之事項，回歸原班導師身上，巡迴班教師除教學工作

外，無須直接與家長或行政單位對口，如此變革可能會導致家長與巡迴教師間溝

通管道無法通暢，甚至是因不了解特教行政作業程序或時間排程，致使特教生權

益受損等問題。 

2. 特教教師常態兼辦行政且未減課，行政與教學顧此失彼 

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僅見對特殊教育學校兼任行政人員之節數建議，卻未

見對國民中小學特教教師兼任行政人員之減授鐘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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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第 3 條第三點中說

明：「各組設置組長一人，得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亦即，普通班各

組行政業務必定設組；教師兼辦各組行政業務者，依各地方政府規定，核給行政

職務加給及得以減課。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

員進用辦法》第 10 條：「學校（園）應視其特殊教育班級數及學生人數，設組辦

理特殊教育業務；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師兼任。」實務上，以桃園市為例，特教

組長的設立，需學校內有兩班以上特教班才能設置此行政職務；五班以上身心障

礙班，特教組長得以減課二節（桃園市教育局，2015）。 

國中小學校若僅有一班的特教班或資源班，無法設立特教組，卻仍需由特教

班或資源班老師兼辦特教行政業務、服務全校特教生，但未能核算行政年資及領

取職務加給，亦無減課之配套措施，加以原需負擔的教學工作，對許多特教教師

而言，有限時間內的安排，恐無法兼顧行政工作與教學工作，負荷量沈重之感，

不言而喻。 

3. 因時間資源排擠，特需領召恐成為燙手山芋 

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均由特教教師擔任，且多數學校僅有一至兩班

特教班或資源班，因此導致許多學校特殊需求領域召集人，需由特教教師頻繁擔

任，無其他人員可輪替，若又無法減授鐘點，將增加特教教師之工作負荷，進而

壓縮特教教師教學工作準備時間，影響教學品質，降低特教教師擔任特需領召意

願，實非得宜。 

四、建議與結論 

(一) 建議 

1. 普特教師授課節數應一致 

當前普通班導師每週授課時數明定為 16 節，而教學節數標準草案中，特教

班導師之每週授課節數定為 18 節。若單就形式上平等一致而言，特教班導師之

每週授課時數，原則上應定為 16 節，所餘節數，應由學校聘任鐘點教師任教；

或依導師意願，且於規定範疇內，給予超鐘點費因應之。 

2. 宜具體考量特教教師各層面工作負荷，設立職務或酌減課務 

(1) 巡迴教師，兼具導師性 

巡迴教師會為其個管之學生，提供各項有關之特殊生輔導服務、特教服務申

請或親師諮詢等工作內容，具有部分導師性質。因此，建議擇計導師費予巡迴班

教師，或予巡迴教師每週 1 至 2 節諮詢服務時間，以確保特教生之各項特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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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不致受損，並肯定巡迴教師的工作付出。 

(2) 依法設立特教組並酌減課務 

教育部應善盡督導之責，要求各縣市政府教育局依法行政，將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人數，納入特教組設置之考量，而非單以身心障礙班級數為設置依據，如：

每校特教生人數達 32 人以上（人次計算可依學生障礙調整），即准予設立特教

組，特教組長並得依相關規定進行減課及具有行政加給等措施，或甚至可參考普

通班，各組均需設立之原則，校校設有特教組。 

此外，應考量特教行政業務之特殊性與專業性，特教組長需獨立設組，而非

由其他行政職務兼辦。 

(3) 特需領域召集人，課務減量 

因特教教師擔任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頻次甚高，建議可在教學節數標

準草案中明定特殊需求領域之領域召集人減授鐘點規定，讓特教教師兼任者能合

理減授鐘點（如：每週減授 1 節），以減輕其工作負擔。 

3. 尊重地方特色彈性規劃 

馬任賢、陳麗珠（2014）就曾指出，城鄉之間的教師編制、人力資源具有差

異，人事計算應更具有彈性。現行各縣市之國中小特教教師授課鐘點，略有出入，

以國民小學特教班導師為例，大部分為 18 節課，部分縣市特教班導師為 16 節課

（地處偏鄉或離島）。因此各縣市政府當前之特教教師授課標準，若優於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之標準，應擇優採計，以兼顧地方特性，如：偏遠學校幅員遼闊，特

教教師需支援他校授課，或是巡迴教師耗費較多交通往返時間者，得酌減 1～2
節課，讓特教教師有較為合理的授課節數。 

(二) 結論 

1.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一致標準、保留彈性，並給予資源 

中央主管機關應肩負起擬定政策及督導之責任，一是制定公平一致且合宜之

特教教師授課節數標準，讓各縣市政府能有所依循，並保留政策彈性予地方政府

依其特性或資源進行調整，如：制定特教教師兼任導師每週授課 16 節，但得以

彈性調整 1～2 節；二是給予節數調整後所需之人力、物力、財力，如：特教教

師調整節數後所需之超鐘點費、代課教師等。 

2. 地方主管機關應考量地區屬性，採用合理節數 

地方主管機關，對其所屬特教教師訂定授課時數標準時，原則上應參考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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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授課節數標準，並得依其所在地區特性、人力資源等各項條件，彈性調整

授課節數、特教組設立標準等。此外，亦可指示各校在學校權責之內，以學校總

體課程減課節數因應特教組長或特教教師之減授鐘點，如此一來，可達到減輕特

教教師授課負擔，又不需縣市政府以額外經費支應。 

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施行，將特殊教育課程納入學校課程中整體規劃，若政府

擬定之授課標準，普特不一，無疑是推翻此原則，將普特教再度分化。當今推展

融合教育，在追求特殊生與普通生有同等地位、相同對待之時，亦應思考特教教

師之地位，應與普通教師無異，予以同等之授課節數標準，並得依實際狀況彈性

調整之，以符應融合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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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有覺－淺談國小新住民子女於 
多元文化課程之現況與建議 

葉芳伶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徐佳妤 
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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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2019）統計，2019 年時，各國籍之新住民在臺人數突破 55 萬

人，其子女突破 35 萬人，無論是政府或民間組織在新住民及其子女相關的議題

都越來越關切，如：親職教養、學校教育、族群及文化認同等。而隨著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登場，宣揚著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個體的信念，應適性揚

才、因材施教，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文化背景，在新課綱中可能將成為優勢條件，

但也因為其新住民子女的背景，可能遭受身分、社經地位、外表、言語表達上的

標籤化與歧視，進而影響其學校人際互動的適應情形（李維純，2007；陳佩君，

2007；謝智玲，2012；黃彥超，2015）。對此，本文欲探討新住民子女在多元文

化教育上之優勢和困境，以及突破之方法。 

二、本文 

(一) 新住民子女之文化優勢 

新住民子女的文化優勢在於其跨國文化的成長經驗以及多元的語言學習環

境，在吳瓊洳與蔡明昌（2009）的研究中指出，國中階段的新住民子女大多認為

雙親的國家文化都十分重要，若同時學習雙方文化，將有助於拓展視野。如同課

綱中核心素養項目提倡之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新住民子女比起其他人有更豐富

的環境可以浸潤於不同文化當中，也更有機會透過母親了解當地發展，關心國際

情勢，增進多元文化的探索與視野。尤其近年政府積極發展之新南向政策，對新

住民子女來說是絕佳機會，其所具備之跨文化經驗若再持續培養語言專才，將能

提升國際移動力與就業力，成為政府或是企業中不可或缺的人才。或許新住民子

女的生活上資源不比其他人多，但當新住民子女具備多元文化價值觀，願意持開

放態度接觸不同國家間的文化特色時，反倒能學習到不同於台灣子女的國際視

野，也能從中看見與肯定自己在多元文化上的優勢。 

(二) 新住民子女學習之困境 

雖然具有多元文化學習之優勢，但現實層面執行上仍伴隨著困境，像是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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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時期，如何能夠讓其他學生以尊重的態度了解新住民子女同學母親的文化，以

及語文課程上的安排如何確保在主流語言中、英文以外，新住民語言課程能被好

好落實與教授？過去鄉土課程的臺語教學也曾落入如此窘境，這樣的情況下也顯

現若非有學校教育一同提倡母語教學，光是向母親學習是明顯不足的。再者，就

算國小有機會接觸這些語言學習，但升上國高中後，孩子自主學習的動機又能維

持多久，也是一大難題。另一方面，非每間學校都能擁有新住民語言課程之師資，

若是在偏鄉地區，學校更難以補充這部分人力，而當新住民家庭又為弱勢家庭

時，其家庭經濟階層較低，父母必須忙於生計，對於孩子的文化語言教育很難會

投注大量心力。因此就語言方面，新住民子女看似有優勢的背景條件，但卻因為

不是臺灣的主流文化而被擱置或忽略，是在教育上較為可惜的一點。 

(三) 突破困境的現行狀況與方法 

針對現下的困境，政府在課程以及新住民語言教學人才皆進行相關政策的實

施，內容簡述如下： 

1. 新課綱將七種新住民語言新增於「本土語言課程」選擇項目 

因應台灣已是多族群以及多元文化的國家，在原有的閩南語、客語與原住民

語之外，再新增七種新住民語言（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

及菲律賓語），提供學生選擇。透過東南亞新住民語言的學習，啟發興趣，增進

對文化的認識與理解，進而能夠尊重與欣賞。語言的學習必須從小扎根，在國小

時期若能夠點燃對於學習東南亞語言的熱情，才能培養出自發性的接觸與投入，

而在擁有語言能力的基礎之上，對於未來的跨文化溝通以及國際移動與就業，也

才能夠有良好的優勢。 

2. 新住民語文教學人才培訓 

根據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的人才庫（2020）指出，目前約有 2728 人為合

格教職人才，而教育部也持續的推動與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為了

進一步強化師資生對於多元文化的教學能力，現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業課程

中，也將「多元文化教育」納入選修課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國教署，2016）。
除此之外，政府單位如內政部、各縣市政府、民間團體也舉辦各式語言教學之培

訓，讓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新住民及其子女、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之外

籍學生或南亞語系學生，有機會可以成為新住民語言的師資並投入教學。 

上述文化教育政策著重在知識的學習以及資源的培育，期望能夠加強新住民

子女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成效。就學習而言，內在動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藉由

教師的多元文化知能，除了協助國小新住民子女提起興趣願意去學，也以全體學

生為推動對象，引導學生們去認識跟覺察文化差異，而非只是參與一堂需應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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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語言課程，故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1. 多元教學方式提升課程有趣性 

取代傳統的教學方式，以活動交流的方式讓異國文化可以更為具體鮮明，例

如邀請新住民學生家長至班上，分享美食、歌曲、服飾或是當地文化習俗等等，

引起學生對於東南亞國家之興趣與深入認識，此舉不但能使學生直接接觸到多元

文化，也藉此賦能新住民家長，當新住民子女看見家長有自信地分享自身文化

時，連帶地也能增加新住民子女對其文化的興趣與認同，提高學習自身文化之動

機。 

除此之外，配合科技時代的來臨，教育部也研發了新住民語文數位學習教

材，教材中包含：對話製作、互動問答題與歌曲設計，串聯不同媒體讓學習更有

趣（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19）。另外也推動新住民語文遠距教學，透過老師在

攝影棚同步對多個學校進行遠距教學，突破地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讓偏鄉兒童

也有機會學習，成為更有效率的學習模式。 

2. 提升新住民子女自我認同 

家庭對於新住民子女是否有意願學習多元文化佔有重要因素，若能透過相關

的回家作業，讓學生訪談自己的家人，除了讓學生與家人有機會對話，增進親子

關係外，也能讓學生在透過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深入認識該文化，了解其有趣特

別之處，家長不但有機會分享自己的過往成長背景，也能藉此教育孩子在跨文化

脈絡下的調適與思維，增進子女在文化適應力與彈性的學習。另外，若有機會在

國小階段帶領子女回到自己的家鄉進行探訪，透過長期與當地親戚、居民互動，

更能加深對於該國文化的體驗，知覺到該國文化某部分也孕育著自己，當情感上

出現了連結，對於學習語言才會有感覺，也才知道自己為何而學。 

三、結語 

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洪詠善表示，「透過語文學習，促成我們對

於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人們的理解，是新課綱設計的理念。」（田孟心，2019），
經由不同科目老師設計與課程相關的活動，讓新住民子女與其他同學可以在課程

中一同學習，有機會了解彼此的差異與長處，設計有趣的教學內容引起學生自主

學習的動機，也是老師重要的任務之一，當學生願意主動學習、與他人互動合作

時，這也達到了課綱的主要三大核心素養精神，新住民子女的「特別」不再是弱

勢，而是能轉化為優勢，透過課程設計讓新住民子女對於新住民語言與多元文化

學習增加興趣，連結三大素養。 

「自發」：讓學生自主行動，能夠透過課程學習如何解決問題、規劃作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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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互動」：讓學生在過程中學習與同學溝通，善用網路媒體篩選正確訊息，

同時成果也能用多元媒材呈現，培養美感與創意。「共好」：則是增加對彼此的理

解、在團隊中學習合作，最後培養同理心，彼此尊重包容。當這三大素養層面能

從小深植在學生心中，即便升上國高中，學生對於多元文化議題也會持續重視，

願意主動思考並吸收新知，增加探索多元的能力與視角，對於不同的文化將能夠

有更多的涵容與欣賞。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19）。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取自 https://statis. 
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220&ym=10700&ymt=10800&kind=21&type=1&f
unid=c0930301&cycle=41&outmode=0&compmode=0&outkind=1&fldspc=0,2,&co
d00=1&cod10=1&rdm=V9lrl3cb 

 吳瓊洳、蔡明昌（2009）。新移民子女文化認同與學校適應關係之研究

－以雲林縣就讀國中階段之新移民子女為例。屏東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33，459-488。 

 李維純（2007）。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其青少年子女自我概念發展與轉

換之探討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南投。 

 教育部（2019.6.25）。新語新愛新教材-新住民語文教學啟動元年  2019
新課綱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發表暨課程啟動記者會（國小課程領域增列東南

亞七國語文供選修）。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 
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C01A8C046DC815E7 

 陳佩君（2007）。台灣新移民家庭高中職子女之自我認同內涵與歷（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彰化縣。 

 黃彥超（2015）。新移民子女學業成就與學習態度低落嗎？個案學校新

移民子女與本國籍配偶子女之比較。學校行政雙月刊，101，201-219。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國教署（2016.4.27）。新住民語文－教學增能課程、

教學支援人員課程培訓意願調查表。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網站。取自

https://newres.pntcv.ntct.edu.tw/ischool/public/volunteer/volunteers.php?bid=5&
id=49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72-176 

 

自由評論 

 

第 176 頁 

 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2020.02.29）。新住民語文及子女教育資源人才

庫。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取自 https://newres.k12ea.gov.tw/ischool/public/ 
hr/index.php?hid=94 

 謝智玲（2012）。新住民子女社會支持、自尊與行為適應之研究。測驗

統計年刊，20，53-75。 

 田孟心（2019.6.26）。7 國新住民語言列入國小必選 全球首創的政策

為何引發家長抗議？。天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 
action?id=509577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77-195 

 

專論文章 

 

第 177 頁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指標建構 
林義棟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所博士候選人 

陳信助 

崑山科技大學公關暨廣告系助理教授 

莊貴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所教授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私立高級中學形象管理指標權重系統之建構。首先，本研究

綜合文獻探討，編製 AHP（層級分析法）問卷作為研究工具，接著由 9 位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學校經營管理者、9 位學校招生人員進行 AHP 問卷調查。經逐次

整合 AHP 意見及權重系統整合，進而提出適合私立高級中學招生策略應用。 

本研究運用文獻探討進行資料收集，歸納出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指標

權重系統涵蓋 6 個層面，包涵 22 個向度。從 AHP 分析結果顯示，6 個層面之相

對權重，依序為「學生形象」、「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學校關係人形象」、「環

境與設備形象」、「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學校文化形象」。 

關鍵詞：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指標權重架構，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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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weights system of managing image for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First, with the literature review was developed as the major research 

instrument for AHP questionnaire in this study. Secondary, The AHP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eighteen experts, including 9 school managers and 9 people of 

recruit department of school. With the AHP questionnaireresults, the research offer the 

suggestions to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to recruit student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developed weights system of 

managing imag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ix major aspects and twenty-two categories of 

the AHP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the AHP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conclud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weight ranking of six major aspects: students image, team of 

school manage image, school stakeholders image, school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image, teacher specialized field and curriculum image and school culture image. 

Keywords：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managing image; the framework of indicators 

weights system;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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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依據內政部（2020）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從 2001 年至 2019 年，臺灣的新

生兒人口數從 260,354 人降至 2019 年的 177,767 人，共少了 82,587 人，人口數

幾乎是逐年顯著遞減。這「少子女化」現象使得各級學校面臨招生不足的壓力，

此失衡現象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我國高級中等學校從 2016 年起開始受到「少

子女化」的問題而造成大量減少班級。尤其私立高級中學為了避免在競爭市場中

被淘汰，各校無不卯足全力仿效企業界所應用的形象管理之理念與作法進行招

生，期望能獲得學生與家長的青睞，同時也逐漸受到各級學校的重視，進而成為

私立學校經營管理研究的新課題（巫康菱、葉連祺，2007）。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這種「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減少趨勢下，勢必將影響社會結構中的各個

層面，也將影響各級學校未來招生不足、學校經營困難等問題。據此本研究的研

究背景及其動機歸納如下： 

(一) 協助改善少子女化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所帶來的影響 

 就每年入學新生觀察，民國 78 學年度小學新生降至 40 萬人以下，93 年度

更降至 30 萬人以下，而 2008 新生嬰兒首度低於 20 萬人，也就是 6 年之後小學，

15 年之後的高級中等學校新生也將低於 20 萬。根據經建會對未來人口的推計，

高級中等學校學齡人口仍會繼續下滑（薛承泰，2009；林麗雪，2004）。教育部

（2015）報告中指出，即使教育部已遽降各班級的學生人數，企圖減緩少子女化

所帶來的衝擊，但這現象也直接影響到高級中等學校的招生。根據教育部（2020）

學生人數的結構比數據顯示，在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學生中，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的比例，從 2010 年的 49.5﹪降至 2018 年的 41.6 顯示少子女化對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招生的影響較為劇烈。因此，少子女化已經是無可避免的趨勢，而招生不

足、減班機制也必成為高級中等學校面臨到的重大課題；是故，高級中等學校必

須思考其未來經營方向，重新建構學校優質的品牌形象，才是具有維持優勢的經

營管理之道（曾瑞譙，2006；黃怡雯，2006；陳信助，2011）。 

 因此，本研究著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指標的建構，除了評估高級中

等學校的學校形象之外，將有助於學校在形象上的重新定位，以區別與其他學校

之間的差異，提昇學校本身的競爭力；更進一步透過權重的落實，可以發展成為

特色學校，將學校的行銷策略與招生技巧進行有效的整合，以因應少子女化趨勢

所帶來的衝擊，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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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高級中等學校的學校形象管理機制，做為未來推動學校形象管理的參考

範本 

 Aaker（2011）、Keller（2003）等人對學校形象的看法，傳統的品牌管理是

以行銷管理為手段，並以建立品牌形象為目標，以達到短期成效（例如招生）為

其最後目的。在進階品牌管理經營模式上，則是透過策略觀點來分析管理的流

程，並包含投入層面、過程層面以及產出層面，這與傳統觀點相較之下，更能顯

現出學校重視長遠、永續經營的理念；但相同點是品牌形象依舊是兩者重視的要

項。 

 本研究想要運用進階品牌管理之理念，導入高級中等學校的形象管理，將學

校形象視為單一產品形象，而透過學校形象管理經營的運作，來探討學校形象在

學校內外部公眾間的管理與經營。據此，除了可以協助高級中等學校重新思索學

校形象管理的重要性，更可以藉由學校形象管理幫助高級中等學校建立自身品

牌，並進而形塑自己的品牌形象，提升高級中等學校校際間之競爭優勢，此為本

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運用 AHP（層級分析法）方式在探討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以及

其未來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管理策略之運用。再者，因考量不同學校的社區民眾對

學校形象觀感也不同，所以本研究將先透過文獻探討，歸納整理出過去有關學校

形象管理之權重初步架構，然後將完成的初步權重架構經由 AHP 來進行權重分

析，最後進行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策略之探討。故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探究並建構高級中學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 

(二)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高級中等學校在學校形象管理上的參考，並對學校未來

行銷及招生上有所幫助。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形象的意涵 

 國內相關研究對於學校形象觀點（李曉波、陳彬，2003；黃靖惠，2004；楊

惠晴，2012）認為學校的整體形象是學校的組成份子對該校看法的總合，其組成

份子涵蓋以往曾與學校接觸過，如校友與離職教職員；部份則是目前與學校內部

重要關係人，如在校生、現職教職員工與其它競爭學校等，部份則是未來將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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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生關聯的人，如潛在的學生、教師及行政人員等學校亦是組織的一環，是

故學校也應有其形象，屬於非營利組織。早期的學校形象認為其為人們想到的有

關該校的一切，但是這概念卻不是明確清晰的（鐘娟兒，1988；Toper，1986）。

Renihan and Renihan（1984）更從時間累積的觀點，指出學校的形象是「長時間

經由不同的公眾，透過他們對學校的觀點和經驗，自然增長累積的結果。 

 錢自杰（2000）開始對學校形象定義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學校形象可以分為

兩類：一是內在的「軟體」部份，如校風、學校凝聚力、師資、服務性等；二是

外在的「硬體」部份，如建築物、環境、設備、校徽、師生儀容等。另外，游適

華（2004）則認為學校形象的定義可分為組織本身、組織產出和社會互動三個層

面： 

(一) 組織本身 

包含組織成員及制度。在組織成員方面，成員的素質、對組織的認知及向心

力等；在制度方面，管理、經營方式和領導者的領導型態等。 

(二) 組織產出 

指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予人之印象，如產品品質（含學生言行表現、升

學、就業機會、工作態度、工作能力）及服務態度等。 

(三) 社會互動 

指組織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情形，如對公益活動的參與、對環保維護以及與社

區的關係。 

 而另外也有不同學者亦提出不同看法，陳信助（2011）將學校形象視為學校

無形資產的一部分，由產品形象、經營管理者形象、消費者形象以及關係人形象

所組成。黃靖惠（2004）指出學校形象是學校的內部公眾及外部公眾依其主觀意

識所得到的資訊，形成對學校的認知總和。而在研究中所指的學校形象，共涵蓋

八個面向，包括對校長形象、教師形象、學生形象、校友形象、學校環境形象、

學校文化形象、課程形象、公關形象等八個構面的認知總合。 

 綜合國內外學者之研究觀點發現，在影響學校的形象已可明確區分受內外公

眾影響而來，而在探討學校形象的意涵及其組成要素已漸趨多元。因此歸納上述

論點，本研究所指的學校形象為：學校形象涵蓋「內部形象」以及「外部形象」。

而「內部形象」是由學校組織內部管理經營者、學校學生以及教職員所累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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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外部形象」是由學校外在的利害關係人（政府、社區、媒體、競爭學校）

對學校總體評價而來。整體之學校形象就是長期累積之所有意識、資訊、觀點及

評價的總和，且會隨著上述意識、資訊、觀點及評價的變化來維持與改變。 

二、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系統的探討 

本研究經由理論及相關實證研究所歸納探討之結果，進行高級中等學校學校

形象權重系統之初步建構。然而，在權重建構過程中，研究者認為若只單透過理

論論述及相關實證研究整理，可能易於產生「研究者主觀」之研究偏誤，是故考

量本研究建構權重的準確性，故此研究者分別邀請兩位具有學校經營領域相關背

景的教師及博士研究生，協同進行向度的歸類比對工作，藉由交叉驗證權重編碼

類目，以期提高透過理論文獻整理所得權重之效度；在歸類過程中，遇有歸類爭

議或語意分歧時，會透過彼此協調與討論，以尋求共同認可。最後，本研究權重

歸類的前後一致性係數約為 0.95。 

再透過理論、相關實證研究及與協同歸類比對之流程後，完整所建構出高級

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之層面、向度進行討論與陳述。 

(一) 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層面分析 

 本研究以「層面-向度」兩個層級來發展建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

重架構系統。在第一層級「層面」的界定上，本研究層面之形成乃研究者藉由過

去探討形象管理之文獻，歸結出過去在探討形象管理時的形象理論；爾後，透過

相關實證研究討論、歸納出本研究所探討的 6 個層面其包含「學校環境與設備形

象」層面、「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層面、「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層面、「學

生形象」層面、「學校文化形象」層面以及「學校利害關係人形象」層面。最後，

再透過過去探討學校形象管理之相關實證研究進行分類、歸納及討論，來佐證本

研究層面之涵蓋與形成（鍾娟兒，1988；黃靖惠，2004；楊惠晴，2012；陳信助，

2011；張雅評，2015）。 

 經反覆求證後，本研究最後以「學校環境與設備形象」層面、「學校經營管

理團隊形象」層面、「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層面、「學生形象」層面、「學校文

化形象」層面以及「學校利害關係人形象」層面作為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

權重系統架構下的第一層級。 

(二) 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之向度分析 

 本研究管理權重系統發展，在第二層級「向度」部分乃藉由實證研究面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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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來發展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系統的向度。故研究者首先，將針對

權重向度之形成進行探討，爾後再進一步針對每個向度層面的概念定義進行界

定。 

 由於本研究向度主要乃以實證研究探討而來，總而論之，本研究透過實證研

究面歸納而出之向度共計 22 個。 

 整體而言，在本研究 6 個層面之向度之建構，研究者最後整合出適合高級中

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的向度大致可編列為「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

「校園環境美化具特色」、「學校設備」、「領導才能與管理知能」、「校長個人特

質」、「服務效率」、「學校相關評鑑成績」、「專業知能」、「服務態度」、「師生互動」、

「課程規劃」、「學習能力表現」、「學生品德操行」、「畢業校友成就」、「學校願景」、

「校風與歷史」、「學校氣氛」、「發展特色」、「學校關係人經營與管理」、「學校聲

望」、「社區關係」、「地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等 22 個向度來進行權重項

目建構（表 1）。 

(三) 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系統 

 本節藉由相關文獻探討的整理，初步彙整出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

架構。在學校環境與設備形象層面，包含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校園環境美化

具特色、學校設備三個向度；在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層面，包含領導才能與管

理知能、校長個人特質、服務效率、學校相關評鑑成績四個向度；另外在教師專

業與課程形象層面，涵蓋專業知能、服務態度、師生互動、課程規劃四個向度，

共 8 個權重項目。在學生形象層面，共包含學習能力表現、學生品德操行、畢業

校友成就三個向度。在學校文化形象層面，學校願景、校風與歷史、學校氣氛、

發展特色四個向度。最後，在學校利害關係人形象層面，有學校利害關係人經營

與管理、學校聲望、社區關係、地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 4 個向度；總計高

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共整理 6 個層面，22 個向度。 

表 1 高中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 

層面 向度 參考文獻 

1.學校環境與

設備形象 

1-1 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 何惠卿，2013；張國强，2011；陳信助，

2011；鄭如君，2012；楊惠晴，2012；張

雅評，2015；陳怡均、鮑慧文，2018；藍

俊雄、溫文斌，2018；Aaker，2011 

1-2 校園環境美化具特色 

1-3 學校設備 

2.學校經營管

理團隊形象 

2-1 領導才能與管理知能 吳旻旌，2011；劉苡婷，2011；劉展維，

2010；陳信助，2011；鄭斐黛，2011；楊

惠晴，2012；陳怡均、鮑慧文，2018 

2-2 校長個人特質 

2-3 服務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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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校相關評鑑成績 

3.教師專業與

課程形象 

3-1 專業知能 李明真，2010；鄭斐黛，2011；劉苡婷，

2011；楊惠晴，2012；張雅評，2015；王

韻貽，2017；Lewis，Huebner，Malone & 

Valois，2011 

3-2 服務態度 

3-3 師生互動 

3-4 課程規劃 

4.學生形象 4-1 學習能力表現 巫康菱、葉連祺，2007；巫康菱，2005；；

楊惠晴，2012；藍俊雄、溫文斌，2018 4-2 學生品德操行 

4-3 畢業校友成就 

5.學校文化形

象層面 

5-1 學校願景 巫康菱，2005；巫康菱、葉連祺，2007；

李明真，2010；楊惠晴，2012；鄭如君，

2012；藍俊雄、溫文斌，2018；Botha, Farshid, 

& Pitt, 2011 

5-2 校風與歷史 

5-3 學校氣氛 

5-4 發展特色 

6.學校利害關

係人形象 

6-1 學校利害關係人經營與管理 姚惠忠，2006；孫秀蕙，1997；張雅評，

2015；王韻貽，2017；湯堯、蘇建洲，2009；

陳信助，2011；陳怡均、鮑慧文，2018；

鄭如君，2012；Wilcox & Cameron,，2011 

6-2 學校聲望 

6-3 社區關係 

6-4 地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

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高級中等學校為研究對象，來建構其適用之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

構。對此，本研究除了引據過去文獻進行探討並建構初步權重架構外，研究者亦

考量權重系統的理論與實務性，故分別採用 AHP（層級分析法）問卷調查法作

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在 AHP 問卷調查法方面，基於理論及實務考量下，本權重架構的建構除文

獻探討彙整之外，亦期望透過具臺南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實務經驗之經營者或學校

公關人員提供實務經驗，以健全本指標之建構。而藉由 AHP 問卷調查法之進行，

旨在瞭解本研究權重架構間之權重以及層級間的一致性。 

據此，本研究所進行之問卷調查法乃彙整文獻探討之理論與實務觀點，編製

成「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研究問卷」，透過問卷調查法中之郵寄問卷

方式，將問卷郵寄給臺南地區高級中等學校經營管理者或負責學校公關相關事務

者，填寫「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權重建構研究問卷」，經資料回收後，透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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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析法（AHP），來檢證本研究所建構之指標權重及其填答一致性結果是否符

合一致性比率 （ Consistency Ratio, C.R. ）值皆小於 0.1。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目前臺南地區高級中等學校為目標研究對象，本研究在高級中等

學校經營管理者方面，主要是以學校校長或副校長為訪問對象，但考量研究對象

若因校務繁忙將進一步將研究對象更替為學校教務主任；另外，針對學校招生人

員方面，主要是以現職負責學校對內外招生之人員或學校形象管理為研究對象，

若因研究對象因故拒訪，研究者規劃找尋在該校擔任該職務替代人作為替代對

象。 

基於上述取樣標準，本研究在問卷調查法完成之目標對象將界定在 30 位，

其考量如下：其一，研究者參酌過去執行 AHP 之相關文獻（程榮凱，2008；黃

金成，2001），均將目標樣本設定在 30 位左右；其次，目標受訪者為學校公務繁

忙人士，故在邀請問卷施測上應以意願填答之受訪者為優先，本研究經詢問後共

計發放 20 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 18 份包含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營管理者及

學校招生相關人員。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 1971 年由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Saaty 所提出來的階層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期間經過不斷的修正、應用與整合，於 1980 

年提出完整的方法論並出版《層級分析程序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一書。所謂階層分析法主要是將文獻探討所建構的權重架構，將其中的層面、向

度依據 AHP 進行設計轉化為「高級中等學校形象管理權重架構研究問卷」。AHP

評估尺度的基本劃分包括五等，即「同等重要」、「稍為重要」、「頗為重要」、「極

為重要」、「絕對重要」等，並賦予名目尺度 1、3、5、7、9 的衡量值；另有四

項介於五個基本尺度之間，並賦予 2、4、6、8 的衡量值，故每兩者之間之重要

性比重共可劃分成為九個尺度。並以每一層級評比因素作為基礎，建立成對比較

矩陣（Pairwise Comparsion Matrix），進行兩兩比較（孫志麟，1998；蘇建洲，2009）。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依次逐卷逐題進行一致性

分析，藉以確認可用指標變項之權重。Saaty（1980）建議以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來表示與一致性的接近程度，其當成對比較矩陣完全具

有一致性，則即 CI = 0；然而 CI> 0 則表示前後判斷不一致。然而人類的心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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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有所謂的矛盾現象，要完全達成一致性是很不容易的，因此 Saaty（1990）

建議 CI≤0.1 為可容許的偏誤。各層級要素間的權重計算後，再進行整體層級權

重的計算。另外，問卷填答的一致性，可藉由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 CR）

來檢定填答者的一致性反應（張奕華、許正妹，2008）。故此，本研究最終決定

由一致性比率及一致性指標來決定成對比較矩陣結果可否被接受。若 CI≤0.1 與

CR ≤0.1，則表示該成對比較矩陣一致性程度是可以被接受，並據此作為本研究

一致性標準；再者再求取各層級間相對權重質，據此完成本研究科技大學學校形

象資產管理指標之建構。 

肆、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指標系統的相對權重分析 

 本次 AHP 調查問卷，乃針對目前臺南地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的經營管理者

或招生人員進行問卷的發放調查，共計發放 20 份。因部分部分高級中等學校學

校之受訪人員因公務繁忙，共計完成 18 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90%。 

一、層面一致性考驗分析與討論 

研究者將回收 18 份有效問卷進行一致性檢定，依據 AHP 理論基礎之檢測包

含成對比較矩陣的最大特徵值（λmax）皆接近層級數目、C.R.值與 C.I.值皆小於

0.1，該結果分別顯示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實務經驗者審查意見的整體判斷與

矩陣的邏輯一致性，符合 AHP 理論的要求，表示其所得結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研究者將本研究指標系統層面之 APH 分析結果彙整如下（表 1）。 

研究結果顯示，首先本研究層面中之最大特徵值（λmax）皆接近層級數目

且 C.R.值與 C.I.值皆小於 0.1，故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實務經驗者對於學校形象資

產管理指標系統下層面之意見具一致性看法。再者，由表 1 得知，指標系統中層

面之相對權重，由高而低的依序為「學生形象」、「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學

校關係人形象」、「環境與設備形象」、「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學校文化形象」。 

此結果顯示，「學生形象」是當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資產管理中最

受重視的課題，由其在現今少子女化的趨勢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藉由學生形象

來創造口碑、學校知名度及品牌形象，可使得學校獲得完整之定位，提高招生率。

此外，「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是高級中等學校實務管理者評比為另一重要的

規劃管理，這顯示學校除了重視學生形象管理外，更應該重視學校經營管理團隊

的經營與管理，且也鼓勵學校經營管理團隊應重視學校的相關評鑑成績、提高行

政服務效率與經營團隊服務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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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指標成對比較矩陣之權重值及排序 

管理 

項目 

環境與設

備形象 

學校經營

管理團隊

形象 

教師專業

與課程形

象 

學生形

象 

學校文

化形象 

學校關

係人形

象 

相對 

權重 

排序 

環境與

設備形

象 

1 1.19228 1.36482 4.97828 1.3528

5 

1.2283 0.103 4 

學校經

營管理

團隊形

象 

0.83872 1 1.85059 4.91488 2.0396

5 

1.2811 0.134 2 

教師專

業與課

程形象 

0.73270 0.54036 1 5.13782 1.3067

4 

1.41012 .084 5 

學生形

象 

0.20087 0.20346 0.19463 1 4.8246

9 

4.1508 .485 1 

學校文

化形象 

0.73918 0.49038 0.22007 0.20727 1 2.04977 .072 6 

學校關

係人形

象 

0.81413 0.78059 0.50291 0.24091 0.4878

6 

1 .121 3 

＊λmax=6.05（m+（ C.I.×（m-1）））, C.I.= 0.01＜0.1（C.R.×R.I.）, C.R=0.008＜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的調查資料顯示，相對權重分析結果顯示，「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

及「學校文化形象」層面的相對權重皆非常接近且為評比較低之課題，其可能高

級中等學校在課程架構上，部定必修及校定必修比例過高，各校能夠發展特色課

程的學分數不多，相對之下重要性較低。且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長久以來大都是

以、升學為宣傳主軸，教師的專業性較不易顯現。因此，在「教師專業與課程形

象」及「學校文化形象」層面之管理方面，教師與課程、學校形象等相關議題並

非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管理者、學校招生人員所關注的議題，故「教師專業與課

程形象」及「學校文化形象」兩個層面較容易在形象管理上受到忽略。 

二、向度一致性考驗分析與討論 

在本研究指標系統所涵蓋 22 個向度的相對權重排序，可以發現「學生形象」

層面下所涵蓋的「學生品德操行」及「學習能力表現」向度為相對權重最高的前

兩項，此結果與層面相對權重結果相呼應，可見「學生形象」為現今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學校經營管理者及學校招生人員，一致認為是當前招生策略中首要之課

題，且可以發現其所涵蓋的「學生品德操行」及「學習能力表現」在所有向度中

具一定之影響力，故學校形象資產管理應致力於「學生品德操行」及「學習能力

表現」之擘劃；其次為「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地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

護」之權重，在整體向度中也名列前茅，可見此為臺南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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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管理在各校招生策略中所必須發展與規劃之重點之一。亦即對於學校地理位

置較為偏遠且交通不便利的學校，在學校的招生策略須規劃因應措施。對於地區

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與良好關係的建立更是刻不容緩。 

在指標系統所涵蓋 22 個向度的相對權重排序，可以發現屬於「教師與課程

形象」層面下之向度的「專業知能」層面，以及屬於「學校文化形象」層面下之

向度的「校風與歷史」層面，兩項的相對權重是最低的，此結果與層面相對權重

結果相呼應，可見這兩項層面因素，對於目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經營管理者

及招生人員，均認為是當前招生策略中較不受重視的課題。 

表 3 整體向度權重值及排序 

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指標所有向度 權重 排序 

學生品德操行 .319 1 

學習能力表現 .109 2 

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 .069 3 

地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 .062 4 

學校相關評鑑成績 .061 5 

畢業校友成就 .058 6 

師生互動 .053 7 

發展特色 .047 8 

服務效率 .040 9 

社區關係 .037 10 

領導才能與管理知能 .023 11 

學校設備 .021 12 

服務態度 .015 13 

校園環境美化具特色 .013 14 

校長個人特質 .011 15 

學校願景 .011 16 

學校關係人經營與管理 .011 17 

課程規劃 .010 18 

學校聲望 .010 19 

學校氣氛 .009 20 

專業知能 .006 21 

校風與歷史 .006 22 

C.R 0.02  

C.I. 0.01 C.R.×R.I. 

λmax 22.2 m+（C.I.×

（m-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指標系統中的數據可以發現當前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在招

生策略的擬定上，有非常受重視的層面向度，也有相對較不受重視的「專業知能」

及「校風與歷史」2 個向度為相對權重較低的項目，但研究者認為「專業知能」

及「校風與歷史」兩者亦為累積建立學校優質品牌形象管理之重要因素，尤其是

「專業知能」向度是教師專業的呈現，應給予尊重，學校也可藉由加強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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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培養，讓學校擁有特色專業師資，以藉此建立學校的專業形象據此，研究者

認為仍應關注「專業知能」及「校風與歷史」兩向度之在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

管理應有其系統性的規劃及長遠發展的必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理指標之權重系統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指標系統之權重體權重

內涵，並藉由 AHP 問卷調查來建構並了解臺南區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校形象管

理。研究者綜合文獻探討及 AHP 調查之研究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 層面之權重 

根據結果顯示，本研究中所涵蓋之 6 個層面之相對權重，依序為「學生形

象」、「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學校關係人形象」、「環境與設備形象」、「教師

專業與課程形象」、「學校文化形象」。由此可以發現，學校經營管理者與學校招

生人員均一致認為「學生形象」為權重最高者，是 6 個層面之首，相對最低為「學

校文化形象」層面。 

(二) 層面下向度之權重 

本研究另外針對 6 個層面中之各別向度進行權重分析，研究結果將依據環境

與設備形象、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教師與課程形象、學生形象、學校文化形

象、學校關係人形象下之向度權重分析之結果，依序羅列呈現如下： 

1. 環境與設備形象 

「環境與設備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重視程度由高而低依序為「學

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學校設備」、「校園環境美化具特色」。 

2. 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 

「學校經營管理團隊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重視程度由高而低依序

分別為「學校相關評鑑成績」、「服務效率」、「領導才能與管理知能」、「校長個人

特質」。 

3.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 

「教師專業與課程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重視程度由高而低依序分

別為「師生互動」、「服務態度」、「課程規劃」、「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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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形象 

「學生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重視程度由高而低依序為「學生品德

操行」、「學習能力表現」、「畢業校友成就」。 

5.學校文化形象 

「學校文化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依序為「發展特色」、「學校願景」、

「學校氣氛」、「校風與歷史」。 

6.學校關係人形象 

「學校關係人形象」層面下向度之相對權重，重視程度由高而低依序為「地

區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社區關係」、「學校關係人經營與管理」、「學校聲

望」。 

(三) 整體向度的之權重 

 本研究指標系統所包含的 22 個向度中，相對權重的排序，重視程度由高而

低分別為「學生品德操行」、「學習能力表現」、「學校位置與交通便利性」、「地區

性校際策略聯盟關係維護」、「學校相關評鑑成績」、「畢業校友成就」、「師生互

動」、「發展特色」、「服務效率」、「社區關係」、「領導才能與管理知能」、「學校設

備」、「服務態度」、「校園環境美化具特色」、「校長個人特質」、「學校願景」、「學

校關係人經營與管理」、「課程規劃」、「學校聲望」、「學校氣氛」、「專業知能」、「校

風與歷史」。 

二、研究建議 

(一) 善用形象管理指標，進行招生及策略的規劃 

 本研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藉由學校形象管理的指標建構，以提供高級中等學

校職校在學校形象管理上有一個較為具體的方向之外，其次就是藉由管理指標所

調查的結果，讓現有的高級中等學校，做為未來學校行銷及招生策略擬定的參考

依據。故高級中等學校職校可善用本研究建構之學校形象管理指標系統，來發覺

學校形象之特色及缺點，透過正確行銷策略來強化與修正，如此將有利於累積學

校的形象，提高學校招生率。 

(二) 學生形象為學校永續發展最關鍵的影響因子 

高級中等學校應加強學生形象的經營與提升學生多元能力，使學生成為學校

的活廣告，畢業後也能成為企業的最愛，僅靠學校行銷並不能有效提升學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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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學生形象要能建立，應有良好的教學品質與校園文化，才能讓學生具備有品

德、有能力、有好態度的學生形象，建立好口碑。 

(三) 形象管理指標對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營建議 

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的型態、結構與資金來源不同，學校員工所面臨的壓力

亦不相同，長久以來家長與學生就讀高中職首選公立學校，但在少子女化的趨勢

下，大家都面對學校招生的壓力，對公私立學校經營建議： 

1. 形象得自正確的行銷 

傳達正向訊息，去除負向訊息，學校應加強學校行銷與形象經營的能力，讓

強勢形象品牌立久不衰。 

2. 強化學校網站內容（活動訊息、辦學成果、行政公告、教學資源） 

時時更新提供友善互動分享環境，並成立臉書社群與學生、家長及社區建立

良好的社群互動關係。 

3. 學校行銷應以學生形象與學校優良經營團隊（服務品質）作後盾 

勿單以行銷手法提升學校形象，因行銷以服務品質為根基，如學校服務品質

不佳，學校行銷不一定會為學校帶來正面效果，反而會造成顧客期望與實際落差

而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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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2014 年教育部頒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正式於中學教

育納入科技領域，但未設立國小階段的科技課程。本文以「缺了角的圓」做比喻，

評論新課綱缺漏國小資訊科技課程，說明「資訊科技」的發展過程，及其可能產

生的問題。主要以教育部課程綱要及課程手冊為主要分析內涵，逐一探討議題融

入取向的國小資訊教育、科技領域的資訊科技課程；再從相關文獻與研究者的觀

察省思，歸納研究結果與建議於三個面向：1.找一個多角：新舊課綱、資訊科技

與資訊教育交融的課程；2.尋一個補角：向下奠基、發展完備的資訊科技課程；

3.留一個缺角：續缺部定國小科技領域，課程決定權限留給學校教師。 

關鍵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科技領域，資訊科技，資訊教育，國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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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4 was offici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Domain of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no technology curriculum for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article uses the "Missing a Corner in a Circle" as a metaphor to 
comment on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d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blems.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curriculum manuals se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re the main analysis connotation. By discussing the integration of topics 
in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investig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echnology Curriculum”, the researchers reflect from 
the observations and of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s make som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following: 1). Find a multi-angle: a curriculum that 
integrates old and new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rses; 2). Find a supplementary corner: laying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3). 
Leave a missing corner: continue to lack the MOE-mandated curriculum, the domain 
of technology, leaving the curriculum decision to school teachers.  

Keyword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a,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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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寫 Scratch 教案的『學習重點』，要放那些『學習內容』

與『學習表現』？」我沉默後說：「暫時不要寫，先看中學階段科技領域的

領綱內容，簡化再寫……。」 

研究者（作者二）所指導的大學生正苦惱如何撰寫專題研究報告，她思考以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課綱）詮釋與發展教學設計，並嘗試

將自編的國小 Scratch PPT 教材，寫成單元教學設計（教案），方能完整呈現課程

設計的結果。她提出疑惑：「現在撰寫資訊教育的相關教案，要依據九年一貫課

程的資訊教育議題的能力指標？還是新課綱的中學階段科技領綱中資訊科技的

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可是新課綱沒有國小科技課程啊？」我在指導過程中，也

曾提出目前仍可參考九年一貫課程國小階段資訊教育的能力指標，如果想以新課

綱設計資訊教育課程，會使師資生處於徬徨之中。像似原來的圓缺了一角，國小

科技課程成了缺的一角。 

研究者（作者一）是一位國小在職教師兼任資訊組長，同樣也關心國小階段

資訊教育的發展，從教學現場面對十二年國教課綱施行，但國小階段沒有科技領

綱，僅有資訊教育與科技教育議題融入的現況，希望藉由本文探討國小階段資訊

教育發展的問題與趨勢。就在兩位作者的討論之下，開始本文的論述與評析，希

望為缺了一角的圓，尋找可能的解決之道。 

一、新綱要增設中學階段科技領域課程 

教育部修訂課程綱要，於 2014 年 11 月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總綱中定義「核心素養」是為適應現在生活、因應未來生活挑戰，個

人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據此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可聯貫不同的學校

教育階段，並且統整各領域／科目；以終身學習全人教育為目的之素養導向課

程，關注學習結合生活、實踐力行，培養學習者主動學習的「自發、互動、共好」

課程，已於 2019 年 8 月各教育階段的一年級起，逐年實施（教育部，2014，2017）。 

新課綱順應世界潮流及科技教育的發展趨勢，視科技素養為現代國民的關鍵

能力，將九年一貫課程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分為「自然領域」與「科技領

域」兩類，新課綱將「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合併為科技領域，因此「科技

領域課程」正式納入新課綱中，且以「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作為科技領域

的課程架構主軸，於國中第四學習階段開始實施，確立中學的科技課程與教學（教

育部，2014）。2018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頒布適用於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的科技領綱及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的科技領綱，在 2019 年 3 月 27 日頒布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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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綱的內容；同時，國家教育研究院為促進各級學校教師

對新課程的理解，有利於未來落實課綱理念，遂積極研發新課綱與各領綱的內容

與課程手冊，及議題融入說明手冊等；然而，國小階段並未規劃科技領域的部定

學習課程（洪詠善主編，2019a，2019b；教育部，2012，2014，2018；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8）。從此一結果思考，國小階段學生對於科技課程的需求或興趣不

高，還是培養未來世界的學生不需要從部定課程著手？似乎與研究者的研究觀

察，各國均關注 STEAM 教育，納入科技課程的結果有很大的差距（湯維玲，

2019）。 

二、新課綱培養國小階段學生的資訊應用素養 

九年一貫課程時期，曾針對資訊教育議題訂定課程綱要，提出讓學校在各年

級實施資訊教育的能力指標、學習內容與建議節數；而新課綱不同於九年一貫課

程，對於國小階段培養學生的資訊應用素養，鼓勵學校於校訂彈性學習課程中，

實施資訊教育，或是依照校內學生的特質，規劃議題融入領域教學、跨域統整的

專題探究、社團活動及議題式課程等方式，教授資訊教育議題（洪詠善主編，

2019a，2019b；教育部，2012，2014，2018）。從國家教育研究院探討新課程總

綱釋疑中，一則提問問題可觀之：「國民小學階段沒有實施科技領域課程，要如

何培養學生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新課綱網站官方統一的回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為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透過各領域課程教學實施培養

之。總綱國中與高中階段科技領域為必修課程，國小階段除落實各領域核心素養的

培養外，亦可於彈性學習課程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或結合議題，

以培養學生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素養」（教育部，2020）。 

官方建議國小階段的科技課程，不在領域課程中實施，而是朝向彈性學習課

程中規劃，以統整課程，或者資訊教育議題融入的教學型態，培養學生的科技與

資訊應用的素養。如果官方界定十二年國教整體科技課程為一個圓，此說法便是

「科技課程」向下（國小階段）「扎根」，形成一個完整的「圓」嗎？如果對上述

官方的說法仍有疑慮，那麼新課綱缺漏國小科技課程，可以從何處著手成圓？ 

貳、議題融入取向的國小資訊教育 

正式發布的科技領綱，未納入國小階段的科技課程內容。國小階段或許能從

彈性學習課程及議題融入領域課程，思考實際落實資訊教育的可行性。然而，九

年一貫課程有七大議題，資訊教育議題為其中之一；十二年國教新課程則納入十

九項議題，資訊教育議題亦是其中之一，在融入課程與教學之議題增多，但教學

時數有限的狀態，資訊教育雖被《總綱》納為核心素養，但未如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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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需在課程中安排足夠的法定教育節數，學校

在落實資訊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時數的安排，便成為國小資訊教育推動

的關鍵（洪詠善，2019b，教育部，2012）。 

一、鑑往：九年一貫課程的資訊教育 

分析過去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揭櫫資訊科技的能力為國民應具備的基本素

養，將「資訊教育」列為重大議題之一，也訂定了完整獨立的分段能力指標與學

習內容，作為國民中小學安排資訊課與資訊科技融入各領域教學的參酌依據。具

體言之，九年一貫課程界定資訊教育議題的核心能力有：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

資訊科技的使用、資料的處理與分析、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

社會等五大項，共計 49 條能力指標，每一大項均有詳細的內容（教育部，2012）。 

九年一貫課程中，資訊教育議題所列出的能力指標，除了提供中小學教師融

入各領域教學過程，應用資訊科技之外，自國小三年級以上可單獨排課，國小三

年級至國中一年級，每學年須實施 32 至 36 節資訊教育課，培養學生使用資訊科

技的知識、情意、技能，並將習得的知能，運用於各領域的學習和團隊溝通合作，

進而提升自身的學習成效（教育部，2008，2012）。 

二、知來？十二年國教的資訊教育 

新課綱的資訊教育課程為何？除了在國、高中階段設立科技領域進行教學，

亦要求自國小到高中階段將資訊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教學。原預期十二年國教可

以如同九年一貫課程般，發展出資訊教育議題之學習重點和學習內容，以供國小

教師發展成資訊教育課程內容，但國家教育研究院最終發展的議題融入課程手

冊，僅以三條學習目標、四項「議題學習主題」（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資訊科

技與合作共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十三條「議題實

質內涵」，原則性的說明資訊教育之內涵，建議於國小階段實施，中學則參考科

技領域課程；新課綱也建議將議題納入教科書的編輯與審查機制，確保課程的實

踐，或是由各校依需求發展出議題式教學活動與課程（洪詠善主編，2019b；教

育部，2012，2018）。 

研究者質疑國小階段採資訊教育議題融入各領域教學的落實情況，各校會因

此安排資訊教育的節數嗎？由各縣市或各校自主決定嗎？因為資訊教育不屬於

部定課程的學科領域範疇，缺少教育部審定通過的教材，也未訂出各年級應具備

之學習目標、內容與學習表現。各縣市教育局處可以依據地方特色，自訂「資訊

教育課程架構」供學校參考，「引導」而非強制，且名稱不能出現「課綱」二字，

以免混淆；如果縣市教育局處未另訂定「資訊教育課程架構」，則由各校課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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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委員會自行根據學區特色、學生需求及校訂課程架構，發展校訂的資訊教育課

程，或將資訊教育議題融入領域課程教學（王韻齡，2019；教育部，2014；洪詠

善主編，2019a，2019b）。當然，新課綱鼓勵國小各領域教師，可視課程需要採

用資訊科技、行動載具進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也能依照學校特色、學生需求推

行資訊教育。但反思之，上述所言，亦可不採用，給予學校及教師的彈性空間相

對很大。而十二年國教科技領綱的變革，不禁讓人擔心科技領綱和資訊教育議題

所涵蓋之資訊科技教育、運算思維、設計思考等核心素養概念，會不會「『融入』

之後就『消失』了？」（王韻齡，2019）。研究者以為若從新課綱的資訊教育議題

學習主題，及原則性的實質內涵，著手發展國小資訊教育課程設計，重新審視何

以成為科技基本素養之奠基，是否可行？ 

參、科技領域的資訊科技課程 

一、部定科技領域課程的發展 

十二年國教科技領綱意在打破性別框架，從運用科技工具、材料、資源進行

實作的歷程中，培養每個學生掌握、分析、運用科技的能力，使其得以在日常生

活中，統整運用各種科技資源，並兼顧社會環境永續發展，具備資訊社會公民所

需擁有的基本科技素養與高層次思考能力，及設計和創造科技工具與資訊系統的

知能（教育部，2018）。依國家教育研究院發展的科技領域課程手冊內的說明，

研發小組研擬新課綱時，從國內課程實施現況的分析，科技素養為國民關鍵能力

的國際趨勢，發現資訊科技課程缺乏整體規劃，致使教師授課偏重軟、硬體科技

設備的操作；學生動手實作、問題解決的能力，有待提升；再加上，生活科技與

資訊科技在國、高中階段的學科劃分不一，課程缺乏連貫性，需要重新規劃科技

領域課程（洪詠善主編，2019a）。  

新課綱對於中學階段科技領綱的規劃，乃是依據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再發

展出「科技領域的核心素養」，依此形成「學習重點」；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

與「學習內容」兩向度所構成；「學習表現」是學生學習成果的表現，教師據此

訂定學習目標，檢核教學目標達成的依據；「學習內容」是學習的主要內涵，教

師進行教學設計的具體教學內涵（洪詠善主編，2019a）。科技領域的課程是從學

生生活經驗、需求與興趣著手，運用問題解決與實作的方式進行教學，引導學生

理解與思辯科技議題，發展運算思維和設計思考的知識及能力（洪詠善主編，

2019a；教育部，2018）。 

二、科技領域資訊科技課程的內涵 

科技領域課程的理念展現，乃是經由觀察與體驗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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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設計物品的實作過程中，培養學生「設計思考」知能；運用電腦科學工

具，澄清理解、歸納分析或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培養學生「運算思維」知能（洪

詠善主編，2019a）。 

「資訊科技課程規劃以運算思維為主軸，希冀透過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

習，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能力，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

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以及創新思考的能

力」（洪詠善主編，2019a，4）。 

九年一貫的資訊教育課程為應用導向，主要目標是培養學生具備運用資訊科

技之基本技能，較強調資訊科技之使用與操作；但是，資訊教育課程內涵甚廣，

可包含資訊科技知識、資訊工具操作技能，資訊社會公民態度等，所以發展十二

年國教國中階段的資訊科技課程時，就著重培養學生利用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解

決問題之能力（教育部，2012，2018）。具體而言，新課綱的中學科技領域資訊

科技課程內容，包含「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臺」、「資料表示、處理及

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六大主題；「學習表現」則

以「運算思維」此一構面，呈現學生的學習結果，包括六項主題：運算思維與問

題解決、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運

算表達與程序、資訊科技創作；國中階段資訊科技僅涉及前四項學習表現（教育

部，2018）。 

科技領域於發展過程中，曾見 2016 年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

草案，其間考慮中小學的課程銜接問題，建議納入國小高年級科技課程（教育部，

2016）。爾後陸續修正，正式公布已刪除此一內容，未規劃國小的科技領域課程，

但建議於彈性學習課程實施，從統整課程、專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等課程方式

著手，使學生具備科技領域之核心素養。由上觀之，新課綱並未規劃國小階段資

訊科技課程，教師或師資生無法精確選擇適合國小階段的資訊科技學習重點，遑

論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三、從課程轉化論國小資訊教育課程 

研究者指導大學生發展國小資訊教育課程時，學習運算思維的過程，採用視

覺化程式設計工具，例如 Scratch，簡化演算法與程式設計的內涵，使師資生能

教導國小高年級初學者學習資訊教育課程。但是，如前言所敘，師資生撰寫資訊

教育的教案，會產生困惑，需要思索與討論資訊科技所涉及的科技知識、技能、

態度與行動，此一課程決定過程，涉及教師或師資生對於課程的詮釋與轉化問題。 

教育部所頒定的新課綱與新科技領綱，屬於官方認可的課程，反應國家層級

的課程理想與願景；各級學校根據課綱跟領綱所做的課程安排與教學實施，則為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196-206 

 

專論文章 

 

第 203 頁 

教師層級的知覺課程與運作課程，而從國家層級的課綱到教師層級的課程與教

學，需要進行課程的轉化（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Goodlad，1979）。
研究者認為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核心理念的理解、對課綱和領綱的解讀與詮釋，

也牽涉教師專業的自主性與思維，是直接影響課堂教與學的關鍵。在教育部官方

課程不足的情況下，從縣市地方政府或學校層面，甚至由教師決定課程、發展課

程，未嘗不是可行之路。 

2019 年 5 月出版的親子天下雜誌，針對全國 22 縣市進行調查發現：已有 5
個直轄市及宜蘭等 10 個縣市，先後完成了縣市自訂版的國小資訊課程；另有 7
個縣市正在研擬中，而有些縣市則尚未著手（王韻齡，2019）；對於十二年國教

實施之後的資訊課程內容，雙北市與宜蘭縣所提出的資訊課程架構，除了沿用九

年一貫課程的資訊課程架構之外，亦參考科技領綱內涵，依照縣市師資、需求，

訂定縣市版本的資訊課程，但因以九年一貫課程做基礎，目前仍維持 3 年級學生

要學會基礎的軟硬體資訊科技、輸入法與網際網路操作應用；4 年級學生學習簡

易文書處理、雲端服務與相關軟體操作；5 年級學生則側重多媒體應用、3D 建

模、AR/VR 等新興科技與程式設計；6 年級學生則需可自行完成一個程式設計的

製作或專題（王韻齡，2019；宜蘭縣 108 科技領域課程網，2019；新北市政府，

2018；臺北市政府，2018）。各縣市的課程發展進度不同，原本九年一貫課程時

期的資訊教育課程規劃，為弭平城鄉數位落差，但新課綱執行後，會不會讓原有

的數位落差變得更明顯呢？又正式實施新課綱後，國小是否會面臨電腦課程退場

的窘境？國小階段採用資訊教育議題融入教學的方式，是否會造成國小到國中階

段的資訊科技課程銜接落差（王韻齡，2019）？是否會重演九年一貫課程時期，

國、高中階段在資訊科技課程缺乏連貫性的問題呢？ 

就研究者任教服務的臺北市為例，臺北市政府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公告該

市的國小資訊科技課程教學綱要，作為引導臺北市的國小資訊科技課程的教學指

引，並在 2018 年 08 月 16 日配合科技領綱內涵，頒布修訂版本，做為國小規劃

生活課程、數學課程、彈性課程規劃之參酌，而且明定國小三到六年級仍需要教

授科技課，以確保學生的資訊能力與素養。綜合張瓊穗和翁婉慈（2006）、曾振

富（2016）、曾炫鈞（2018）、李淑菁（2019）等人的研究，以及研究者在現場的

觀察發現，未雨綢繆及早規畫的縣市，教師較能順利取得地方教育當局的課程資

源，學校有充裕的人員與時間，進行課程的決定與轉化，也較能發展出符合該校

學生需求之資訊科技課程。 

肆、結語 

本文評論新課綱的科技領域課程如為一個圓，缺少了國小階段的資訊科技課

程，就如同缺了一角的圓，不僅師資培育者教導國小師資生，進行與資訊科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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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相關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產生困惑，對於國小現職教師亦有其困難

度。是故，嘗試從三個向度思考，如何解決「缺了一個角的圓」論國小資訊科技

教育課程。 

一、找一個多角：新舊課綱、資訊科技與資訊教育交融的課程 

回顧核心素養的發展歷程，教育部頒布素養導向的新課程綱要，乃是以九年

一貫課程的能力指標為基礎，再依據各學科領域的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制訂該

學科領域的核心素養內涵、學習表現標準與學習內容範疇，作為教師課程設計、

教材發展、教科用書審查、教學活動實施及學習成果評量之參考依據。如果國小

科技領域課程闕如，那麼以九年一貫課程的資訊教育為根基，繼往開來，參酌國

小階段資訊教育議題的學習內容，擇取學生需要學習的內容、可以達成的學習表

現成果；或者簡化新課綱科技領域的資訊科技課程，降低學習內容的難度，設計

國小學生可以達成的成果。有多種途徑實質協助在國小階段完成科技領域的資訊

科技課程，參酌舊課綱（九年一貫課程資訊教育能力指標、學習內容），以及新

課綱（資訊教育議題的學習主題、科技領域資訊科技課程的學習重點）等，新舊

交融，而非捨棄過去，失去根基的漂浮，就能給予教師專業自主的彈性，不失現

階段的變通之策，同時也提供國小資訊科技教育一個未來想像的空間，為缺了一

角的圓，圓滿解決問題。 

二、尋一個補角：向下奠基、發展完備的資訊科技課程 

原先任教於國小階段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授電腦課或資訊課的教師，雖

可依據十二年國教科技領綱及議題融入說明手冊的內涵，進行課程轉化與教學編

排，但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科技領綱、資訊教育議題等內涵之理解與認同；

教師據其對課綱之理解所進行的課程轉化；教師於課程轉化後所實施之素養導向

教學成效，都成為有待商榷的議題。各校或是各縣市對於資訊教育課程的態度、

教師對於資訊教育課程內涵的詮釋，以及各領域對於資訊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的

設計或是思考，將會影響資訊教育在國小階段的推動與落實，甚至成為學生學習

落差的起源。科技領域曾一度納入國小高年級科技課程，正式公布雖已刪除，如

果將缺的一角補起來，增加如九年一貫課程般的資訊教育內涵建議，甚至將科技

領域課程正式向下奠基至國小階段，尋一個補角扇形，完整銜接中小學科技領域

的課程。 

三、留一個缺角：續缺部定國小科技領域，課程決定權留給學校教師 

十二年國教課綱將九年一貫課程的彈性學習節數改為正式課程，成為校訂課

程的範疇，藉此一變革，給予學校及教師更大的自主空間，進行課程的統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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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課程的設計與轉化，促進教師理解課綱的內涵、學生的需求與能力，發展適

宜的校本課程。因此，將資訊教育課程納入彈性學習課程與否，其決定就留待學

校教師群對校本課程的決定，透過何種課程或教學，培養國小學生資訊科技的能

力，方能引導學生具備未來重要的科技能力。就留一個缺角，讓國小階段繼續懸

缺部定的科技領域，而將課程決定權限留給學校教師，此為不同課程決定層次的

思維。 

最後留給閱聽者一個專業判斷的角落，國小資訊科技課程就似缺了一角的

圓，需要繼續尋覓這個缺角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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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48 臺北市

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

評論學會】收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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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

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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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五期將於 2020 年 5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3 月 25 日 。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師資培育直接影響著中小學教師的素質與教育的品質，各國無不重視。我國

自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培育工作不再限於傳統的師範校院，一般

大學亦可申設師資培育中心，從事中小學、特教類科及幼兒園師資之培育。在此

政策下，師資培育由計畫培育改為儲備培育，並將公費培育改以自費為主。不過，

自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後，師資培育的制度又做了多次重大變革。例如：民國 92

年，教育實習由為期一年改為半年，實習結束須通過教師檢定考試方能取得教師

證。而自 108 年起，教育實習與教師資格考試順序調換，改為「先考後實習」，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才能前往教育實習。基本上，影響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的

因素甚多，包括：師資培育機構設立的條件、師資職前課程、教育實習、教師資

格考試……等，有關於師資培育品質之政策、理論與實務，都是本期徵稿的重點，

另外，國外師資培育制度與經驗，亦都歡迎介紹並評述。 

 

                                              第九卷第五期 輪值主編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曾榮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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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第六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國家資歷架構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九卷第六期將於 2020 年 6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0 年 4 月 25 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將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定義

為：根據學習所達到的各種等級之準則發展和分類資歷的工具。這套準則可能隱

含在資歷描述本身，也可能以等級描述的形式明示。資歷架構範圍可能涵蓋所有

學習成就和管道，也可能局限於特定領域（如基礎教育、成人教育與訓練或職業

領域），因此，部分資歷架構可能比其他架構具有更多的設計元素和更緊密的結

構；有些架構可能具有法律依據，而另一些則可能代表社會夥伴的共識。但是，

所有資格架構都為提高國內和國際資歷的品質、可及性、連結以及公共或勞動市

場的承認奠定了基礎。除了 OECD 之外，APEC、Cedefop、ETF、UNESCO 和

UNESCO 等國際組織也高度關注國家資歷架構和地區資歷架構（如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和 ASEAN Qualifications Reference）。 

    因此，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是一個國家正

式登錄各等級學習成就之名分（credit），以確保經由各種管道學到的知識、技能

和能力受到全國肯認的系統或制度。目前全世界已超過 150 個國家推展 NQF，我

國教育部雖已透過計畫委託完成臺灣資歷架構（Taiw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TWQF）草案，但是還在相當初始的階段。當各國普遍期望 NQF 能夠增進國民學

習與工作的機會、提升教育與訓練的品質、鼓舞國民多元和終身學習、減免教育

與訓練過度重複或跳脫的浪費和不同管道之間的歧異，我國需要什麼樣的 NQF？
或者根本不需要 NQF？目前的草案及其相關建議是否正經濟有效地朝上述期望

邁進？如果不是或尚有差距，該如何努力解決問題？……凡此種種，都需要大家

加以關注。 

    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邀請大家就我國理想的 NQF、現有 NQF 草案與理想

NQF 的差距以及消弭差距的對策等綜合或分殊課題，進行分析與檢討，提出評論

性的見解和建議，以做為我國發展 NQF 之重要參考。 

                                                第九卷第六期 輪值主編 

        李隆盛 
中臺科技大學教授及校長 

潘瑛如 
中臺科技大學秘書 

http://www.cedefop.europa.eu/en/events-and-projects/projects/europe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eqf
http://www.cedefop.europa.eu/en/events-and-projects/projects/europe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eqf
http://asean.org/asean-economic-community/sectoral-bodies-under-the-purview-of-aem/services/asean-qualifications-reference-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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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九卷各期主題 
 

第九卷第一期：中小學課綱研修與審議 

出版日期：2020 年 0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 

出版日期：2020 年 02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三期：新課綱的教材編製與使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3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四期：校長遴用 

出版日期：2020 年 04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五期：中小學師資培育品質 

出版日期：2020 年 05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六期：國家資歷架構 

出版日期：2020 年 06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七期：新住民語文教學與師資 

 出版日期：2020 年 07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校訂課程規劃與實施 

 出版日期：2020 年 08 月 01 日 

 

 第九卷第九期：大學生英外語能力 

 出版日期：2020 年 09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期：雙語教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0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一期：美感素養的培育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01 日 

 

 第九卷第十二期：大學校外實習 

 出版日期：2020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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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

償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

使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

索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

註明劉芷吟助理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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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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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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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者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出第一作者，六

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1.(1)、2.(1)和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八)實例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八) 

     實例3.(2)和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實例4、5、6、7、 

      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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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和A. J. Shinkfield原著，1985年出版）。 

    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 

    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 

    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清江（無日期）。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規劃專案報告。取自http://www.mihjh.cyc.edu.tw/ww

wsearch/%E4%B9%9D%E5%B9%B4%E4%B8%80%E8%B2%AB/9cla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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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

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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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入會說明 

 

【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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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劉芷吟 助理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劉芷吟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黃政傑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2311-6264 

會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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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 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黃政傑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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